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刑智上訴字第1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一德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白弋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許諺賓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淑惠                         

選任辯護人  陳俊哲律師   

參  與  人  傑碩資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淑惠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0年度智訴字第9號中華民國111年5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110年度偵字

第156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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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決關於吳白弋、林淑惠、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均

撤銷。

吳白弋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處有

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陸萬伍仟

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林淑惠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處有

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傑碩資訊有限公司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壹萬捌仟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其代表人因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

法第92條之侵害著作權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事  實

一、吳白弋為址設○○市○區○○○○街000號0樓「三麗科技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實際對外

代表三麗公司執行業務。林淑惠為址設○○市○○區○○路

000號0樓「傑碩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傑碩公司)之代表人。

吳白弋及林淑惠均明知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大電

視公司）、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立電視公司)、聯

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利公司)、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緯來電視公司)、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

天電視公司，並與上開公司合稱八大公司等5家公司)，各自

經營如附表甲所示頻道，並分別在頻道內播放其所製播而享

有著作財產權之視聽著作(分別如附表1-1至附表5-1，合稱

本案視聽著作)，非經八大公司等5家公司同意或授權，不得

擅自予以公開傳輸。詎吳白弋、林淑惠均為公司負責人，其

等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預見消費者購買機上盒多

欲規避租費仍可透過安裝機上盒連結網際網路，以觀看未經

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擅自上傳之視聽著作，業者輸入、銷售

機上盒亦為迎合市場需求，並讓公眾更易接觸該等侵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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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傳輸權之著作，進而幫助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

傳輸權之損害結果擴大，然吳白弋、林淑惠均基於縱令所販

售機上盒連結網路影音平台所提供著作有侵害他人著作財產

權之情事，而擴大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損

害結果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06年4月前某日

起，先由中國大陸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王志遠

（涉犯違反著作權法部分，業經另案判決確定)、朱志浩(涉

犯違反著作權法部分，業經另案判決)等成立數位侵權集

團，未經八大公司等 5家公司同意，將如附表甲所示八大電

視公司等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視聽著作，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

雲端伺服器，復由吳白弋透過其經營之三麗公司自大陸地區

進口「安博盒子」電視盒後，再以每臺新臺幣(下同) 2,650

元之價格銷售共計 100臺予傑碩公司，再由林淑惠以傑碩公

司名稱在PChome 24小時購物、Yahoo拍賣、松果購物等網

站，張貼販安博盒子/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之訊息，

並以每臺4,180 元之價格販售予不特定之消費者，並由三麗

公司負責客戶保修事項，我國境內之不特定公眾即得依其各

自選定之時地，透過上開機上盒操作安裝APP(軟體）連結網

路影音平台瀏覽觀看本案著作，吳白弋、林淑惠即以此方式

幫助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王志遠、朱志浩等暨所

屬數位侵權集團侵害八大公司等 5家公司本案著作之公開傳

輸權。

二、案經八大公司等 5家公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

隊（下稱保二警察總隊）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

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告訴合法：

    按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依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須告訴

乃論。本件如附表編號1-1至1-2、2-1、3-1至3-3、4-1至4-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2、5-1所示各該視聽著作，均係如附表甲「告訴權人」欄所

示各該告訴人取得著作財產權等情，此有各該告訴權人提出

之權利證明資料可資佐證（見前揭編號「權利來源及卷證出

處」欄所載)；附表編號1-1至1-2、2-1、3-1至3-3、4-1至4

-2、5-1所示各該視聽著作之影片擷圖上均有標示前述編號

所示告訴人之字樣，有渠等提出之資料可資佐證（參見上開

編號「權利來源及卷證出處」欄所載），堪認該頻道為前述

編號所示告訴人所經營，依著作權法第13條第 1項規定，推

定如附表甲所示告訴人為該等編號所示電視節目之著作人

　　。從而，前揭部分告訴人於提出本案告訴時，為如附表甲所

示視聽著作之著作人，所提起本案告訴，自屬合法。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

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

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司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

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

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

　　，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供述證

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司及其等辯

護人亦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

形，自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固均坦承其等分別為三麗公司及傑

碩公司之負責人，被告吳白弋透過三麗公司於106年4月前某

日自大陸地區進口安博盒子，並以每台 2,650元之價格販售

予傑碩公司，傑碩公司復以每台4,180元之價格販售與不特

定之大眾等情，惟均矢口否認有何幫助擅自公開傳輸侵害他

人著作權之犯行，被告吳白弋辯稱：伊所販售之安博盒子係

微型電腦，須下載 APP始能執行，惟不知所販售之安博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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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觀看有線、無線電視節目云云；被告吳白弋之辯護人為其

辯稱：被告吳白弋所代理販售之第三代安博盒子，係經 NCC

核可進口，並非告訴代理人蒐證送數位勘查之第四代安博盒

子，又安博盒子內縱使存有載體路徑，然非被告吳白弋所設

置提供，被告吳白弋所經營之三麗公司亦未向購買之消費者

收取安裝月費或維護費用，顯見安博盒子之安裝及下載 APP

均為消費者自行操作，與被告吳白弋無涉，被告吳白弋並無

任何幫助之情云云。被告林淑惠則辯稱：伊僅知所販售之安

博盒子為電視盒，不知其他功能。當初因見其他廠商販售，

且經 NCC核可進口始銷售上開機上盒云云；被告林淑惠之辯

護人為其辯稱：被告林淑惠前僅曾販售小家電，本次係首次

經三麗公司代理銷售安博盒子，不知安博盒子之實際用途，

復據三麗公司提供 NCC及商檢局檢驗之相關資料，縱安博盒

子內建、預設 APP或說明書有連結非法程式之軟體，亦非被

告林淑惠銷售上開機上盒時所知悉。又一般保證卡上蓋有銷

售章係正常零售商之銷售行為，事後消費者後續有非法使用

連結或不當使用，並非被告林淑惠所能知悉或負責，被告林

淑惠並無任何幫助之情云云。經查：

(一)被告吳白弋為三麗公司實際負責人及實際代表人，被告林淑

惠則為傑碩公司的代表人，三麗公司在106年4月前某日自大

陸地區進口安博盒子，以每台2,650元之價格銷售100台予傑

碩公司，傑碩公司復以每台 4,180元之價格銷售予不特定之

消費者等情，業據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於偵訊、原審審理時

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

號卷第107至111頁、第295至296頁、110年度智訴字第9號卷

一第279頁、本院卷二第109至111頁)，且有證人即三麗公司

前名義代表人吳頂於偵訊時之證述明確（參見新北地檢107

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27至30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

第19202號卷第74至75頁、第296頁)，並有三麗台灣安博保

修卡、三麗公司基本資料查詢、三麗公司稅務電子閘門所得

調件明細表、三麗公司108年3月25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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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變更登記表、傑碩公司基本資料查詢、Pchome 24h購物

「安博盒子3代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S900 Pro BT)

公司貨」、「安博盒子第4代S900 Pro BT藍牙智慧電視盒

(台灣公司貨)」網路頁面、安博盒子購買清單、Pchome「安

博盒子第4代藍芽智慧電視盒」購物清單、106年7-8月電子

發票證明聯、Yahoo奇摩輕鬆付「終極越獄版台灣版UPRO 9

00安博盒子4成人頻道第四台電視盒非千尋小米生日」、107

年3-4月電子發票證明聯、Pchome 線上購物「安博盒子四代

再升級U-PRO 1900臺灣版藍牙智慧電視盒」購物清單、107

年3-4月電子發票證明聯(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

號卷第21至25頁、第199至215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

三第7至12頁、第17至20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

號卷第327至333頁）在卷可稽。又本件著作為告訴人享有著

作財產權之視聽著作，亦有告訴人所提之權利證明書在卷可

佐(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23頁、第52

5頁、第533至535頁、本院卷一第297頁、第513頁、本院卷

二第27頁、第29頁），另本件告訴人並無授權被告二人、三

麗公司及傑碩公司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著作權之技術等

情，為被告二人所不爭執，復據告訴代理人戴智權律師於警

詢及偵訊時指述明確（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

卷第15至19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249至261頁、

第263至273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15至1

17頁、第145至148頁、第292至294頁)，並有刑事告訴狀、

聲明書、節目表單、侵權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附卷

可憑(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7至29頁、第

329至347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37頁、臺中地

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5〉卷第32至46頁、臺中地

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6〉卷第283至435頁、臺中

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7〉卷第119至183頁、臺

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9〉卷第3至44頁、第9

5至130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告證5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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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至221 頁、卷五第67至86頁、第109至至129頁、第182至

183頁、第191至194頁、第195頁、第222至326頁、第328至3

36頁、第343頁、第349至37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定。

(二)本件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自傑碩公司購買安博盒子後，連結網

路及電視進行測試，首先進入系統畫面中，畫面為 APP選

單，透過連結 http://main.ubdata.info/ubdown/ubox4/ne

w  Live Data.json網址可下載live TV程式，開啟live TV

程式，即可與伺服器http://au.applicationoverview.com

連線驗證設備，驗證完畢後即可進入該系統，在左邊之頻道

欄位上點選想觀看之電視頻道等情，此有106年9月 1日蒐證

報告在卷可佐(參見新北地檢105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51

至259頁)。復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就告訴人所購安博

盒子為數位證物勘察，分析安博盒子設備內容並同步比對封

包運作狀況、網路封包傳輸狀況及來源，採用收集(Collect

ion)、檢驗(Examination)、分析(Analysis)、呈現(Report

ing)等4大步驟進行封包分流監視機上盒網路活動，並比對

採樣畫面，發現本件機上盒係Android作業系統，該盒子會

以POST的傳送方式將資料回傳給系統端，會自動連線htt

p：//ubdata.b0.upaiyun.com//ubox4/IEData.json，點選

下載直播APP時，網路會直接連結http：//ubdata.b0.upaiy

un.com//ubox4/Market-H5-ubox-2.7.7-signed_apk安裝檔

　　，安裝後即為觀看電視頻道之APP，該APP有直播、回看、設

置、應用、退出等5個功能，觀察影片部分則以直播及回看

為主。直播APP在運作之初，會先連線到104.25.12.38(美國

Cloud fare，對應網址為au.applicationoverview.com)進

行認證，透過網頁瀏覽器輸入網址列，獲得OK字眼，以認證

源端設備，驗證完畢後，則以 UDP廣播封包進行影音傳輸，

並使用點對點(P2P)技術 ，後續搜尋影片來源時或換影片過

程，會向鄰近節點(Node)尋找連線資訊，不排除該 2個IP為

其他用戶或為節點主機，然因封包加密無法解析，故無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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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封包內容。直播 APP回播功能，非使用P2P技術，並採用S

erver to Client原理，不排除為CDN(Content delivery ne

twork)服務，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

之數位證據勘察報告(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

第265至287頁)在卷可參，復觀其實際播放之電視節目，即

為附表甲所示之電視公司頻道乙節，此有另案被告王志遠刑

案採證照片(參見新北地檢 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19

7至225頁)、另案被告朱志浩搜索現場採證照片（參見新北

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849至873頁）、告訴狀所

提之現場體驗之公證書暨公證錄影截圖照片(參見新北地檢1

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109至125頁)、本院勘驗筆錄暨勘

驗截圖照片(參見本院卷二第396至397頁、第399至415頁）

在卷可佐，足認消費者購得安博盒子連結網路及透過特定的

觀賞程式後即可觀賞本件附表甲所示電視頻道節目。

(三)按「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

之情者，亦同。」刑法第30條定有明文。幫助行為，乃對於

被幫助者之故意不法行為予以物質或精神上之支持或協助，

使其得以或易於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或使其犯罪行為造成更

大的損害，皆屬之。又幫助犯需具備雙重故意，亦即幫助行

為本身必須是故意為之，而其所幫助之罪也以故意犯罪為限

　　。而刑法第13條所稱之故意包含直接故意與未必故意，因此

幫助犯之故意亦包含未必故意在內。經查：

  ⒈按依目前收看影視之社會經驗法則而言，消費者倘欲觀覽有

線電視節目，不外乎洽詢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安裝線路並按期

付費，或透過電信業者安裝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例如MOD 

），或於網路上付費訂閱合法串流節目（例如Netflix，Dis

　　ney+），上開收視方式均須按期支付相當費用，是消費者倘

欲規避繳納租費而觀看相關影視著作，通常係透過安裝機上

盒連結網路影音平台，簡言之，消費者購買機上盒之目的多

係具有上述期待，業者輸入、銷售機上盒之目的亦多係為迎

合上述市場需求。佐以被告吳白弋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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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博盒子可當安卓電腦使用，亦可收看下載之節目等語(

　　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 109頁、本院卷三

第457頁)；被告吳淑惠於警詢及偵訊時供稱：其僅知係電視

盒，未與電視台有所接觸等語（參見新北地檢 107年度偵字

第35079號卷一第51頁、卷三第 29頁）。復酌以卷附Pchome

24h購物「安博盒子 3代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S900

 　 Pro BT）公司貨商品之網頁上及商品廣告DM紙上記載「取代

第四台的好選擇」、「高達一千台高清直播頻道」等情（參

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199至201頁），足認

被告2人顯知其所進口或銷售之本件機上盒可觀看未經授權

或同意之有線電視節目至明。被告吳白弋、林淑惠辯稱不知

安博盒子可觀看有線電視節目云云，洵非可採。

 ⒉再參以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與傑碩公司、三麗公司間對話內容

如下所示：

 (1)告訴代理人戴智權(下稱A)與傑碩公司(下稱B )106年12月14

日對話內容略以：

    A：我之前有買安博盒子第四代，我現在有大概幾個頻道不

能看耶。

    B：我幫你轉工程師。

    A：我之前有買安博盒子，就是我有幾個頻道沒有辦法看，

我現在想要了解我應該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B：有幾個頻道沒辦法看？是它本身以前有，現在不能看嗎

　　　 ？還是原本就沒有？

    A：原本就有，但是它有時侯可以看，有時侯又不能看。

    B：譬如說，它哪個頻道。

    A：譬如說像三立台灣台啊。

    B：我跟你講吼，頻道能不能看這個問題，說實在我這邊是

沒辦法處理，不然你反應看看給三麗好不好，你看一下

保卡，保證書有沒有在？   

    A：有。

    B：那你看保證書有沒有三麗的客服電話，0800的電話，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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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打電話去三麗，它也沒辦法處理，但是它可以反

應給總公司，原廠那邊，至少反應去給代理商，因為頻

道吼，其他的可以看嗎?

  (2)告訴代理人戴智權(下稱A)與三麗公司(下稱C)106年12月14

     日對話內容略以：

    A：我想詢問我們買的安博盒子有幾個頻道沒有辦法看耶!

    C：你說什麼不能看。

    A：我們三立台灣台沒有辦法看耶，這要怎麼辦？

    C：可是下午有客人打過來，因為我們有測試，它可以看可

是它畫面好像比較模糊。

    A：喔你是說下午有測試，但是我們現在也轉不太動，不知

道怎麼講，就是說它的畫面。

    C：有可能是它後台，我們有反應了，它可能是後台在調

整。

    A：那你們這邊有測試了是不是。

    C：對，我們這邊測試是可以看，可是他是糊的，他的畫面

比較沒那麼清楚。

    A：那請問我大概甚麼時侯會比較順啊？因為家裡人在問，

晚上有辦法嗎？

    C：我們是處理硬體部分，像你這個是軟體部分，我們都會

提一個QR CODE描瞄有沒有。機上盒後面會有一個QR CO

　　　 DE這是香港官方的LINE，那他們就會針對我們的問題去

調整，譬如說他們可能把後面的伺服器關掉重開，或者

是說看哪一個頻道有問題，把害後面的頻道稍微做調整 

　　　 ，才會恢復，你們可能要直接把那個畫面拍給我們看，

讓我們知道什麼地方出問題，我們機上盒那個保修卡都

會有我們的LINE。

    以上有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與傑碩公司、三麗公司間之對話紀

錄在卷足稽(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393至3

95頁、第413至415頁)，顯見傑碩公司及三麗公司之人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10



均知悉其等銷售之安博盒子，可透過網路接收後台系統發出

之訊號始能收看電視節目。

  ⒊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既分別為被告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及

    傑碩公司之負責人，當知悉前述機上盒可透過網路接收後台

發出之訊號觀看電視節目，縱被告 2人並非完全了解機上盒

之技術內容，惟其等對於客戶透過機上盒系統，無須另行付

費即可收看付費始能收看之電視節目，且非透過機上盒所提

供之技術無法收觀之事實，知之甚明，復酌以被告 2人從事

相關行業之專業背景，及其等社會生活之一般通常經驗與智

識思慮，並應可預見機上盒所連結之網路平台接收訊號供不

特定人觀看電影、電視連續劇，有可能係屬於未經著作權人

同意而擅自上傳者，足見被告 2人主觀上可預見輸入或銷售

本件機上盒予公眾，可能讓公眾更易接觸該等侵害他人公開

傳輸權之著作，進而幫助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傳輸

權之損害結果擴大，其等遂仍輸入、銷售本件機上盒，使我

國境內不特定公眾得透過上開機上盒更便利連結至網路影音

平台接觸本案非法公開傳輸之著作，而對該非法公開傳輸本

案著作之正犯所實行之非法公開傳輸犯行施以一定之助力，

幫助該正犯以非法公開傳輸之方式侵害告訴人公開傳輸權之

損害結果擴大，該結果亦不違背其等之本意，則被告 2人具

有幫助非法公開傳輸之不確定故意，灼然至明。

(四)被告吳白弋、林淑惠雖以前詞置辯，惟：   

  ⒈證人即承辦警員劉柏佑於偵訊時證稱：告訴代理人提供安博

機上盒予警方勘驗時，其內置有一張三麗公司、傑碩公司之

保固卡，即為告證27所示之保固卡等語(參見臺中地檢109年

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47頁），復參以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戴

智權於警詢及偵訊時陳稱：其等透過PChome24小時購物網站

所購得安博電視盒第3代機上盒，其上標籤貼有經銷商為「

　　三麗公司(統一編號：27381116，公司所在地：○○市○區

○○路000號0樓，代表人姓名：吳頂)，保修卡上蓋有傑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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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統一編號：80435490，公司所在地：○○市○○區○

○路000號0樓，代表人姓名：林淑惠)的章及載有三麗公司

　　，即為告證27所示之保修卡。其等僅提供一台安博機上盒予

警察，即為勘查報告上所載之安博機上盒，該機上盒包裝檢

附之保固卡即告證27等語(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

　　35079號卷一第253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

146頁)明確。再觀諸該保固卡，係三麗台灣安博保修卡，並

蓋有傑碩公司之公司章，該保固卡上並無載明商品為第三代

安博盒子，此有保固卡影本在卷可稽(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

偵字第19202號卷第249頁)，復參以卷附三麗台灣安博維修

機上盒表單(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401至4

03頁)，其上所載機上盒型號包含UBOX4 S900 ProBT四代、U

BOX3 S900 ProBT三代、S900Pro等機型，由以上事證互相勾

稽，可知本件勘驗之安博盒子確係被告吳白弋所代理輸入、

被告林淑惠所銷售之物無誤。是被告及辯護人所辯稱僅代理

銷售第三代安博盒子，並無銷售第四代安博盒子，警方勘驗

之第四代安博盒子非被告所代理銷售云云，顯不足採。

  ⒉被告吳白弋、林淑惠雖辯稱其等係合法販售上開安博盒子云

云，並提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

執照及快特電波股份有限公司低功率射頻電機型式認證證明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檢驗登錄證書等以實其說，然上開

文件僅能證明主管機關核可被告 2人經營之三麗公司、傑碩

公司得販售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且該安博盒子符合低功率射

頻電機之性能及安全之認證。復觀諸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6

年7月4日電子郵件字第1060605號函釋：機上盒提供之節目

內容如係上傳到網路供民眾點選觀看，涉及重製、公開傳輸

他人著作之行為，如未經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即可能違反

著作權法，並需負責民、刑事責任等語，此有法規檢索資料

1紙在卷可參(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21

頁)，是被告林淑惠提供出上開相關許可文件，並不足為有

利於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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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被告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委無足採，本件證明確

　  ，被告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按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7款規定：「公開播送：指基於公

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

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

內容」；同條項第10款則規定：「公開傳輸：指以有線電、

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

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

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準此，公開播送主要係以廣播

系統傳送訊息；而公開傳輸主要則是以網路通訊系統傳送訊

息。又傳統網路資料之傳送為C/S(Client/Server)模式，用

戶端資料交換需仰賴中心之伺服器，隨著規模擴大易產生傳

輸瓶頸而降低效能，而P2P（Peer-to-Peer)網路為分散式架

構，資源及服務分散於數節點，彼此既為提供者亦是需求

者。在P2P串流媒體應用中，MS伺服器(Media Server)負責

發佈媒體，PIS伺服器（Peer Index Server)則管理節點索

引和驗證新節點加入。MS伺服器會先將媒體分段且分享給特

定節點，其他節點則從離自己最近且已擁有串流媒體之特定

節點下載，進一步分享串流媒體，以避免產生傳輸效能降低

之情形。公開傳輸與公開播送同係提供著作內容予公眾，惟

公開傳輸係以消費者透過網路，在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

接收著作內容，即消費者與著作提供者處於互動式之關係為

其特色色，此與公開播送係由播送方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

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之廣播系統，向公眾傳達著作

內容，消費者係居於被動之地位，無法選擇在何時何地接

收，有所不同(著作權法第26條之1立法理由、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99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參以著作權法第3

條第1項第10款關於公開傳輸之定義，係指以有線電、無線

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

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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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可知，「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

時間或地點」為其中一種態樣，本案經刑事警察局進行數位

勘察後，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代理、銷售之本案機上盒依指

示下載APP後，該APP具回播功能，並採用Server to Client

原理，不排除為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務，此

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之數位證據勘察

報告(參見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65至287頁)在卷可

參，足認本案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確可以透過網路於其等自

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收著作內容。是「王志遠、朱志浩」所

屬數位侵權集團擷取有線電視訊號並即時轉換為網路封包形

式，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至雲端伺服器，再經由網際網路傳

輸，使不特定消費者可即時或在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藉由

本案機上盒之 APP觀看節目向雲端伺服器發出請求並通過認

證後，雲端伺服器藉由網際網路提供前開網路封包，將本案

視聽著作之聲音影像提供予不特定消費者，前開過程全然經

過網際網路運行，不特定消費者更經由網際網路與著作提供

者處於互動式關係，當為「公開傳輸」。公訴意旨認此部分

構成公開播送，尚有未洽。

(二)核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

　　、著作權法第92條之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

作財產權罪。

(三)檢察官起訴書認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所為應各論以擅自以公

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之共同正犯。惟按「二

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刑法第28條定

有明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

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

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共同正

犯在客觀上透過分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

以共同支配犯罪「是否」或「如何」實現之目的，並因其主

觀上具有支配如何實現之犯罪意思而受歸責，固不以實際參

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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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事前之計劃、謀議而未實際參與犯罪（計劃主持人、組

織者），或僅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把風、接應）

　　，倘足以左右其他行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

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者，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

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均為共同

正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41號、104年度台上字第

309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 2人所販售之機上盒雖然可以

讓使用者自行下載live TV 程式連結到網路影音平台觀看本

案著作，惟依卷內資料，並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 2人與非法

公開傳輸本案著作之人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且被告 2

人代理或銷售本件機上盒予使用者之行為，對於非法公開傳

輸者犯罪之實現，也沒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因此無

法與該非法公開傳輸者構成非法公開傳輸罪之共同正犯。從

而，本案依卷存事證，尚難認被告 2人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

　　，與本案數位侵權集團共同實際非法公開傳輸犯行，應認其

2 人係以幫助犯之意思代理、銷售本件機上盒，而為非法公

　　開傳輸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論以幫助犯。

(四)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上開幫助他人非法公開傳輸之行為，係

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且侵害相同法益

　　，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

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

含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而幫助本件「

　　王志遠」、「朱志浩」所屬數位侵權集團侵害如附表甲所示

電視公司之著作權，侵害不同財產法益，而犯數幫助非法公

開傳輸罪，惟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僅有一代理、銷售機上盒

之行為，其等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均應

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非法公開傳輸罪處斷。

(六)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基於幫助之犯意，為非法公開傳輸犯罪

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均

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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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被告吳白弋為被告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為實際代表人

　　，是被告三麗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法第

92條之罪，應依同法第101條規定，科以同法第 92條所定之

罰金刑。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與他案被告王志遠、

他案被告朱志浩所屬之數位侵權集團間，共同基於銷售而擅

自以重製、公開播送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及意圖供公

眾透過網路重製、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犯

意聯絡，先由他案被告王志遠於104年 1月間，在○○市○

○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住處設置機房，以及他案被告

朱志浩於107年2月間，在○○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

3設置機房，他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將電腦主機、數據機

　　、解碼器、路由器、訊號強波器及電視盒等機具安裝於機房

內，並管理運作該機房，而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接

續在上開機房內透過上開機具設備攔截電視頻道訊號源，儲

存轉碼而重製後，傳送至本案數位侵權集團所架設之雲端伺

服器，再轉給非法數位電視機上盒業者，提供影視等著作予

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觀賞，並以此方式對公眾提供可重製著

作之電腦程式。經警循線追查，於107年6月21日 9時許，搜

索他案被告王志遠上址住處內之機房、另於107年6月21日12

時許，搜索他案被告朱志浩設於○○市○區○○○路0段0號

00樓之 0之機房後，而悉上情。因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

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 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

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即附表甲、乙所示告訴人部分)、同

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起訴書誤載為公開播送，應予

更正）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即附表乙所示告訴人

部分)、同法第93條第4款之違反同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規定

之侵害著作權等罪嫌(即附表甲、乙所示告訴人部分)。被告

三麗公司應依同法第101條科以各該條之罰金刑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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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

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

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

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

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

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甚明

　　。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

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

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3751號、76年台

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訊據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均堅詞否認有何非法重製及公開傳

輸、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等犯行，並辯解如

上。

(四)經查：

  ⒈非法重製及對公眾提供可重製或公開傳輸著作之電腦程式部

    分：

  ⑴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所販售之機上盒雖然可讓使用者自行下

載live TV程式連結至網路影音平台觀看本案著作，惟依卷

　　內資料，並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 2人與重製本案著作之人有

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且被告 2人代理或銷售本件機上盒

予使用者之行為，對於重製者犯罪之實現，也沒有功能上不

可或缺之重要性，因此無法與該非法重製者構成非法重製罪

之共同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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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就告訴人所購安博盒子為數位證物

勘察，分析安博盒子設備內容並同步比對封包運作狀況、網

路封包傳輸狀況及來源，採用收集(Collection)、檢驗(Ex 

amination)、分析(Analysis)、呈現(Reporting)等 4大步

驟進行封包分流監視機上盒網路活動，並比對採樣畫面，發

現本件機上盒係Android作業系統，該盒子會以POST的傳送

方式將資料回傳給系統端，會自動連線http：//ubdata.b0.

pupaiyun.com//ubox4/IEData.json，點選下載直播APP時，

網路會直接連結http：//ubdata.b0.upaiyun.com//ubox4/ 

Market-H5-ubox-2.7.7-signed_apk安裝檔，安裝後即為觀

看電視頻道之APP，該APP有直播、回看、設置、應用、退出

等5個功能，觀察影片部分則以直播及回看為主。直播APP在

運作之初，會先連續到104.25.12.38(美國Cloud fare，對

應網址為au.applicationoverview.com)進行認證，透過網

頁瀏覽器輸入網址列，獲得OK字眼，來認證源端設備，驗證

完畢後，則以UDP廣播封包連行影音傳輸，並使用點對點(P2

P)技術 ，後續搜尋影片來源時或換影片過程，會向鄰近節

點(Node)尋找連線資訊，不排除該 2個IP為其他用戶或為節

點主機，然因封包加密無法解析，故無法取得封包內容。直

播APP回播功能，非使用P2P技術，並採用Server to Client

原理，不排除為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務，此

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之數位證據勘察

報告(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65至287頁）

在卷可參，則本件機上盒啟動APP後確實在節點主機(Node）

有點對點傳輸技術，至於在其他機上盒用戶間，因封包加密

而未能解析，無法證明所傳送之封包為本件影音內容，則本

件被告 2人所販售之安博盒子，是否具有可重製或公開傳輸

之技術，尚值存疑。此外，卷內復無其他證據可證被告吳白

弋及林淑惠所販售之安博盒子具有可重製或公開傳輸技術之

情形。故本案機上盒提供外部連結方式讓使用者可以連結到

網路影音平台觀賞影片，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並不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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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公開傳輸」，且消費者點選連結後僅單純觀看

影片，消費者並沒有就該影片為「重製」、「公開傳輸」之

行為，已如前述，因此，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代理、銷售機

上盒之行為，並不符合本款「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重

製』、『公開傳輸』他人著作…對公眾提供『可重製』『可

公開傳輸』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之要件。此外，檢察官

復未舉證本件機上盒確實可供消費者透過網路非法公開傳輸

或重製他人著作，是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之行為自不該當於

著作權法第87條第1 項第7 款要件。

  ⑶綜上，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代理、銷售本件機上盒之行為，

並不符合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要件，而不構成著作權

法第93條第4款之罪及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

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

法第 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然公訴人認此部分如成立犯罪

　　，與本院前開論罪科刑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

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⒉非法公開傳輸部分（即附表乙所示公司部分）：

  ⑴如附表乙所示八大電視公司、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東森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年代網際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年代電視公司)、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壹傳媒電視公司)、飛凡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飛凡傳播公司）等公司固有經營若干電視頻道或製播節目，

且該等頻道或節目均為「安博機上盒」所提供未經上開各告

訴人授權播放之內容，而經上開告訴人提出告訴，此部分有

告訴人八大電視公司刑事告訴補充理由(三)狀暨侵害著作權

明細（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73至81

頁）、告訴人東森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年代電視公

司、壹傳媒電視公司、飛凡傳播公司107年7月13日刑事告訴

狀暨侵害著作權明細(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

卷一第591至599頁、第619頁) ，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⑵公訴意旨雖指稱「王志遠」、「 朱志浩」所屬數位侵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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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所設機房尚有截錄八大第一台、東森戲劇台、東森新聞台

　　、東森財經台、緯來戲劇台、年代新聞台、壹電視綜合台、

壹電視新聞台、非凡新聞台等頻道及相關著作，然觀諸告訴

人提告時提出之安博盒子蒐證報告及另案被告王志遠、朱志

浩所設機房於查獲後，經員警清點機房內所截錄頻道畫面，

均未見告訴人所指八大第一台、東森戲劇台、東森新聞台、

東森財經台、緯來戲劇台、年代新聞台、壹電視綜合台、壹

電視新聞台、非凡新聞台等頻道及相關著作，檢察官復未指

明有何上開告訴人所製播節目為另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機

房內查扣之頻道所播放及安博盒子蒐證報告內有提及遭截錄

播放之情形，有另案被告王志遠刑案採證照片(參見新北地

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197至225頁)、另案被告朱

志浩搜索現場採證照片(參見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8

49至873頁)、告訴狀所提之現場體驗之公證書暨公證錄影截

圖照片(參見新北地檢第109至125頁)、本院勘驗筆錄暨勘驗

截圖照片(參見本院卷二第396至397頁、第399至415頁）在

卷可稽，自無法認定上開告訴人如附表乙所示著作財產權有

於本案遭侵害之情形。此部分被告吳白弋、林淑惠犯罪不能

證明，原應為無罪之諭知，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10

1 條規定科以罰金刑，然因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部

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

四、不另為不受理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除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

之部分外，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與他案被告王志遠、他案

被告朱志浩所屬之數位侵權集團間，共同基於銷售而擅自以

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重製

　　、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先由他

案被告王志遠於104年1月間，在○○市○○區○○街000巷0

0弄00號之住處設置機房，以及他案被告朱志浩於1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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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0設置機房，他案

被告王志遠、朱志浩將電腦主機、數據機、解碼器、路由器

　　、訊號強波器及電視盒等機具安全於機房內，並管理運作該

機房，而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在上開機房內透過上

開機具設備攔截電視頻道訊號源，儲存轉碼而重製後，傳送

至本案數位侵權集團所架設之雲端伺服器，再轉給非法數位

電視機上盒業者，提供影視等著作予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觀

賞。因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 2項

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同

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起訴書誤載為公開播送)之方法

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同法第93條第4款之違反同法第87

條第1項第 7款規定之侵害著作權等罪嫌。被告三麗公司應

依同法第 101條科以各該條之罰金刑等語(即附表丙、丙-1

　　丙-2、丙-3、丙-4所示告訴人部分)。

(二)按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依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須告訴

乃論。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茲所謂未經告訴兼及未

經合法告訴，包括無告訴權而告訴之情形。

(三)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原名香港商福斯傳媒有限公司臺灣分

公司)、國家地理頻道公司部分(即附表丙部分)：

　　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國家地理頻道公司雖於本案偵

查中提出告訴，此有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國家地理

頻道公司於107年7月13日提出之刑事告訴狀暨所附告訴人等

人遭侵權之頻道明細在卷可參(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

35079號卷一第591至599頁、第619頁）。然其等就哪些著作

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遭侵害為告訴及其等擁有該等著作之

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或受有專屬授權等，經遍查全卷，並無

證據可為認定，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及國家地理頻道

公司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證明，自難認告訴人臺灣華特迪

士尼公司及國家地理頻道公司所提出之告訴係本於著作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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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或受有專屬授權之權利，所為告訴自不合法，原應諭知不

受理，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

　　，惟認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

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四)就八大電視公司如附表丙-1部分所示著作；就三立電視公司

如附表丙-2所示著作；緯來電視公司如附表丙-3所示著作部

分；聯利公司如附表丙-4所示著作：告訴人八大電視公司如

附表丙-1部分所示著作，三立電視公司如附表丙-2所示著

作，緯來電視公司如附表丙-3所示著作，聯利公司如附表

丙-4所示著作，均未提出資料證明其等擁有該等著作之重製

權及公開傳輸權或受有專屬授權，此有告訴人八大電視公

司、三立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聯利公司提出之授權資

料在卷可證（權利文書卷宗頁數，參見附表丙-1、丙-2、

丙-3、丙-4），此部分之告訴自不合法，原應諭知不受理，

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 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惟認

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

受理之諭知。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以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均係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

侵害著作權罪，被告三麗公司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

科處罰金刑，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原審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之行為構成著作權法第87條第1

項第7款而犯同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罪，惟此部分

因構成要件不該當，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採取廣告

或其他積極措施，教唆、誘使、煽惑、說服公眾利用電腦

程式或其他技術侵害著作財產之行為，自難以同法第93條

第4款之規定相繩，被告三麗公司亦難因公司負責人犯著作

權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罪而應依同法第101條第1項

規定科處罰金刑(詳如前述)。

　 ⒉原審未究明遭侵害重製權、公開傳輸權之著作，即為論罪

科刑，亦有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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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被告三麗公司、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本

案代理、銷售機上盒行為，分別取得26萬5,000元及41萬8,

000元，並非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取得本案犯罪所得，原審

逕對被告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宣告沒收，亦非適法(詳如後

述沒收部分所載)。

(二)從而，檢察官就非法公開傳輸部分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

為有理由，被告三麗公司、吳白弋、林淑惠上訴否認犯罪，

所為辯解則經指駁如前，洵非有據，惟原判決有上開可議之

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當知網

路影音平台供不特定人觀看之電視節目或連續劇，多係未經

著作權人同意而擅自上傳之影片，其等可預見販售內建有自

行下載直播APP之機上盒予民眾，民眾極可能會連結到非法

上傳之影片，而使著作權人之著作財產權受侵害之結果擴

大，竟基於幫助他人非法公開傳輸之未必故意，代理、銷售

本件機上盒，增加使用者在非法影音平台上接觸如附表甲所

示著作之機會，不但侵害著作權人依法享有之著作財產權，

對其市場上合理收益造成損害，更破壞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

之立法宗旨，所為實屬不該，然念及其等行為僅為幫助犯而

非正犯，兼衡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

程度、經濟能力、 扶養親屬之家庭生活狀況（參見本院卷

五第54頁），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其等代理、銷售

機上盒之數量，暨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否認犯行，且未能與

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於犯後態度無從為更有利考量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資為懲儆。另被告三麗公司因其代表人

吳白弋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應依同法第

101條第1項之規定科以罰金刑如主文第4 項所示。

六、沒收：

(一)按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他人違

法行為而無償取得犯罪所得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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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2、3項

定有明文。再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

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亦即有

關犯罪所得之沒收係採總額原則，不扣除成本。   

(二)被告三麗公司因被告吳白弋以每臺2,650元之價格銷售100台

安博盒子傑碩公司之行為，而取得26萬5,000元(計算式：2,

650元�100台＝26萬5,000元)，業據被告吳白弋於本院審理

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三第457頁），為被告三麗公司因

實際負責人吳白弋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

為26萬5,000元。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被告林淑惠以每臺4,180

元之價格銷售100台安博盒子不特定消費者之行為，而取得4

1萬8,000元(計算式：4,180元�100台＝41萬8,000元)， 業

據被告林淑惠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三第453

頁)，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負責人林淑惠為其實行違法行為，

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41萬8,000元，且此部分犯罪所得既

未扣案，即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項之規定，予以

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雅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隆翔提起上訴，檢察官

王碧霞、羅雪梅、劉怡君、鄒茂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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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書記官  劉亭筠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75萬元以下罰

金。　

　　　　　　　　　　　　

附表甲：告訴人所有之頻道及視聽著作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著作 權利來源及卷證出處

1 八大電視

公司

八大綜合台 附表1-1 權利聲明書、自製節目

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

圖、節目播映表（本院

卷四第139頁、第155至1

75頁、卷五第67至 86

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

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

五〉卷第32至46頁）

八大戲劇台 附表1-2

2 三立電視

公司

三立都會台 附表2-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

表、節目截圖、節目播

映表（本院卷二第27

頁、卷四第35至40頁、

卷五第95至100頁、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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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

9號卷一第533至535頁、

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

19202號〈告證四十六〉

卷第283至435頁）

3 聯利公司 TVBS歡樂台 附表3-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

表、節目片頭片尾截

圖、節目播映表（本院

卷五第109至129頁、第1

95頁、第222至326頁、

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

19202號〈告證四十七〉

卷第119至183頁、第301

至365頁、第483至547

頁）

TVBS HD 附表3-2

TVBS新聞台 附表3-3

4 緯來電視

公司

緯來綜合台 附表4-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

表、節目片頭片尾截

圖、節目播映表（本院

卷二第29頁、卷五第182

至183頁、第328至336

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

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

九〉卷第3至44頁、第95

至130頁）

緯來體育台 附表4-2

5 中天電視

公司

中天新聞台 附表5-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

表、節目截圖、節目播

映表（本院卷五第191至

194頁、第343頁、第349

至375頁、臺中地檢109

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

證五十三〉卷第157至22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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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八大綜合台

 

附表1-2：八大戲劇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17好聰明 107年2月24日至6月21日

2 WTO姐妹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世界正美麗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世界第一等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台灣第一等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同學！搞什麼鬼 106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我的男孩 106年12月24日至107年6月21日

8 前男友不是人 107年5月1日至6月21日

9 故鄉好滋味 106年9月22日至107年6月21日

10 娛樂百分百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1 終極Ｘ宿舍 106年4月1日至5月24日

12 終極三國 106年6月1日至9月30日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17好聰明 107年5月26日至6月21日

2 18禁不禁 106年4月1日至4月29日、107年3月21日至

4月17日

3 上流俗女 106年7月6日至7月25日、107年6月13日至

6月21日

4 大冒險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大特寫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大腳走天下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公主小妹 106年4月14日至4月30日、106年11月1日

至11月30日、107年3月1日至6月21日

8 至尊玻璃鞋 106年4月30日至5月31日、107年5月1日至

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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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的男孩 106年12月23日至107年5月19日

10 我的億萬麵包 106年9月6日至9月22日

11 妹妹 106年4月1日至4月23日

12 東方茱麗葉 106年8月12日至9月5日、106年12月18日

至12月31日

13 前男友不是人 107年5月1日至6月21日

14 美人龍湯 106年9月24日至10月31日

15 美樂加油 107年1月18日至1月30日

16 原來愛就是甜蜜 106年9月26日至10月13日

17 健康NO.1 106年4月1日至107年5月25日

18 終極一班 106年10月11日至10月31日

19 終極一班3 106年11月10日至11月30日

20 終極三國 106年12月8日至2月20日

21 惡靈05 106年4月20日至5月8日、107年3月16日至

3月28日

22 智勝鮮師 106年5月3日至5月30日、107年2月21日至

3月20日

23 給愛麗絲的奇蹟 106年6月20日至7月10日、107年1月31日

至2月14日

24 愛似百匯 107年5月25日至6月12日

25 愛的生存之道 106年7月26日至8月11日

26 愛殺17 107年4月18日至4月5日

27 愛就宅一起 106年4月1日至4月19日、106年7月11日至

7月27日、107年3月1日至3月15日

28 熱情仲夏 106年6月20日至7月5日、107年5月25日至

6月11日

29 親親小爸 107年1月1日至1月17日

30 寶物博很大 106年4月1日至10月31日

31 霹靂MIT 106年7月28日至8月18日、107年2月15日

至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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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三立都會台

 

附表3-1：TVBS歡樂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綜藝大熱門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喜歡、一個人 106年6月2日至106年7月13日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食尚玩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上班這黨事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女人我最大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翻牆的記憶 107年2月17日至107年6月10日

5 健康2.0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A咖的路 106年4月1日至106年4月29日

7 小燕有約 106年4月1日至107年3月18日

8 2017新北市歡樂耶

誕城

106年12月15日至106年12月17日、106年1

2月23日至106年12月24日

9 2017 hito流行音樂

頒獎典禮

106年6月11日、106年11月17日、106年11

月24日

10 Uplive 2017新北市

貢寮國際海洋音樂

祭

106年8月5日至106年8月6日、106年8月12

日

11 酸甜之味 106年4月1日至106年7月8日、106年9月23

日至106年12月16日

12 國民大會 106年5月13日至106年8月27日、106年9月

15日至106年11月24日、106年12月18日至

107年6月21日

13 星鮮話 106年8月15日至107年2月12日

14 2017 SUPER STAR體

育表演會

106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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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2：TVBS

15 2018 hito流行音樂

頒獎典禮

107年6月9日

16 在一起，就好 106年4月2日至106年5月7日

17 我要當女一 107年5月12日至107年6月17日

18 周末鳥仁秀 106年4月8日至106年10月15日

19 食尚玩家-來去住一

晚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0 食尚玩家-就要醬玩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1 唯一繼承者 106年6月17日至106年9月23日

22 遺憾拼圖 106年12月23日107年2月10日、107年2月2

4日至107年5月5日

23 雙11 PCHOME來了巨

星之夜

106年11月10日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地球黃金線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FOCUS全球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國民大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小燕有約 106年4月1日至107年3月30日

5 星鮮話 106年8月15日至107年2月16日

6 食尚玩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7 中國進行式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9日

8 健康2.0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9 TVBS看板人物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0 一步一腳印發現新台灣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1 T觀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0日

12 全球進行式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13 當掌聲響起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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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3：TVBS新聞台

14 科學不一樣 106年6月7日至106年6月24日

15 2017新北市歡樂耶誕城 106年12月23日至106年12月24日

16 2018國際自由車環台公

路大賽

107年3月12日至107年3月19日

17 2018 hito流行音樂頒

獎典禮

107年6月3日、106年6月9日

18 106年中國國民黨黨主

席選舉電視政見會

106年5月6日

19 107年中國國民黨臺北

市長初選辯論會

107年4月28日

20 2017 hito流行音樂頒

獎典禮

106年6月4日、106年6月10日

21 2017國際自由車環台公

路大賽

106年4月1日至106年4月2日、106年4

月8日

22 2018新北市萬金石馬拉

松

107年3月18日、107年4月21日

23 白案20年辦案實錄 106年4月19日

24 宅男的世界 106年4月3日至106年8月11日

25 穿越事件簿 106年4月5日

26 食尚玩家-就要醬玩 106年4月2日至106年12月17日、106

年12月31日至107年6月17日

27 破解神秘謎團 106年4月12日、106年4月26日

28 第一屆全球華文永續報

導獎頒獎典禮

106年9月23日

29 摘星築夢．東協友善措

施

106年12月5日、106年12月7日

30 翻牆的記憶 106年12月4日至107年2月9日

 31 少康戰情室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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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早安台灣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晨間6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3 上午9點新聞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上午10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上午11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中午12.13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1400整點(說)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8 1500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9 16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0 17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1 晚間67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2 最前線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3 九點熱話題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4 十點不一樣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5 新聞夜視界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6 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

台灣

106年4月21日至107年6月17日

17 國民大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18 看板人物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9 當掌聲響起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9日

20 世界翻轉中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21 科學不一樣 106年6月10日、106年6月17日

22 聰明食安心 106年4月30日至106年6月4日、106年12月

23日、107年2月15日至107年2月16日

23 以色列創意興國 107年2月16日

24 東北亞核威脅 106年4月15日

25 白案20年辦案實錄 106年4月15日至106年4月16日、106年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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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台灣醫療之光 106年4月29日、106年5月6日、106年10月

7日、106年10月14日、106年11月18日、1

07年2月17日至107年2月18日

27 創新崛起新矽谷 107年2月20日

28 台灣大未來／創造

力翻轉新世代

106年6月24日、106年8月12日

29 藥害台灣大追蹤 106年7月8日、106年7月16日、106年8月2

0日

30 你我老之路 106年7月15日至106年7月16日、106年7月

22日、106年8月12日、106年9月3日、106

年12月2日

31 毒害人生／TVBS追

毒實錄

106年8月5日

32 2018平昌冬奧 107年2月4日、107年2月10日、107年2月1

9日、107年2月24日

33 教改完了沒 107年1月27日至107年1月28日、107年2月

4日、107年2月15日

34 6.0強震憾花蓮 107年2月10日至107年2月11日

35 TVBS深度報導／探

索神秘國度

107年2月17日

36 何處是兒家 107年3月3日、107年3月4日、107年3月10

日

37 搶救鮮空氣／PM 2.

5來襲

107年3月17日、107年3月18日、107年3月

24日、107年4月1日

38 360行職人房 107年2月14日、107年4月1日

39 河川變色水危機 107年4月21日、107年4月22日、107年4月

28日、107年4月29日、107年5月5日、107

年5月6日、107年5月12日、107年5月20

日、107年6月2日

40 人才去哪兒 107年4月28日、107年4月29日、107年5月

5日、107年5月6日、10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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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1：緯來綜合台

 

附表4-2：緯來體育台

41 醫荒五大皆空 107年6月2日、107年6月3日

42 水果王國新出路 107年6月3日、107年6月9日

43 川普亞洲行特別報

導

106年11月11日

44 美朝融冰川金會 107年6月12日

45 跨越38度文金會 107年4月27日

46 格陵蘭冰山危機 107年6月16日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來自星星的事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

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

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

年5月27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風水有關係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

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

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

年5月27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3 愛喲我的媽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

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

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

年5月31日、107年6月1日107年6月21日

4 新電玩快打 106年10月14日至106年10月29日、106年1

1月12日至106年11月25日、106年12月10

日至至106年12月31日

5 逃跑吧好兄弟 106年10月13日至106年10月30日、106年1

1月10日至106年11月27日、106年12月11

日至106年12月30日、107年3月5日至107

年5月28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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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1：中天新聞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用心看體育 106年10月11日至106年10月20日、106年1

1月10日至106年11月26日、106年12月12

日至106年12月29日、107年3月5日至107

年3月21日、107年5月29至107年5月31

日、107年6月3日至107年6月17日

2 棒球週報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

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6年12月10

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3月29日至107

年5月31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緯來體育新聞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

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6年12月10

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

年6月21日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中天晨間新聞(6~8時)

（電視早餐）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中天新聞（9~11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中天午間新聞(12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中天午間新聞（13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中天新聞（16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晚間新聞(18~19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夜線新聞(24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8 中天新聞（週六9~10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9 中天新聞+開放新中國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0 神秘52區 106年4月1至107年6月16日

11 台灣大搜索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12 中天的夢想驛站 106年4月1日至10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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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乙：不另為無罪部分

 

附表丙：不另為不受理部分

13 文茜的世界財經週報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4 文茜世界週報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5 新聞龍捲風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6 中天調查報告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7 新聞深喉嚨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1 八大電視公司 八大第一台

2 東森電視公司  東森戲劇台

東森新聞台

東森財經台

3 緯來電視公司 緯來戲劇台

4 年代電視公司 年代新聞台

5 壹傳媒電視公司 壹電視綜合台

壹電視新聞台

6 飛凡傳播公司 非凡新聞台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1 臺灣華特迪士尼股份有限

公司(原名香港商福斯傳媒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衛視中文台

衛視電影台

星衛娛樂台

FOX SPORT 1

FOX SPORT 2

FOX S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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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丙-1:八大戲劇台

附表丙-2：三立都會台

FOX警匪(起訴書誤載為國家

地理頻道有限公司所有)

2 美商國家地理頻道有限公

司臺灣分公司

國家地理HD

國家地理野生

國家地理音樂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發現新大陸 本院卷四第139頁

2 紫玫瑰 本院卷四第139頁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婆媳當家 本院卷二第27頁

2 國光幫幫忙 本院卷二第27頁

3 愛玩客 本院卷二第27頁

4 極品絕配 本院卷二第27頁

5 學習逆轉勝 本院卷二第27頁

6 完全娛樂 本院卷二第27頁

7 超愛美小姐 本院卷二第27頁

8 真愛找麻煩 本院卷二第27頁

9 只為你停留 本院卷二第27頁

10 我的愛情不平凡 本院卷二第27頁

11 鋼鐵最前線 本院卷二第27頁

12 綜藝玩很大 本院卷二第27頁

13 我的自由年代 本院卷二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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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丙-3：緯來體育台

附表丙-4：TVBS歡樂台

14 莫非，這就是愛情 本院卷二第27頁

15 噗通噗通我愛你朵芮迷 本院卷二第27頁

16 極品絕配瑪麗蓮 本院卷二第27頁

17 真情之家 本院卷二第27頁

18 我的未來男友 本院卷二第27頁

19 型男大主廚 本院卷二第27頁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絕殺24 本院卷二第29頁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第十三屆KKBOX風雲榜頒

獎典禮

本院卷五第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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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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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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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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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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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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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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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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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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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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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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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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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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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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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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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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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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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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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刑智上訴字第1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一德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白弋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許諺賓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淑惠                          






選任辯護人  陳俊哲律師   
參  與  人  傑碩資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淑惠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智訴字第9號中華民國111年5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110年度偵字第156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吳白弋、林淑惠、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均撤銷。
吳白弋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陸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林淑惠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傑碩資訊有限公司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壹萬捌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其代表人因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侵害著作權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事  實
一、吳白弋為址設○○市○區○○○○街000號0樓「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實際對外代表三麗公司執行業務。林淑惠為址設○○市○○區○○路000號0樓「傑碩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傑碩公司)之代表人。吳白弋及林淑惠均明知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大電視公司）、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立電視公司)、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利公司)、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緯來電視公司)、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天電視公司，並與上開公司合稱八大公司等5家公司)，各自經營如附表甲所示頻道，並分別在頻道內播放其所製播而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視聽著作(分別如附表1-1至附表5-1，合稱本案視聽著作)，非經八大公司等5家公司同意或授權，不得擅自予以公開傳輸。詎吳白弋、林淑惠均為公司負責人，其等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預見消費者購買機上盒多欲規避租費仍可透過安裝機上盒連結網際網路，以觀看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擅自上傳之視聽著作，業者輸入、銷售機上盒亦為迎合市場需求，並讓公眾更易接觸該等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著作，進而幫助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損害結果擴大，然吳白弋、林淑惠均基於縱令所販售機上盒連結網路影音平台所提供著作有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情事，而擴大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損害結果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06年4月前某日起，先由中國大陸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王志遠（涉犯違反著作權法部分，業經另案判決確定)、朱志浩(涉犯違反著作權法部分，業經另案判決)等成立數位侵權集團，未經八大公司等 5家公司同意，將如附表甲所示八大電視公司等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視聽著作，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雲端伺服器，復由吳白弋透過其經營之三麗公司自大陸地區進口「安博盒子」電視盒後，再以每臺新臺幣(下同) 2,650元之價格銷售共計 100臺予傑碩公司，再由林淑惠以傑碩公司名稱在PChome 24小時購物、Yahoo拍賣、松果購物等網站，張貼販安博盒子/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之訊息，並以每臺4,180 元之價格販售予不特定之消費者，並由三麗公司負責客戶保修事項，我國境內之不特定公眾即得依其各自選定之時地，透過上開機上盒操作安裝APP(軟體）連結網路影音平台瀏覽觀看本案著作，吳白弋、林淑惠即以此方式幫助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王志遠、朱志浩等暨所屬數位侵權集團侵害八大公司等 5家公司本案著作之公開傳輸權。
二、案經八大公司等 5家公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下稱保二警察總隊）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告訴合法：
    按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依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本件如附表編號1-1至1-2、2-1、3-1至3-3、4-1至4-2、5-1所示各該視聽著作，均係如附表甲「告訴權人」欄所示各該告訴人取得著作財產權等情，此有各該告訴權人提出之權利證明資料可資佐證（見前揭編號「權利來源及卷證出處」欄所載)；附表編號1-1至1-2、2-1、3-1至3-3、4-1至4-2、5-1所示各該視聽著作之影片擷圖上均有標示前述編號所示告訴人之字樣，有渠等提出之資料可資佐證（參見上開編號「權利來源及卷證出處」欄所載），堪認該頻道為前述編號所示告訴人所經營，依著作權法第13條第 1項規定，推定如附表甲所示告訴人為該等編號所示電視節目之著作人
　　。從而，前揭部分告訴人於提出本案告訴時，為如附表甲所示視聽著作之著作人，所提起本案告訴，自屬合法。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司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
　　，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司及其等辯護人亦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固均坦承其等分別為三麗公司及傑碩公司之負責人，被告吳白弋透過三麗公司於106年4月前某日自大陸地區進口安博盒子，並以每台 2,650元之價格販售予傑碩公司，傑碩公司復以每台4,180元之價格販售與不特定之大眾等情，惟均矢口否認有何幫助擅自公開傳輸侵害他人著作權之犯行，被告吳白弋辯稱：伊所販售之安博盒子係微型電腦，須下載 APP始能執行，惟不知所販售之安博盒子能觀看有線、無線電視節目云云；被告吳白弋之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吳白弋所代理販售之第三代安博盒子，係經 NCC核可進口，並非告訴代理人蒐證送數位勘查之第四代安博盒子，又安博盒子內縱使存有載體路徑，然非被告吳白弋所設置提供，被告吳白弋所經營之三麗公司亦未向購買之消費者收取安裝月費或維護費用，顯見安博盒子之安裝及下載 APP均為消費者自行操作，與被告吳白弋無涉，被告吳白弋並無任何幫助之情云云。被告林淑惠則辯稱：伊僅知所販售之安博盒子為電視盒，不知其他功能。當初因見其他廠商販售，且經 NCC核可進口始銷售上開機上盒云云；被告林淑惠之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林淑惠前僅曾販售小家電，本次係首次經三麗公司代理銷售安博盒子，不知安博盒子之實際用途，復據三麗公司提供 NCC及商檢局檢驗之相關資料，縱安博盒子內建、預設 APP或說明書有連結非法程式之軟體，亦非被告林淑惠銷售上開機上盒時所知悉。又一般保證卡上蓋有銷售章係正常零售商之銷售行為，事後消費者後續有非法使用連結或不當使用，並非被告林淑惠所能知悉或負責，被告林淑惠並無任何幫助之情云云。經查：
(一)被告吳白弋為三麗公司實際負責人及實際代表人，被告林淑惠則為傑碩公司的代表人，三麗公司在106年4月前某日自大陸地區進口安博盒子，以每台2,650元之價格銷售100台予傑碩公司，傑碩公司復以每台 4,180元之價格銷售予不特定之消費者等情，業據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於偵訊、原審審理時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07至111頁、第295至296頁、110年度智訴字第9號卷一第279頁、本院卷二第109至111頁)，且有證人即三麗公司前名義代表人吳頂於偵訊時之證述明確（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27至30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74至75頁、第296頁)，並有三麗台灣安博保修卡、三麗公司基本資料查詢、三麗公司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三麗公司108年3月25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公司變更登記表、傑碩公司基本資料查詢、Pchome 24h購物「安博盒子3代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S900 Pro BT)公司貨」、「安博盒子第4代S900 Pro BT藍牙智慧電視盒(台灣公司貨)」網路頁面、安博盒子購買清單、Pchome「安博盒子第4代藍芽智慧電視盒」購物清單、106年7-8月電子發票證明聯、Yahoo奇摩輕鬆付「終極越獄版台灣版UPRO 9 00安博盒子4成人頻道第四台電視盒非千尋小米生日」、107年3-4月電子發票證明聯、Pchome 線上購物「安博盒子四代再升級U-PRO 1900臺灣版藍牙智慧電視盒」購物清單、107年3-4月電子發票證明聯(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1至25頁、第199至215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7至12頁、第17至20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327至333頁）在卷可稽。又本件著作為告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視聽著作，亦有告訴人所提之權利證明書在卷可佐(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23頁、第525頁、第533至535頁、本院卷一第297頁、第513頁、本院卷二第27頁、第29頁），另本件告訴人並無授權被告二人、三麗公司及傑碩公司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著作權之技術等情，為被告二人所不爭執，復據告訴代理人戴智權律師於警詢及偵訊時指述明確（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15至19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249至261頁、第263至273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15至117頁、第145至148頁、第292至294頁)，並有刑事告訴狀、聲明書、節目表單、侵權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附卷可憑(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7至29頁、第329至347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37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5〉卷第32至4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6〉卷第283至435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7〉卷第119至183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9〉卷第3至44頁、第95至130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告證53〉第157至221 頁、卷五第67至86頁、第109至至129頁、第182至183頁、第191至194頁、第195頁、第222至326頁、第328至336頁、第343頁、第349至37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本件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自傑碩公司購買安博盒子後，連結網路及電視進行測試，首先進入系統畫面中，畫面為 APP選單，透過連結 http://main.ubdata.info/ubdown/ubox4/new  Live Data.json網址可下載live TV程式，開啟live TV程式，即可與伺服器http://au.applicationoverview.com 連線驗證設備，驗證完畢後即可進入該系統，在左邊之頻道欄位上點選想觀看之電視頻道等情，此有106年9月 1日蒐證報告在卷可佐(參見新北地檢105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51至259頁)。復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就告訴人所購安博盒子為數位證物勘察，分析安博盒子設備內容並同步比對封包運作狀況、網路封包傳輸狀況及來源，採用收集(Collection)、檢驗(Examination)、分析(Analysis)、呈現(Reporting)等4大步驟進行封包分流監視機上盒網路活動，並比對採樣畫面，發現本件機上盒係Android作業系統，該盒子會以POST的傳送方式將資料回傳給系統端，會自動連線http：//ubdata.b0.upaiyun.com//ubox4/IEData.json，點選下載直播APP時，網路會直接連結http：//ubdata.b0.upaiyun.com//ubox4/Market-H5-ubox-2.7.7-signed_apk安裝檔
　　，安裝後即為觀看電視頻道之APP，該APP有直播、回看、設置、應用、退出等5個功能，觀察影片部分則以直播及回看為主。直播APP在運作之初，會先連線到104.25.12.38(美國Cloud fare，對應網址為au.applicationoverview.com)進行認證，透過網頁瀏覽器輸入網址列，獲得OK字眼，以認證源端設備，驗證完畢後，則以 UDP廣播封包進行影音傳輸，並使用點對點(P2P)技術 ，後續搜尋影片來源時或換影片過程，會向鄰近節點(Node)尋找連線資訊，不排除該 2個IP為其他用戶或為節點主機，然因封包加密無法解析，故無法取得封包內容。直播 APP回播功能，非使用P2P技術，並採用Server to Client原理，不排除為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務，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之數位證據勘察報告(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65至287頁)在卷可參，復觀其實際播放之電視節目，即為附表甲所示之電視公司頻道乙節，此有另案被告王志遠刑案採證照片(參見新北地檢 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197至225頁)、另案被告朱志浩搜索現場採證照片（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849至873頁）、告訴狀所提之現場體驗之公證書暨公證錄影截圖照片(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109至125頁)、本院勘驗筆錄暨勘驗截圖照片(參見本院卷二第396至397頁、第399至415頁）在卷可佐，足認消費者購得安博盒子連結網路及透過特定的觀賞程式後即可觀賞本件附表甲所示電視頻道節目。
(三)按「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刑法第30條定有明文。幫助行為，乃對於被幫助者之故意不法行為予以物質或精神上之支持或協助，使其得以或易於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或使其犯罪行為造成更大的損害，皆屬之。又幫助犯需具備雙重故意，亦即幫助行為本身必須是故意為之，而其所幫助之罪也以故意犯罪為限
　　。而刑法第13條所稱之故意包含直接故意與未必故意，因此幫助犯之故意亦包含未必故意在內。經查：
  ⒈按依目前收看影視之社會經驗法則而言，消費者倘欲觀覽有線電視節目，不外乎洽詢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安裝線路並按期付費，或透過電信業者安裝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例如MOD  ），或於網路上付費訂閱合法串流節目（例如Netflix，Dis
　　ney+），上開收視方式均須按期支付相當費用，是消費者倘欲規避繳納租費而觀看相關影視著作，通常係透過安裝機上盒連結網路影音平台，簡言之，消費者購買機上盒之目的多係具有上述期待，業者輸入、銷售機上盒之目的亦多係為迎合上述市場需求。佐以被告吳白弋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自陳
　　：安博盒子可當安卓電腦使用，亦可收看下載之節目等語(
　　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 109頁、本院卷三第457頁)；被告吳淑惠於警詢及偵訊時供稱：其僅知係電視盒，未與電視台有所接觸等語（參見新北地檢 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1頁、卷三第 29頁）。復酌以卷附Pchome 24h購物「安博盒子 3代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S900
 　 Pro BT）公司貨商品之網頁上及商品廣告DM紙上記載「取代第四台的好選擇」、「高達一千台高清直播頻道」等情（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199至201頁），足認被告2人顯知其所進口或銷售之本件機上盒可觀看未經授權或同意之有線電視節目至明。被告吳白弋、林淑惠辯稱不知安博盒子可觀看有線電視節目云云，洵非可採。
 ⒉再參以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與傑碩公司、三麗公司間對話內容如下所示：
 (1)告訴代理人戴智權(下稱A)與傑碩公司(下稱B )106年12月14日對話內容略以：
    A：我之前有買安博盒子第四代，我現在有大概幾個頻道不能看耶。
    B：我幫你轉工程師。
    A：我之前有買安博盒子，就是我有幾個頻道沒有辦法看，我現在想要了解我應該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B：有幾個頻道沒辦法看？是它本身以前有，現在不能看嗎
　　　 ？還是原本就沒有？
    A：原本就有，但是它有時侯可以看，有時侯又不能看。
    B：譬如說，它哪個頻道。
    A：譬如說像三立台灣台啊。
    B：我跟你講吼，頻道能不能看這個問題，說實在我這邊是沒辦法處理，不然你反應看看給三麗好不好，你看一下保卡，保證書有沒有在？    
    A：有。
    B：那你看保證書有沒有三麗的客服電話，0800的電話，那
       你直接打電話去三麗，它也沒辦法處理，但是它可以反應給總公司，原廠那邊，至少反應去給代理商，因為頻道吼，其他的可以看嗎?
  (2)告訴代理人戴智權(下稱A)與三麗公司(下稱C)106年12月14
     日對話內容略以：
    A：我想詢問我們買的安博盒子有幾個頻道沒有辦法看耶!
    C：你說什麼不能看。
    A：我們三立台灣台沒有辦法看耶，這要怎麼辦？
    C：可是下午有客人打過來，因為我們有測試，它可以看可是它畫面好像比較模糊。
    A：喔你是說下午有測試，但是我們現在也轉不太動，不知道怎麼講，就是說它的畫面。
    C：有可能是它後台，我們有反應了，它可能是後台在調整。
    A：那你們這邊有測試了是不是。
    C：對，我們這邊測試是可以看，可是他是糊的，他的畫面比較沒那麼清楚。
    A：那請問我大概甚麼時侯會比較順啊？因為家裡人在問，晚上有辦法嗎？
    C：我們是處理硬體部分，像你這個是軟體部分，我們都會提一個QR CODE描瞄有沒有。機上盒後面會有一個QR CO
　　　 DE這是香港官方的LINE，那他們就會針對我們的問題去調整，譬如說他們可能把後面的伺服器關掉重開，或者是說看哪一個頻道有問題，把害後面的頻道稍微做調整 
　　　 ，才會恢復，你們可能要直接把那個畫面拍給我們看，讓我們知道什麼地方出問題，我們機上盒那個保修卡都會有我們的LINE。
    以上有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與傑碩公司、三麗公司間之對話紀錄在卷足稽(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393至395頁、第413至415頁)，顯見傑碩公司及三麗公司之人員，均知悉其等銷售之安博盒子，可透過網路接收後台系統發出之訊號始能收看電視節目。
  ⒊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既分別為被告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及
    傑碩公司之負責人，當知悉前述機上盒可透過網路接收後台發出之訊號觀看電視節目，縱被告 2人並非完全了解機上盒之技術內容，惟其等對於客戶透過機上盒系統，無須另行付費即可收看付費始能收看之電視節目，且非透過機上盒所提供之技術無法收觀之事實，知之甚明，復酌以被告 2人從事相關行業之專業背景，及其等社會生活之一般通常經驗與智識思慮，並應可預見機上盒所連結之網路平台接收訊號供不特定人觀看電影、電視連續劇，有可能係屬於未經著作權人同意而擅自上傳者，足見被告 2人主觀上可預見輸入或銷售本件機上盒予公眾，可能讓公眾更易接觸該等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著作，進而幫助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損害結果擴大，其等遂仍輸入、銷售本件機上盒，使我國境內不特定公眾得透過上開機上盒更便利連結至網路影音平台接觸本案非法公開傳輸之著作，而對該非法公開傳輸本案著作之正犯所實行之非法公開傳輸犯行施以一定之助力，幫助該正犯以非法公開傳輸之方式侵害告訴人公開傳輸權之損害結果擴大，該結果亦不違背其等之本意，則被告 2人具有幫助非法公開傳輸之不確定故意，灼然至明。
(四)被告吳白弋、林淑惠雖以前詞置辯，惟：    
  ⒈證人即承辦警員劉柏佑於偵訊時證稱：告訴代理人提供安博機上盒予警方勘驗時，其內置有一張三麗公司、傑碩公司之保固卡，即為告證27所示之保固卡等語(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47頁），復參以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戴智權於警詢及偵訊時陳稱：其等透過PChome24小時購物網站所購得安博電視盒第3代機上盒，其上標籤貼有經銷商為「
　　三麗公司(統一編號：27381116，公司所在地：○○市○區○○路000號0樓，代表人姓名：吳頂)，保修卡上蓋有傑碩公司(統一編號：80435490，公司所在地：○○市○○區○○路000號0樓，代表人姓名：林淑惠)的章及載有三麗公司
　　，即為告證27所示之保修卡。其等僅提供一台安博機上盒予警察，即為勘查報告上所載之安博機上盒，該機上盒包裝檢附之保固卡即告證27等語(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
　　35079號卷一第253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46頁)明確。再觀諸該保固卡，係三麗台灣安博保修卡，並蓋有傑碩公司之公司章，該保固卡上並無載明商品為第三代安博盒子，此有保固卡影本在卷可稽(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249頁)，復參以卷附三麗台灣安博維修機上盒表單(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401至403頁)，其上所載機上盒型號包含UBOX4 S900 ProBT四代、U BOX3 S900 ProBT三代、S900Pro等機型，由以上事證互相勾稽，可知本件勘驗之安博盒子確係被告吳白弋所代理輸入、被告林淑惠所銷售之物無誤。是被告及辯護人所辯稱僅代理銷售第三代安博盒子，並無銷售第四代安博盒子，警方勘驗之第四代安博盒子非被告所代理銷售云云，顯不足採。
  ⒉被告吳白弋、林淑惠雖辯稱其等係合法販售上開安博盒子云云，並提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及快特電波股份有限公司低功率射頻電機型式認證證明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檢驗登錄證書等以實其說，然上開文件僅能證明主管機關核可被告 2人經營之三麗公司、傑碩公司得販售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且該安博盒子符合低功率射頻電機之性能及安全之認證。復觀諸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6年7月4日電子郵件字第1060605號函釋：機上盒提供之節目內容如係上傳到網路供民眾點選觀看，涉及重製、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之行為，如未經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即可能違反著作權法，並需負責民、刑事責任等語，此有法規檢索資料 1紙在卷可參(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21頁)，是被告林淑惠提供出上開相關許可文件，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之認定。
(五)綜上，被告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委無足採，本件證明確
　  ，被告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按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7款規定：「公開播送：指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同條項第10款則規定：「公開傳輸：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準此，公開播送主要係以廣播系統傳送訊息；而公開傳輸主要則是以網路通訊系統傳送訊息。又傳統網路資料之傳送為C/S(Client/Server)模式，用戶端資料交換需仰賴中心之伺服器，隨著規模擴大易產生傳輸瓶頸而降低效能，而P2P（Peer-to-Peer)網路為分散式架構，資源及服務分散於數節點，彼此既為提供者亦是需求者。在P2P串流媒體應用中，MS伺服器(Media Server)負責發佈媒體，PIS伺服器（Peer Index Server)則管理節點索引和驗證新節點加入。MS伺服器會先將媒體分段且分享給特定節點，其他節點則從離自己最近且已擁有串流媒體之特定節點下載，進一步分享串流媒體，以避免產生傳輸效能降低之情形。公開傳輸與公開播送同係提供著作內容予公眾，惟公開傳輸係以消費者透過網路，在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收著作內容，即消費者與著作提供者處於互動式之關係為其特色色，此與公開播送係由播送方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之廣播系統，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消費者係居於被動之地位，無法選擇在何時何地接收，有所不同(著作權法第26條之1立法理由、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9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參以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0款關於公開傳輸之定義，係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可知，「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為其中一種態樣，本案經刑事警察局進行數位勘察後，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代理、銷售之本案機上盒依指示下載APP後，該APP具回播功能，並採用Server to Client原理，不排除為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務，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之數位證據勘察報告(參見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65至287頁)在卷可參，足認本案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確可以透過網路於其等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收著作內容。是「王志遠、朱志浩」所屬數位侵權集團擷取有線電視訊號並即時轉換為網路封包形式，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至雲端伺服器，再經由網際網路傳輸，使不特定消費者可即時或在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藉由本案機上盒之 APP觀看節目向雲端伺服器發出請求並通過認證後，雲端伺服器藉由網際網路提供前開網路封包，將本案視聽著作之聲音影像提供予不特定消費者，前開過程全然經過網際網路運行，不特定消費者更經由網際網路與著作提供者處於互動式關係，當為「公開傳輸」。公訴意旨認此部分構成公開播送，尚有未洽。
(二)核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
　　、著作權法第92條之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
(三)檢察官起訴書認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所為應各論以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之共同正犯。惟按「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刑法第28條定有明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共同正犯在客觀上透過分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以共同支配犯罪「是否」或「如何」實現之目的，並因其主觀上具有支配如何實現之犯罪意思而受歸責，固不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僅參與事前之計劃、謀議而未實際參與犯罪（計劃主持人、組織者），或僅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把風、接應）
　　，倘足以左右其他行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者，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均為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41號、104年度台上字第309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 2人所販售之機上盒雖然可以讓使用者自行下載live TV 程式連結到網路影音平台觀看本案著作，惟依卷內資料，並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 2人與非法公開傳輸本案著作之人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且被告 2 人代理或銷售本件機上盒予使用者之行為，對於非法公開傳輸者犯罪之實現，也沒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因此無法與該非法公開傳輸者構成非法公開傳輸罪之共同正犯。從而，本案依卷存事證，尚難認被告 2人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
　　，與本案數位侵權集團共同實際非法公開傳輸犯行，應認其 2 人係以幫助犯之意思代理、銷售本件機上盒，而為非法公
　　開傳輸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論以幫助犯。
(四)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上開幫助他人非法公開傳輸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且侵害相同法益
　　，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含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而幫助本件「
　　王志遠」、「朱志浩」所屬數位侵權集團侵害如附表甲所示電視公司之著作權，侵害不同財產法益，而犯數幫助非法公開傳輸罪，惟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僅有一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其等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非法公開傳輸罪處斷。
(六)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基於幫助之犯意，為非法公開傳輸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均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七)被告吳白弋為被告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為實際代表人
　　，是被告三麗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應依同法第101條規定，科以同法第 92條所定之罰金刑。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與他案被告王志遠、他案被告朱志浩所屬之數位侵權集團間，共同基於銷售而擅自以重製、公開播送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重製、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先由他案被告王志遠於104年 1月間，在○○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住處設置機房，以及他案被告朱志浩於107年2月間，在○○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 3設置機房，他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將電腦主機、數據機
　　、解碼器、路由器、訊號強波器及電視盒等機具安裝於機房內，並管理運作該機房，而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接續在上開機房內透過上開機具設備攔截電視頻道訊號源，儲存轉碼而重製後，傳送至本案數位侵權集團所架設之雲端伺服器，再轉給非法數位電視機上盒業者，提供影視等著作予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觀賞，並以此方式對公眾提供可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經警循線追查，於107年6月21日 9時許，搜索他案被告王志遠上址住處內之機房、另於107年6月21日12時許，搜索他案被告朱志浩設於○○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 0之機房後，而悉上情。因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 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即附表甲、乙所示告訴人部分)、同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起訴書誤載為公開播送，應予更正）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即附表乙所示告訴人部分)、同法第93條第4款之違反同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規定之侵害著作權等罪嫌(即附表甲、乙所示告訴人部分)。被告三麗公司應依同法第101條科以各該條之罰金刑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甚明
　　。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3751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訊據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均堅詞否認有何非法重製及公開傳輸、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等犯行，並辯解如上。
(四)經查：
  ⒈非法重製及對公眾提供可重製或公開傳輸著作之電腦程式部
    分：
  ⑴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所販售之機上盒雖然可讓使用者自行下載live TV程式連結至網路影音平台觀看本案著作，惟依卷
　　內資料，並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 2人與重製本案著作之人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且被告 2人代理或銷售本件機上盒予使用者之行為，對於重製者犯罪之實現，也沒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因此無法與該非法重製者構成非法重製罪之共同正犯。
　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就告訴人所購安博盒子為數位證物勘察，分析安博盒子設備內容並同步比對封包運作狀況、網路封包傳輸狀況及來源，採用收集(Collection)、檢驗(Ex  amination)、分析(Analysis)、呈現(Reporting)等 4大步驟進行封包分流監視機上盒網路活動，並比對採樣畫面，發現本件機上盒係Android作業系統，該盒子會以POST的傳送方式將資料回傳給系統端，會自動連線http：//ubdata.b0.pupaiyun.com//ubox4/IEData.json，點選下載直播APP時，網路會直接連結http：//ubdata.b0.upaiyun.com//ubox4/  Market-H5-ubox-2.7.7-signed_apk安裝檔，安裝後即為觀看電視頻道之APP，該APP有直播、回看、設置、應用、退出等5個功能，觀察影片部分則以直播及回看為主。直播APP在運作之初，會先連續到104.25.12.38(美國Cloud fare，對應網址為au.applicationoverview.com)進行認證，透過網頁瀏覽器輸入網址列，獲得OK字眼，來認證源端設備，驗證完畢後，則以UDP廣播封包連行影音傳輸，並使用點對點(P2P)技術 ，後續搜尋影片來源時或換影片過程，會向鄰近節點(Node)尋找連線資訊，不排除該 2個IP為其他用戶或為節點主機，然因封包加密無法解析，故無法取得封包內容。直播APP回播功能，非使用P2P技術，並採用Server to Client原理，不排除為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務，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之數位證據勘察報告(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65至287頁）在卷可參，則本件機上盒啟動APP後確實在節點主機(Node）有點對點傳輸技術，至於在其他機上盒用戶間，因封包加密而未能解析，無法證明所傳送之封包為本件影音內容，則本件被告 2人所販售之安博盒子，是否具有可重製或公開傳輸之技術，尚值存疑。此外，卷內復無其他證據可證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所販售之安博盒子具有可重製或公開傳輸技術之情形。故本案機上盒提供外部連結方式讓使用者可以連結到網路影音平台觀賞影片，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並不構成「重製」、「公開傳輸」，且消費者點選連結後僅單純觀看影片，消費者並沒有就該影片為「重製」、「公開傳輸」之行為，已如前述，因此，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並不符合本款「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重製』、『公開傳輸』他人著作…對公眾提供『可重製』『可公開傳輸』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之要件。此外，檢察官復未舉證本件機上盒確實可供消費者透過網路非法公開傳輸或重製他人著作，是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之行為自不該當於著作權法第87條第1 項第7 款要件。
  ⑶綜上，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代理、銷售本件機上盒之行為，並不符合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要件，而不構成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罪及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 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然公訴人認此部分如成立犯罪
　　，與本院前開論罪科刑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⒉非法公開傳輸部分（即附表乙所示公司部分）：
  ⑴如附表乙所示八大電視公司、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森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年代電視公司)、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壹傳媒電視公司)、飛凡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飛凡傳播公司）等公司固有經營若干電視頻道或製播節目，且該等頻道或節目均為「安博機上盒」所提供未經上開各告訴人授權播放之內容，而經上開告訴人提出告訴，此部分有告訴人八大電視公司刑事告訴補充理由(三)狀暨侵害著作權明細（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73至81頁）、告訴人東森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年代電視公司、壹傳媒電視公司、飛凡傳播公司107年7月13日刑事告訴狀暨侵害著作權明細(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91至599頁、第619頁) ，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⑵公訴意旨雖指稱「王志遠」、「 朱志浩」所屬數位侵害集
　　團所設機房尚有截錄八大第一台、東森戲劇台、東森新聞台
　　、東森財經台、緯來戲劇台、年代新聞台、壹電視綜合台、壹電視新聞台、非凡新聞台等頻道及相關著作，然觀諸告訴人提告時提出之安博盒子蒐證報告及另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所設機房於查獲後，經員警清點機房內所截錄頻道畫面，均未見告訴人所指八大第一台、東森戲劇台、東森新聞台、東森財經台、緯來戲劇台、年代新聞台、壹電視綜合台、壹電視新聞台、非凡新聞台等頻道及相關著作，檢察官復未指明有何上開告訴人所製播節目為另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機房內查扣之頻道所播放及安博盒子蒐證報告內有提及遭截錄播放之情形，有另案被告王志遠刑案採證照片(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197至225頁)、另案被告朱志浩搜索現場採證照片(參見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849至873頁)、告訴狀所提之現場體驗之公證書暨公證錄影截圖照片(參見新北地檢第109至125頁)、本院勘驗筆錄暨勘驗截圖照片(參見本院卷二第396至397頁、第399至415頁）在卷可稽，自無法認定上開告訴人如附表乙所示著作財產權有於本案遭侵害之情形。此部分被告吳白弋、林淑惠犯罪不能證明，原應為無罪之諭知，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101 條規定科以罰金刑，然因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
四、不另為不受理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除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部分外，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與他案被告王志遠、他案被告朱志浩所屬之數位侵權集團間，共同基於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重製
　　、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先由他案被告王志遠於104年1月間，在○○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住處設置機房，以及他案被告朱志浩於107年2月間，在○○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0設置機房，他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將電腦主機、數據機、解碼器、路由器
　　、訊號強波器及電視盒等機具安全於機房內，並管理運作該機房，而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在上開機房內透過上開機具設備攔截電視頻道訊號源，儲存轉碼而重製後，傳送至本案數位侵權集團所架設之雲端伺服器，再轉給非法數位電視機上盒業者，提供影視等著作予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觀賞。因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 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同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起訴書誤載為公開播送)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同法第93條第4款之違反同法第87條第1項第 7款規定之侵害著作權等罪嫌。被告三麗公司應依同法第 101條科以各該條之罰金刑等語(即附表丙、丙-1
　　丙-2、丙-3、丙-4所示告訴人部分)。
(二)按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依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茲所謂未經告訴兼及未經合法告訴，包括無告訴權而告訴之情形。
(三)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原名香港商福斯傳媒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國家地理頻道公司部分(即附表丙部分)：
　　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國家地理頻道公司雖於本案偵查中提出告訴，此有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國家地理頻道公司於107年7月13日提出之刑事告訴狀暨所附告訴人等人遭侵權之頻道明細在卷可參(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91至599頁、第619頁）。然其等就哪些著作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遭侵害為告訴及其等擁有該等著作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或受有專屬授權等，經遍查全卷，並無證據可為認定，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及國家地理頻道公司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證明，自難認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及國家地理頻道公司所提出之告訴係本於著作財產權或受有專屬授權之權利，所為告訴自不合法，原應諭知不受理，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
　　，惟認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四)就八大電視公司如附表丙-1部分所示著作；就三立電視公司如附表丙-2所示著作；緯來電視公司如附表丙-3所示著作部分；聯利公司如附表丙-4所示著作：告訴人八大電視公司如附表丙-1部分所示著作，三立電視公司如附表丙-2所示著作，緯來電視公司如附表丙-3所示著作，聯利公司如附表丙-4所示著作，均未提出資料證明其等擁有該等著作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或受有專屬授權，此有告訴人八大電視公司、三立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聯利公司提出之授權資料在卷可證（權利文書卷宗頁數，參見附表丙-1、丙-2、丙-3、丙-4），此部分之告訴自不合法，原應諭知不受理，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 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惟認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以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均係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罪，被告三麗公司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科處罰金刑，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原審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之行為構成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而犯同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罪，惟此部分因構成要件不該當，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採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教唆、誘使、煽惑、說服公眾利用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侵害著作財產之行為，自難以同法第93條第4款之規定相繩，被告三麗公司亦難因公司負責人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罪而應依同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科處罰金刑(詳如前述)。
　 ⒉原審未究明遭侵害重製權、公開傳輸權之著作，即為論罪科刑，亦有未洽。　 
   ⒊被告三麗公司、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本案代理、銷售機上盒行為，分別取得26萬5,000元及41萬8,000元，並非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取得本案犯罪所得，原審逕對被告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宣告沒收，亦非適法(詳如後述沒收部分所載)。
(二)從而，檢察官就非法公開傳輸部分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被告三麗公司、吳白弋、林淑惠上訴否認犯罪，所為辯解則經指駁如前，洵非有據，惟原判決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當知網路影音平台供不特定人觀看之電視節目或連續劇，多係未經著作權人同意而擅自上傳之影片，其等可預見販售內建有自行下載直播APP之機上盒予民眾，民眾極可能會連結到非法上傳之影片，而使著作權人之著作財產權受侵害之結果擴大，竟基於幫助他人非法公開傳輸之未必故意，代理、銷售本件機上盒，增加使用者在非法影音平台上接觸如附表甲所示著作之機會，不但侵害著作權人依法享有之著作財產權，對其市場上合理收益造成損害，更破壞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之立法宗旨，所為實屬不該，然念及其等行為僅為幫助犯而非正犯，兼衡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經濟能力、 扶養親屬之家庭生活狀況（參見本院卷五第54頁），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其等代理、銷售機上盒之數量，暨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否認犯行，且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於犯後態度無從為更有利考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資為懲儆。另被告三麗公司因其代表人吳白弋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應依同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科以罰金刑如主文第4 項所示。
六、沒收：
(一)按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取得犯罪所得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2、3項定有明文。再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亦即有關犯罪所得之沒收係採總額原則，不扣除成本。    
(二)被告三麗公司因被告吳白弋以每臺2,650元之價格銷售100台安博盒子傑碩公司之行為，而取得26萬5,000元(計算式：2,650元100台＝26萬5,000元)，業據被告吳白弋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三第457頁），為被告三麗公司因實際負責人吳白弋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26萬5,000元。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被告林淑惠以每臺4,180元之價格銷售100台安博盒子不特定消費者之行為，而取得41萬8,000元(計算式：4,180元100台＝41萬8,000元)， 業據被告林淑惠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三第453頁)，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負責人林淑惠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41萬8,000元，且此部分犯罪所得既未扣案，即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項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雅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隆翔提起上訴，檢察官王碧霞、羅雪梅、劉怡君、鄒茂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書記官  劉亭筠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75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甲：告訴人所有之頻道及視聽著作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著作

		權利來源及卷證出處



		1

		八大電視公司

		八大綜合台

		附表1-1

		權利聲明書、自製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四第139頁、第155至175頁、卷五第67至8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五〉卷第32至46頁）



		


		


		八大戲劇台

		附表1-2

		




		2

		三立電視公司

		三立都會台

		附表2-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二第27頁、卷四第35至40頁、卷五第95至100頁、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33至535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六〉卷第283至435頁）



		3

		聯利公司

		TVBS歡樂台

		附表3-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五第109至129頁、第195頁、第222至32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七〉卷第119至183頁、第301至365頁、第483至547頁）



		


		


		TVBS HD

		附表3-2

		




		


		


		TVBS新聞台

		附表3-3

		




		4

		緯來電視公司

		緯來綜合台

		附表4-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二第29頁、卷五第182至183頁、第328至33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九〉卷第3至44頁、第95至130頁）



		


		


		緯來體育台

		附表4-2

		




		5

		中天電視公司

		中天新聞台

		附表5-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五第191至194頁、第343頁、第349至375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五十三〉卷第157至221頁）







 
附表1-1：八大綜合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17好聰明

		107年2月24日至6月21日



		2

		WTO姐妹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世界正美麗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世界第一等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台灣第一等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同學！搞什麼鬼

		106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我的男孩

		106年12月24日至107年6月21日



		8

		前男友不是人

		107年5月1日至6月21日



		9

		故鄉好滋味

		106年9月22日至107年6月21日



		10

		娛樂百分百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1

		終極Ｘ宿舍

		106年4月1日至5月24日



		12

		終極三國

		106年6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1-2：八大戲劇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17好聰明

		107年5月26日至6月21日



		2

		18禁不禁

		106年4月1日至4月29日、107年3月21日至4月17日



		3

		上流俗女

		106年7月6日至7月25日、107年6月13日至6月21日



		4

		大冒險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大特寫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大腳走天下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公主小妹

		106年4月14日至4月30日、106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107年3月1日至6月21日



		8

		至尊玻璃鞋

		106年4月30日至5月31日、107年5月1日至5月24日



		9

		我的男孩

		106年12月23日至107年5月19日



		10

		我的億萬麵包

		106年9月6日至9月22日



		11

		妹妹

		106年4月1日至4月23日



		12

		東方茱麗葉

		106年8月12日至9月5日、106年12月18日至12月31日



		13

		前男友不是人

		107年5月1日至6月21日



		14

		美人龍湯

		106年9月24日至10月31日



		15

		美樂加油

		107年1月18日至1月30日



		16

		原來愛就是甜蜜

		106年9月26日至10月13日



		17

		健康NO.1

		106年4月1日至107年5月25日



		18

		終極一班

		106年10月11日至10月31日



		19

		終極一班3

		106年11月10日至11月30日



		20

		終極三國

		106年12月8日至2月20日



		21

		惡靈05

		106年4月20日至5月8日、107年3月16日至3月28日



		22

		智勝鮮師

		106年5月3日至5月30日、107年2月21日至3月20日



		23

		給愛麗絲的奇蹟

		106年6月20日至7月10日、107年1月31日至2月14日



		24

		愛似百匯

		107年5月25日至6月12日



		25

		愛的生存之道

		106年7月26日至8月11日



		26

		愛殺17

		107年4月18日至4月5日



		27

		愛就宅一起

		106年4月1日至4月19日、106年7月11日至7月27日、107年3月1日至3月15日



		28

		熱情仲夏

		106年6月20日至7月5日、107年5月25日至6月11日



		29

		親親小爸

		107年1月1日至1月17日



		30

		寶物博很大

		106年4月1日至10月31日



		31

		霹靂MIT

		106年7月28日至8月18日、107年2月15日至2月28日







 
附表2-1：三立都會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綜藝大熱門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喜歡、一個人

		106年6月2日至106年7月13日







 
附表3-1：TVBS歡樂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食尚玩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上班這黨事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女人我最大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翻牆的記憶

		107年2月17日至107年6月10日



		5

		健康2.0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A咖的路

		106年4月1日至106年4月29日



		7

		小燕有約

		106年4月1日至107年3月18日



		8

		2017新北市歡樂耶誕城

		106年12月15日至106年12月17日、106年12月23日至106年12月24日



		9

		2017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6年6月11日、106年11月17日、106年11月24日



		10

		Uplive 2017新北市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

		106年8月5日至106年8月6日、106年8月12日



		11

		酸甜之味

		106年4月1日至106年7月8日、106年9月23日至106年12月16日



		12

		國民大會

		106年5月13日至106年8月27日、106年9月15日至106年11月24日、106年12月18日至107年6月21日



		13

		星鮮話

		106年8月15日至107年2月12日



		14

		2017 SUPER STAR體育表演會

		106年9月9日



		15

		2018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7年6月9日



		16

		在一起，就好

		106年4月2日至106年5月7日



		17

		我要當女一

		107年5月12日至107年6月17日



		18

		周末鳥仁秀

		106年4月8日至106年10月15日



		19

		食尚玩家-來去住一晚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0

		食尚玩家-就要醬玩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1

		唯一繼承者

		106年6月17日至106年9月23日



		22

		遺憾拼圖

		106年12月23日107年2月10日、107年2月24日至107年5月5日



		23

		雙11 PCHOME來了巨星之夜

		106年11月10日







 
附表3-2：TVBS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地球黃金線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FOCUS全球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國民大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小燕有約

		106年4月1日至107年3月30日



		5

		星鮮話

		106年8月15日至107年2月16日



		6

		食尚玩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7

		中國進行式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9日



		8

		健康2.0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9

		TVBS看板人物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0

		一步一腳印發現新台灣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1

		T觀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0日



		12

		全球進行式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13

		當掌聲響起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4

		科學不一樣

		106年6月7日至106年6月24日



		15

		2017新北市歡樂耶誕城

		106年12月23日至106年12月24日



		16

		2018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107年3月12日至107年3月19日



		17

		2018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7年6月3日、106年6月9日



		18

		106年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電視政見會

		106年5月6日



		19

		107年中國國民黨臺北市長初選辯論會

		107年4月28日



		20

		2017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6年6月4日、106年6月10日





		21

		2017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106年4月1日至106年4月2日、106年4月8日



		22

		2018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

		107年3月18日、107年4月21日



		23

		白案20年辦案實錄

		106年4月19日



		24

		宅男的世界

		106年4月3日至106年8月11日



		25

		穿越事件簿

		106年4月5日



		26

		食尚玩家-就要醬玩

		106年4月2日至106年12月17日、106年12月31日至107年6月17日



		27

		破解神秘謎團

		106年4月12日、106年4月26日



		28

		第一屆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頒獎典禮

		106年9月23日



		29

		摘星築夢．東協友善措施

		106年12月5日、106年12月7日



		30

		翻牆的記憶

		106年12月4日至107年2月9日



		 31

		少康戰情室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附表3-3：TVBS新聞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早安台灣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晨間6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3

		上午9點新聞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上午10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上午11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中午12.13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1400整點(說)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8

		1500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9

		16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0

		17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1

		晚間67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2

		最前線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3

		九點熱話題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4

		十點不一樣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5

		新聞夜視界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6

		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

		106年4月21日至107年6月17日



		17

		國民大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18

		看板人物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9

		當掌聲響起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9日



		20

		世界翻轉中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21

		科學不一樣

		106年6月10日、106年6月17日



		22

		聰明食安心

		106年4月30日至106年6月4日、106年12月23日、107年2月15日至107年2月16日



		23

		以色列創意興國

		107年2月16日



		24

		東北亞核威脅

		106年4月15日



		25

		白案20年辦案實錄

		106年4月15日至106年4月16日、106年4月22日



		26

		台灣醫療之光

		106年4月29日、106年5月6日、106年10月7日、106年10月14日、106年11月18日、107年2月17日至107年2月18日



		27

		創新崛起新矽谷

		107年2月20日



		28

		台灣大未來／創造力翻轉新世代

		106年6月24日、106年8月12日



		29

		藥害台灣大追蹤

		106年7月8日、106年7月16日、106年8月20日



		30

		你我老之路

		106年7月15日至106年7月16日、106年7月22日、106年8月12日、106年9月3日、106年12月2日



		31

		毒害人生／TVBS追毒實錄

		106年8月5日



		32

		2018平昌冬奧

		107年2月4日、107年2月10日、107年2月19日、107年2月24日



		33

		教改完了沒

		107年1月27日至107年1月28日、107年2月4日、107年2月15日



		34

		6.0強震憾花蓮

		107年2月10日至107年2月11日



		35

		TVBS深度報導／探索神秘國度

		107年2月17日



		36

		何處是兒家

		107年3月3日、107年3月4日、107年3月10日



		37

		搶救鮮空氣／PM 2.5來襲

		107年3月17日、107年3月18日、107年3月24日、107年4月1日



		38

		360行職人房

		107年2月14日、107年4月1日



		39

		河川變色水危機

		107年4月21日、107年4月22日、107年4月28日、107年4月29日、107年5月5日、107年5月6日、107年5月12日、107年5月20日、107年6月2日



		40

		人才去哪兒

		107年4月28日、107年4月29日、107年5月5日、107年5月6日、107年5月26日



		41

		醫荒五大皆空

		107年6月2日、107年6月3日



		42

		水果王國新出路

		107年6月3日、107年6月9日



		43

		川普亞洲行特別報導

		106年11月11日



		44

		美朝融冰川金會

		107年6月12日



		45

		跨越38度文金會

		107年4月27日



		46

		格陵蘭冰山危機

		107年6月16日







 
附表4-1：緯來綜合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來自星星的事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27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風水有關係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27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3

		愛喲我的媽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31日、107年6月1日107年6月21日



		4

		新電玩快打

		106年10月14日至106年10月29日、106年11月12日至106年11月25日、106年12月10日至至106年12月31日



		5

		逃跑吧好兄弟

		106年10月13日至106年10月30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27日、106年12月11日至106年12月30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28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附表4-2：緯來體育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用心看體育

		106年10月11日至106年10月20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26日、106年12月12日至106年12月29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3月21日、107年5月29至107年5月31日、107年6月3日至107年6月17日



		2

		棒球週報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6年12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3月29日至107年5月31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緯來體育新聞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6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6月21日







 
附表5-1：中天新聞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中天晨間新聞(6~8時)
（電視早餐）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中天新聞（9~11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中天午間新聞(12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中天午間新聞（13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中天新聞（16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晚間新聞(18~19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夜線新聞(24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8

		中天新聞（週六9~10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9

		中天新聞+開放新中國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0

		神秘52區

		106年4月1至107年6月16日



		11

		台灣大搜索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12

		中天的夢想驛站

		106年4月1日至106年12月30日



		13

		文茜的世界財經週報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4

		文茜世界週報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5

		新聞龍捲風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6

		中天調查報告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7

		新聞深喉嚨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附表乙：不另為無罪部分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1

		八大電視公司

		八大第一台



		2





		東森電視公司 





		東森戲劇台



		


		


		東森新聞台



		


		


		東森財經台



		3

		緯來電視公司

		緯來戲劇台



		4

		年代電視公司

		年代新聞台



		5

		壹傳媒電視公司

		壹電視綜合台



		


		


		壹電視新聞台



		6

		飛凡傳播公司

		非凡新聞台







 
附表丙：不另為不受理部分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1

		臺灣華特迪士尼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香港商福斯傳媒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衛視中文台



		


		


		衛視電影台



		


		


		星衛娛樂台



		


		


		FOX SPORT 1



		


		


		FOX SPORT 2



		


		


		FOX SPORT 3



		


		


		FOX警匪(起訴書誤載為國家地理頻道有限公司所有)



		2

		美商國家地理頻道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國家地理HD



		


		


		國家地理野生



		


		


		國家地理音樂









附表丙-1:八大戲劇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發現新大陸

		本院卷四第139頁



		2

		紫玫瑰

		本院卷四第139頁









附表丙-2：三立都會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婆媳當家

		本院卷二第27頁



		2

		國光幫幫忙

		本院卷二第27頁



		3

		愛玩客

		本院卷二第27頁



		4

		極品絕配

		本院卷二第27頁



		5

		學習逆轉勝

		本院卷二第27頁



		6

		完全娛樂

		本院卷二第27頁



		7

		超愛美小姐

		本院卷二第27頁



		8

		真愛找麻煩

		本院卷二第27頁



		9

		只為你停留

		本院卷二第27頁



		10

		我的愛情不平凡

		本院卷二第27頁



		11

		鋼鐵最前線

		本院卷二第27頁



		12

		綜藝玩很大

		本院卷二第27頁



		13

		我的自由年代

		本院卷二第27頁



		14

		莫非，這就是愛情

		本院卷二第27頁



		15

		噗通噗通我愛你朵芮迷

		本院卷二第27頁



		16

		極品絕配瑪麗蓮

		本院卷二第27頁



		17

		真情之家

		本院卷二第27頁



		18

		我的未來男友

		本院卷二第27頁



		19

		型男大主廚

		本院卷二第27頁









附表丙-3：緯來體育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絕殺24

		本院卷二第29頁









附表丙-4：TVBS歡樂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第十三屆KKBOX風雲榜頒獎典禮

		本院卷五第195頁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刑智上訴字第1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一德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白弋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許諺賓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淑惠                          







選任辯護人  陳俊哲律師   

參  與  人  傑碩資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淑惠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0年度智訴字第9號中華民國111年5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110年度偵字

第156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吳白弋、林淑惠、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均

撤銷。

吳白弋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處有

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陸萬伍仟

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林淑惠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處有

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傑碩資訊有限公司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壹萬捌仟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其代表人因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

法第92條之侵害著作權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事  實

一、吳白弋為址設○○市○區○○○○街000號0樓「三麗科技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實際對外代表三

    麗公司執行業務。林淑惠為址設○○市○○區○○路000號0樓「傑

    碩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傑碩公司)之代表人。吳白弋及林淑

    惠均明知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大電視公司）、三

    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立電視公司)、聯利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聯利公司)、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緯

    來電視公司)、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天電視公司

    ，並與上開公司合稱八大公司等5家公司)，各自經營如附表

    甲所示頻道，並分別在頻道內播放其所製播而享有著作財產

    權之視聽著作(分別如附表1-1至附表5-1，合稱本案視聽著

    作)，非經八大公司等5家公司同意或授權，不得擅自予以公

    開傳輸。詎吳白弋、林淑惠均為公司負責人，其等依一般社

    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預見消費者購買機上盒多欲規避租費

    仍可透過安裝機上盒連結網際網路，以觀看未經著作財產權

    人同意而擅自上傳之視聽著作，業者輸入、銷售機上盒亦為

    迎合市場需求，並讓公眾更易接觸該等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

    之著作，進而幫助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損

    害結果擴大，然吳白弋、林淑惠均基於縱令所販售機上盒連

    結網路影音平台所提供著作有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情事，

    而擴大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損害結果亦不

    違反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06年4月前某日起，先由中

    國大陸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王志遠（涉犯違反著

    作權法部分，業經另案判決確定)、朱志浩(涉犯違反著作權

    法部分，業經另案判決)等成立數位侵權集團，未經八大公

    司等 5家公司同意，將如附表甲所示八大電視公司等享有著

    作財產權之視聽著作，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雲端伺服器，復

    由吳白弋透過其經營之三麗公司自大陸地區進口「安博盒子

    」電視盒後，再以每臺新臺幣(下同) 2,650元之價格銷售共

    計 100臺予傑碩公司，再由林淑惠以傑碩公司名稱在PChome

     24小時購物、Yahoo拍賣、松果購物等網站，張貼販安博盒

    子/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之訊息，並以每臺4,180 元

    之價格販售予不特定之消費者，並由三麗公司負責客戶保修

    事項，我國境內之不特定公眾即得依其各自選定之時地，透

    過上開機上盒操作安裝APP(軟體）連結網路影音平台瀏覽觀

    看本案著作，吳白弋、林淑惠即以此方式幫助該真實姓名年

    籍不詳之成年人、王志遠、朱志浩等暨所屬數位侵權集團侵

    害八大公司等 5家公司本案著作之公開傳輸權。

二、案經八大公司等 5家公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

    隊（下稱保二警察總隊）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

    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告訴合法：

    按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依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須告訴

    乃論。本件如附表編號1-1至1-2、2-1、3-1至3-3、4-1至4-

    2、5-1所示各該視聽著作，均係如附表甲「告訴權人」欄所

    示各該告訴人取得著作財產權等情，此有各該告訴權人提出

    之權利證明資料可資佐證（見前揭編號「權利來源及卷證出

    處」欄所載)；附表編號1-1至1-2、2-1、3-1至3-3、4-1至4

    -2、5-1所示各該視聽著作之影片擷圖上均有標示前述編號

    所示告訴人之字樣，有渠等提出之資料可資佐證（參見上開

    編號「權利來源及卷證出處」欄所載），堪認該頻道為前述

    編號所示告訴人所經營，依著作權法第13條第 1項規定，推

    定如附表甲所示告訴人為該等編號所示電視節目之著作人

　　。從而，前揭部分告訴人於提出本案告訴時，為如附表甲所

    示視聽著作之著作人，所提起本案告訴，自屬合法。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

    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

    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司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

    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

    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

　　，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供述證

    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司及其等辯

    護人亦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

    形，自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固均坦承其等分別為三麗公司及傑

    碩公司之負責人，被告吳白弋透過三麗公司於106年4月前某

    日自大陸地區進口安博盒子，並以每台 2,650元之價格販售

    予傑碩公司，傑碩公司復以每台4,180元之價格販售與不特

    定之大眾等情，惟均矢口否認有何幫助擅自公開傳輸侵害他

    人著作權之犯行，被告吳白弋辯稱：伊所販售之安博盒子係

    微型電腦，須下載 APP始能執行，惟不知所販售之安博盒子

    能觀看有線、無線電視節目云云；被告吳白弋之辯護人為其

    辯稱：被告吳白弋所代理販售之第三代安博盒子，係經 NCC

    核可進口，並非告訴代理人蒐證送數位勘查之第四代安博盒

    子，又安博盒子內縱使存有載體路徑，然非被告吳白弋所設

    置提供，被告吳白弋所經營之三麗公司亦未向購買之消費者

    收取安裝月費或維護費用，顯見安博盒子之安裝及下載 APP

    均為消費者自行操作，與被告吳白弋無涉，被告吳白弋並無

    任何幫助之情云云。被告林淑惠則辯稱：伊僅知所販售之安

    博盒子為電視盒，不知其他功能。當初因見其他廠商販售，

    且經 NCC核可進口始銷售上開機上盒云云；被告林淑惠之辯

    護人為其辯稱：被告林淑惠前僅曾販售小家電，本次係首次

    經三麗公司代理銷售安博盒子，不知安博盒子之實際用途，

    復據三麗公司提供 NCC及商檢局檢驗之相關資料，縱安博盒

    子內建、預設 APP或說明書有連結非法程式之軟體，亦非被

    告林淑惠銷售上開機上盒時所知悉。又一般保證卡上蓋有銷

    售章係正常零售商之銷售行為，事後消費者後續有非法使用

    連結或不當使用，並非被告林淑惠所能知悉或負責，被告林

    淑惠並無任何幫助之情云云。經查：

(一)被告吳白弋為三麗公司實際負責人及實際代表人，被告林淑

    惠則為傑碩公司的代表人，三麗公司在106年4月前某日自大

    陸地區進口安博盒子，以每台2,650元之價格銷售100台予傑

    碩公司，傑碩公司復以每台 4,180元之價格銷售予不特定之

    消費者等情，業據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於偵訊、原審審理時

    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

    號卷第107至111頁、第295至296頁、110年度智訴字第9號卷

    一第279頁、本院卷二第109至111頁)，且有證人即三麗公司

    前名義代表人吳頂於偵訊時之證述明確（參見新北地檢107

    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27至30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

    第19202號卷第74至75頁、第296頁)，並有三麗台灣安博保

    修卡、三麗公司基本資料查詢、三麗公司稅務電子閘門所得

    調件明細表、三麗公司108年3月25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公

    司變更登記表、傑碩公司基本資料查詢、Pchome 24h購物「

    安博盒子3代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S900 Pro BT)公

    司貨」、「安博盒子第4代S900 Pro BT藍牙智慧電視盒(台

    灣公司貨)」網路頁面、安博盒子購買清單、Pchome「安博

    盒子第4代藍芽智慧電視盒」購物清單、106年7-8月電子發

    票證明聯、Yahoo奇摩輕鬆付「終極越獄版台灣版UPRO 9 00

    安博盒子4成人頻道第四台電視盒非千尋小米生日」、107年

    3-4月電子發票證明聯、Pchome 線上購物「安博盒子四代再

    升級U-PRO 1900臺灣版藍牙智慧電視盒」購物清單、107年3

    -4月電子發票證明聯(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

    第21至25頁、第199至215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

    7至12頁、第17至20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

    第327至333頁）在卷可稽。又本件著作為告訴人享有著作財

    產權之視聽著作，亦有告訴人所提之權利證明書在卷可佐(

    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23頁、第525頁

    、第533至535頁、本院卷一第297頁、第513頁、本院卷二第

    27頁、第29頁），另本件告訴人並無授權被告二人、三麗公

    司及傑碩公司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著作權之技術等情，為

    被告二人所不爭執，復據告訴代理人戴智權律師於警詢及偵

    訊時指述明確（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15

    至19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249至261頁、第263

    至273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15至117頁

    、第145至148頁、第292至294頁)，並有刑事告訴狀、聲明

    書、節目表單、侵權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附卷可憑

    (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7至29頁、第329

    至347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37頁、臺中地檢10

    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5〉卷第32至46頁、臺中地檢109

    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6〉卷第283至435頁、臺中地檢109

    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7〉卷第119至183頁、臺中地檢109

    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9〉卷第3至44頁、第95至130頁、

    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告證53〉第157至221 頁

    、卷五第67至86頁、第109至至129頁、第182至183頁、第19

    1至194頁、第195頁、第222至326頁、第328至336頁、第343

    頁、第349至37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本件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自傑碩公司購買安博盒子後，連結網

    路及電視進行測試，首先進入系統畫面中，畫面為 APP選單

    ，透過連結 http://main.ubdata.info/ubdown/ubox4/new 

     Live Data.json網址可下載live TV程式，開啟live TV程

    式，即可與伺服器http://au.applicationoverview.com 連

    線驗證設備，驗證完畢後即可進入該系統，在左邊之頻道欄

    位上點選想觀看之電視頻道等情，此有106年9月 1日蒐證報

    告在卷可佐(參見新北地檢105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51至2

    59頁)。復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就告訴人所購安博盒

    子為數位證物勘察，分析安博盒子設備內容並同步比對封包

    運作狀況、網路封包傳輸狀況及來源，採用收集(Collectio

    n)、檢驗(Examination)、分析(Analysis)、呈現(Reportin

    g)等4大步驟進行封包分流監視機上盒網路活動，並比對採

    樣畫面，發現本件機上盒係Android作業系統，該盒子會以P

    OST的傳送方式將資料回傳給系統端，會自動連線http：//u

    bdata.b0.upaiyun.com//ubox4/IEData.json，點選下載直

    播APP時，網路會直接連結http：//ubdata.b0.upaiyun.com

    //ubox4/Market-H5-ubox-2.7.7-signed_apk安裝檔

　　，安裝後即為觀看電視頻道之APP，該APP有直播、回看、設

    置、應用、退出等5個功能，觀察影片部分則以直播及回看

    為主。直播APP在運作之初，會先連線到104.25.12.38(美國

    Cloud fare，對應網址為au.applicationoverview.com)進

    行認證，透過網頁瀏覽器輸入網址列，獲得OK字眼，以認證

    源端設備，驗證完畢後，則以 UDP廣播封包進行影音傳輸，

    並使用點對點(P2P)技術 ，後續搜尋影片來源時或換影片過

    程，會向鄰近節點(Node)尋找連線資訊，不排除該 2個IP為

    其他用戶或為節點主機，然因封包加密無法解析，故無法取

    得封包內容。直播 APP回播功能，非使用P2P技術，並採用S

    erver to Client原理，不排除為CDN(Content delivery ne

    twork)服務，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

    之數位證據勘察報告(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

    第265至287頁)在卷可參，復觀其實際播放之電視節目，即

    為附表甲所示之電視公司頻道乙節，此有另案被告王志遠刑

    案採證照片(參見新北地檢 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19

    7至225頁)、另案被告朱志浩搜索現場採證照片（參見新北

    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849至873頁）、告訴狀所

    提之現場體驗之公證書暨公證錄影截圖照片(參見新北地檢1

    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109至125頁)、本院勘驗筆錄暨勘

    驗截圖照片(參見本院卷二第396至397頁、第399至415頁）

    在卷可佐，足認消費者購得安博盒子連結網路及透過特定的

    觀賞程式後即可觀賞本件附表甲所示電視頻道節目。

(三)按「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

    之情者，亦同。」刑法第30條定有明文。幫助行為，乃對於

    被幫助者之故意不法行為予以物質或精神上之支持或協助，

    使其得以或易於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或使其犯罪行為造成更

    大的損害，皆屬之。又幫助犯需具備雙重故意，亦即幫助行

    為本身必須是故意為之，而其所幫助之罪也以故意犯罪為限

　　。而刑法第13條所稱之故意包含直接故意與未必故意，因此

    幫助犯之故意亦包含未必故意在內。經查：

  ⒈按依目前收看影視之社會經驗法則而言，消費者倘欲觀覽有

    線電視節目，不外乎洽詢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安裝線路並按期

    付費，或透過電信業者安裝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例如MOD 

     ），或於網路上付費訂閱合法串流節目（例如Netflix，Di

    s

　　ney+），上開收視方式均須按期支付相當費用，是消費者倘

    欲規避繳納租費而觀看相關影視著作，通常係透過安裝機上

    盒連結網路影音平台，簡言之，消費者購買機上盒之目的多

    係具有上述期待，業者輸入、銷售機上盒之目的亦多係為迎

    合上述市場需求。佐以被告吳白弋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自陳

　　：安博盒子可當安卓電腦使用，亦可收看下載之節目等語(

　　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 109頁、本院卷三

    第457頁)；被告吳淑惠於警詢及偵訊時供稱：其僅知係電視

    盒，未與電視台有所接觸等語（參見新北地檢 107年度偵字

    第35079號卷一第51頁、卷三第 29頁）。復酌以卷附Pchome

     24h購物「安博盒子 3代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S900

 　 Pro BT）公司貨商品之網頁上及商品廣告DM紙上記載「取代

    第四台的好選擇」、「高達一千台高清直播頻道」等情（參

    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199至201頁），足認

    被告2人顯知其所進口或銷售之本件機上盒可觀看未經授權

    或同意之有線電視節目至明。被告吳白弋、林淑惠辯稱不知

    安博盒子可觀看有線電視節目云云，洵非可採。

 ⒉再參以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與傑碩公司、三麗公司間對話內容如

    下所示：

 (1)告訴代理人戴智權(下稱A)與傑碩公司(下稱B )106年12月14

    日對話內容略以：

    A：我之前有買安博盒子第四代，我現在有大概幾個頻道不

       能看耶。

    B：我幫你轉工程師。

    A：我之前有買安博盒子，就是我有幾個頻道沒有辦法看，

       我現在想要了解我應該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B：有幾個頻道沒辦法看？是它本身以前有，現在不能看嗎

　　　 ？還是原本就沒有？

    A：原本就有，但是它有時侯可以看，有時侯又不能看。

    B：譬如說，它哪個頻道。

    A：譬如說像三立台灣台啊。

    B：我跟你講吼，頻道能不能看這個問題，說實在我這邊是

       沒辦法處理，不然你反應看看給三麗好不好，你看一下

       保卡，保證書有沒有在？    

    A：有。

    B：那你看保證書有沒有三麗的客服電話，0800的電話，那

       你直接打電話去三麗，它也沒辦法處理，但是它可以反

       應給總公司，原廠那邊，至少反應去給代理商，因為頻

       道吼，其他的可以看嗎?

  (2)告訴代理人戴智權(下稱A)與三麗公司(下稱C)106年12月14

     日對話內容略以：

    A：我想詢問我們買的安博盒子有幾個頻道沒有辦法看耶!

    C：你說什麼不能看。

    A：我們三立台灣台沒有辦法看耶，這要怎麼辦？

    C：可是下午有客人打過來，因為我們有測試，它可以看可

       是它畫面好像比較模糊。

    A：喔你是說下午有測試，但是我們現在也轉不太動，不知

       道怎麼講，就是說它的畫面。

    C：有可能是它後台，我們有反應了，它可能是後台在調整

       。

    A：那你們這邊有測試了是不是。

    C：對，我們這邊測試是可以看，可是他是糊的，他的畫面

       比較沒那麼清楚。

    A：那請問我大概甚麼時侯會比較順啊？因為家裡人在問，

       晚上有辦法嗎？

    C：我們是處理硬體部分，像你這個是軟體部分，我們都會

       提一個QR CODE描瞄有沒有。機上盒後面會有一個QR CO

　　　 DE這是香港官方的LINE，那他們就會針對我們的問題去

       調整，譬如說他們可能把後面的伺服器關掉重開，或者

       是說看哪一個頻道有問題，把害後面的頻道稍微做調整 

　　　 ，才會恢復，你們可能要直接把那個畫面拍給我們看，

       讓我們知道什麼地方出問題，我們機上盒那個保修卡都

       會有我們的LINE。

    以上有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與傑碩公司、三麗公司間之對話紀

    錄在卷足稽(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393至3

    95頁、第413至415頁)，顯見傑碩公司及三麗公司之人員，

    均知悉其等銷售之安博盒子，可透過網路接收後台系統發出

    之訊號始能收看電視節目。

  ⒊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既分別為被告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及

    傑碩公司之負責人，當知悉前述機上盒可透過網路接收後台

    發出之訊號觀看電視節目，縱被告 2人並非完全了解機上盒

    之技術內容，惟其等對於客戶透過機上盒系統，無須另行付

    費即可收看付費始能收看之電視節目，且非透過機上盒所提

    供之技術無法收觀之事實，知之甚明，復酌以被告 2人從事

    相關行業之專業背景，及其等社會生活之一般通常經驗與智

    識思慮，並應可預見機上盒所連結之網路平台接收訊號供不

    特定人觀看電影、電視連續劇，有可能係屬於未經著作權人

    同意而擅自上傳者，足見被告 2人主觀上可預見輸入或銷售

    本件機上盒予公眾，可能讓公眾更易接觸該等侵害他人公開

    傳輸權之著作，進而幫助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傳輸

    權之損害結果擴大，其等遂仍輸入、銷售本件機上盒，使我

    國境內不特定公眾得透過上開機上盒更便利連結至網路影音

    平台接觸本案非法公開傳輸之著作，而對該非法公開傳輸本

    案著作之正犯所實行之非法公開傳輸犯行施以一定之助力，

    幫助該正犯以非法公開傳輸之方式侵害告訴人公開傳輸權之

    損害結果擴大，該結果亦不違背其等之本意，則被告 2人具

    有幫助非法公開傳輸之不確定故意，灼然至明。

(四)被告吳白弋、林淑惠雖以前詞置辯，惟：    

  ⒈證人即承辦警員劉柏佑於偵訊時證稱：告訴代理人提供安博

    機上盒予警方勘驗時，其內置有一張三麗公司、傑碩公司之

    保固卡，即為告證27所示之保固卡等語(參見臺中地檢109年

    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47頁），復參以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戴

    智權於警詢及偵訊時陳稱：其等透過PChome24小時購物網站

    所購得安博電視盒第3代機上盒，其上標籤貼有經銷商為「

　　三麗公司(統一編號：27381116，公司所在地：○○市○區○○路

    000號0樓，代表人姓名：吳頂)，保修卡上蓋有傑碩公司(統

    一編號：80435490，公司所在地：○○市○○區○○路000號0樓，

    代表人姓名：林淑惠)的章及載有三麗公司

　　，即為告證27所示之保修卡。其等僅提供一台安博機上盒予

    警察，即為勘查報告上所載之安博機上盒，該機上盒包裝檢

    附之保固卡即告證27等語(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

　　35079號卷一第253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

    146頁)明確。再觀諸該保固卡，係三麗台灣安博保修卡，並

    蓋有傑碩公司之公司章，該保固卡上並無載明商品為第三代

    安博盒子，此有保固卡影本在卷可稽(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

    偵字第19202號卷第249頁)，復參以卷附三麗台灣安博維修

    機上盒表單(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401至4

    03頁)，其上所載機上盒型號包含UBOX4 S900 ProBT四代、U

     BOX3 S900 ProBT三代、S900Pro等機型，由以上事證互相

    勾稽，可知本件勘驗之安博盒子確係被告吳白弋所代理輸入

    、被告林淑惠所銷售之物無誤。是被告及辯護人所辯稱僅代

    理銷售第三代安博盒子，並無銷售第四代安博盒子，警方勘

    驗之第四代安博盒子非被告所代理銷售云云，顯不足採。

  ⒉被告吳白弋、林淑惠雖辯稱其等係合法販售上開安博盒子云

    云，並提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

    執照及快特電波股份有限公司低功率射頻電機型式認證證明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檢驗登錄證書等以實其說，然上開

    文件僅能證明主管機關核可被告 2人經營之三麗公司、傑碩

    公司得販售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且該安博盒子符合低功率射

    頻電機之性能及安全之認證。復觀諸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6

    年7月4日電子郵件字第1060605號函釋：機上盒提供之節目

    內容如係上傳到網路供民眾點選觀看，涉及重製、公開傳輸

    他人著作之行為，如未經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即可能違反

    著作權法，並需負責民、刑事責任等語，此有法規檢索資料

     1紙在卷可參(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2

    1頁)，是被告林淑惠提供出上開相關許可文件，並不足為有

    利於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之認定。

(五)綜上，被告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委無足採，本件證明確

　  ，被告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按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7款規定：「公開播送：指基於公

    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

    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

    內容」；同條項第10款則規定：「公開傳輸：指以有線電、

    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

    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

    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準此，公開播送主要係以廣播

    系統傳送訊息；而公開傳輸主要則是以網路通訊系統傳送訊

    息。又傳統網路資料之傳送為C/S(Client/Server)模式，用

    戶端資料交換需仰賴中心之伺服器，隨著規模擴大易產生傳

    輸瓶頸而降低效能，而P2P（Peer-to-Peer)網路為分散式架

    構，資源及服務分散於數節點，彼此既為提供者亦是需求者

    。在P2P串流媒體應用中，MS伺服器(Media Server)負責發

    佈媒體，PIS伺服器（Peer Index Server)則管理節點索引

    和驗證新節點加入。MS伺服器會先將媒體分段且分享給特定

    節點，其他節點則從離自己最近且已擁有串流媒體之特定節

    點下載，進一步分享串流媒體，以避免產生傳輸效能降低之

    情形。公開傳輸與公開播送同係提供著作內容予公眾，惟公

    開傳輸係以消費者透過網路，在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

    收著作內容，即消費者與著作提供者處於互動式之關係為其

    特色色，此與公開播送係由播送方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

    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之廣播系統，向公眾傳達著作內

    容，消費者係居於被動之地位，無法選擇在何時何地接收，

    有所不同(著作權法第26條之1立法理由、最高法院113年度

    台上字第99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參以著作權法第3條第1

    項第10款關於公開傳輸之定義，係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

    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

    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

    方法接收著作內容可知，「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

    地點」為其中一種態樣，本案經刑事警察局進行數位勘察後

    ，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代理、銷售之本案機上盒依指示下載

    APP後，該APP具回播功能，並採用Server to Client原理，

    不排除為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務，此有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之數位證據勘察報告(參

    見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65至287頁)在卷可參，足認本

    案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確可以透過網路於其等自選定之時間

    或地點接收著作內容。是「王志遠、朱志浩」所屬數位侵權

    集團擷取有線電視訊號並即時轉換為網路封包形式，透過網

    際網路傳輸至雲端伺服器，再經由網際網路傳輸，使不特定

    消費者可即時或在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藉由本案機上盒之

     APP觀看節目向雲端伺服器發出請求並通過認證後，雲端伺

    服器藉由網際網路提供前開網路封包，將本案視聽著作之聲

    音影像提供予不特定消費者，前開過程全然經過網際網路運

    行，不特定消費者更經由網際網路與著作提供者處於互動式

    關係，當為「公開傳輸」。公訴意旨認此部分構成公開播送

    ，尚有未洽。

(二)核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

　　、著作權法第92條之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

    作財產權罪。

(三)檢察官起訴書認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所為應各論以擅自以公

    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之共同正犯。惟按「二

    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刑法第28條定

    有明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

    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

    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共同正

    犯在客觀上透過分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

    以共同支配犯罪「是否」或「如何」實現之目的，並因其主

    觀上具有支配如何實現之犯罪意思而受歸責，固不以實際參

    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僅

    參與事前之計劃、謀議而未實際參與犯罪（計劃主持人、組

    織者），或僅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把風、接應）

　　，倘足以左右其他行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

    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者，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

    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均為共同

    正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41號、104年度台上字第

    309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 2人所販售之機上盒雖然可以

    讓使用者自行下載live TV 程式連結到網路影音平台觀看本

    案著作，惟依卷內資料，並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 2人與非法

    公開傳輸本案著作之人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且被告 2

     人代理或銷售本件機上盒予使用者之行為，對於非法公開

    傳輸者犯罪之實現，也沒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因此

    無法與該非法公開傳輸者構成非法公開傳輸罪之共同正犯。

    從而，本案依卷存事證，尚難認被告 2人係以自己犯罪之意

    思

　　，與本案數位侵權集團共同實際非法公開傳輸犯行，應認其

     2 人係以幫助犯之意思代理、銷售本件機上盒，而為非法

    公

　　開傳輸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論以幫助犯。

(四)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上開幫助他人非法公開傳輸之行為，係

    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且侵害相同法益

　　，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

    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

    含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而幫助本件「

　　王志遠」、「朱志浩」所屬數位侵權集團侵害如附表甲所示

    電視公司之著作權，侵害不同財產法益，而犯數幫助非法公

    開傳輸罪，惟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僅有一代理、銷售機上盒

    之行為，其等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均應

    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非法公開傳輸罪處斷。

(六)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基於幫助之犯意，為非法公開傳輸犯罪

    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均

    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七)被告吳白弋為被告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為實際代表人

　　，是被告三麗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法第

    92條之罪，應依同法第101條規定，科以同法第 92條所定之

    罰金刑。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與他案被告王志遠、

    他案被告朱志浩所屬之數位侵權集團間，共同基於銷售而擅

    自以重製、公開播送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及意圖供公

    眾透過網路重製、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犯

    意聯絡，先由他案被告王志遠於104年 1月間，在○○市○○區○

    ○街000巷00弄00號之住處設置機房，以及他案被告朱志浩於

    107年2月間，在○○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 3設置機房，他

    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將電腦主機、數據機

　　、解碼器、路由器、訊號強波器及電視盒等機具安裝於機房

    內，並管理運作該機房，而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接

    續在上開機房內透過上開機具設備攔截電視頻道訊號源，儲

    存轉碼而重製後，傳送至本案數位侵權集團所架設之雲端伺

    服器，再轉給非法數位電視機上盒業者，提供影視等著作予

    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觀賞，並以此方式對公眾提供可重製著

    作之電腦程式。經警循線追查，於107年6月21日 9時許，搜

    索他案被告王志遠上址住處內之機房、另於107年6月21日12

    時許，搜索他案被告朱志浩設於○○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

     0之機房後，而悉上情。因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涉犯著

    作權法第91條第 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

    人之著作財產權(即附表甲、乙所示告訴人部分)、同法第92

    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起訴書誤載為公開播送，應予更正）

    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即附表乙所示告訴人部分)

    、同法第93條第4款之違反同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規定之侵

    害著作權等罪嫌(即附表甲、乙所示告訴人部分)。被告三麗

    公司應依同法第101條科以各該條之罰金刑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

    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

    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

    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

    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

    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甚明

　　。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

    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

    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3751號、76年台

    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訊據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均堅詞否認有何非法重製及公開傳

    輸、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等犯行，並辯解如

    上。

(四)經查：

  ⒈非法重製及對公眾提供可重製或公開傳輸著作之電腦程式部

    分：

  ⑴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所販售之機上盒雖然可讓使用者自行下

    載live TV程式連結至網路影音平台觀看本案著作，惟依卷

　　內資料，並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 2人與重製本案著作之人有

    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且被告 2人代理或銷售本件機上盒

    予使用者之行為，對於重製者犯罪之實現，也沒有功能上不

    可或缺之重要性，因此無法與該非法重製者構成非法重製罪

    之共同正犯。

　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就告訴人所購安博盒子為數位證物

    勘察，分析安博盒子設備內容並同步比對封包運作狀況、網

    路封包傳輸狀況及來源，採用收集(Collection)、檢驗(Ex 

     amination)、分析(Analysis)、呈現(Reporting)等 4大步

    驟進行封包分流監視機上盒網路活動，並比對採樣畫面，發

    現本件機上盒係Android作業系統，該盒子會以POST的傳送

    方式將資料回傳給系統端，會自動連線http：//ubdata.b0.

    pupaiyun.com//ubox4/IEData.json，點選下載直播APP時，

    網路會直接連結http：//ubdata.b0.upaiyun.com//ubox4/ 

     Market-H5-ubox-2.7.7-signed_apk安裝檔，安裝後即為觀

    看電視頻道之APP，該APP有直播、回看、設置、應用、退出

    等5個功能，觀察影片部分則以直播及回看為主。直播APP在

    運作之初，會先連續到104.25.12.38(美國Cloud fare，對

    應網址為au.applicationoverview.com)進行認證，透過網

    頁瀏覽器輸入網址列，獲得OK字眼，來認證源端設備，驗證

    完畢後，則以UDP廣播封包連行影音傳輸，並使用點對點(P2

    P)技術 ，後續搜尋影片來源時或換影片過程，會向鄰近節

    點(Node)尋找連線資訊，不排除該 2個IP為其他用戶或為節

    點主機，然因封包加密無法解析，故無法取得封包內容。直

    播APP回播功能，非使用P2P技術，並採用Server to Client

    原理，不排除為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務，此

    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之數位證據勘察

    報告(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65至287頁）

    在卷可參，則本件機上盒啟動APP後確實在節點主機(Node）

    有點對點傳輸技術，至於在其他機上盒用戶間，因封包加密

    而未能解析，無法證明所傳送之封包為本件影音內容，則本

    件被告 2人所販售之安博盒子，是否具有可重製或公開傳輸

    之技術，尚值存疑。此外，卷內復無其他證據可證被告吳白

    弋及林淑惠所販售之安博盒子具有可重製或公開傳輸技術之

    情形。故本案機上盒提供外部連結方式讓使用者可以連結到

    網路影音平台觀賞影片，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並不構成

    「重製」、「公開傳輸」，且消費者點選連結後僅單純觀看

    影片，消費者並沒有就該影片為「重製」、「公開傳輸」之

    行為，已如前述，因此，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代理、銷售機

    上盒之行為，並不符合本款「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重製』、

    『公開傳輸』他人著作…對公眾提供『可重製』『可公開傳輸』之

    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之要件。此外，檢察官復未舉證本件

    機上盒確實可供消費者透過網路非法公開傳輸或重製他人著

    作，是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之行為自不該當於著作權法第87

    條第1 項第7 款要件。

  ⑶綜上，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代理、銷售本件機上盒之行為，

    並不符合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要件，而不構成著作權

    法第93條第4款之罪及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

    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

    法第 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然公訴人認此部分如成立犯罪

　　，與本院前開論罪科刑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

    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⒉非法公開傳輸部分（即附表乙所示公司部分）：

  ⑴如附表乙所示八大電視公司、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東森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年代電視公司)、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壹傳媒電視公司)、飛凡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飛

    凡傳播公司）等公司固有經營若干電視頻道或製播節目，且

    該等頻道或節目均為「安博機上盒」所提供未經上開各告訴

    人授權播放之內容，而經上開告訴人提出告訴，此部分有告

    訴人八大電視公司刑事告訴補充理由(三)狀暨侵害著作權明

    細（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73至81頁）

    、告訴人東森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年代電視公司、壹

    傳媒電視公司、飛凡傳播公司107年7月13日刑事告訴狀暨侵

    害著作權明細(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

    91至599頁、第619頁) ，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⑵公訴意旨雖指稱「王志遠」、「 朱志浩」所屬數位侵害集

　　團所設機房尚有截錄八大第一台、東森戲劇台、東森新聞台

　　、東森財經台、緯來戲劇台、年代新聞台、壹電視綜合台、

    壹電視新聞台、非凡新聞台等頻道及相關著作，然觀諸告訴

    人提告時提出之安博盒子蒐證報告及另案被告王志遠、朱志

    浩所設機房於查獲後，經員警清點機房內所截錄頻道畫面，

    均未見告訴人所指八大第一台、東森戲劇台、東森新聞台、

    東森財經台、緯來戲劇台、年代新聞台、壹電視綜合台、壹

    電視新聞台、非凡新聞台等頻道及相關著作，檢察官復未指

    明有何上開告訴人所製播節目為另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機

    房內查扣之頻道所播放及安博盒子蒐證報告內有提及遭截錄

    播放之情形，有另案被告王志遠刑案採證照片(參見新北地

    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197至225頁)、另案被告朱

    志浩搜索現場採證照片(參見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8

    49至873頁)、告訴狀所提之現場體驗之公證書暨公證錄影截

    圖照片(參見新北地檢第109至125頁)、本院勘驗筆錄暨勘驗

    截圖照片(參見本院卷二第396至397頁、第399至415頁）在

    卷可稽，自無法認定上開告訴人如附表乙所示著作財產權有

    於本案遭侵害之情形。此部分被告吳白弋、林淑惠犯罪不能

    證明，原應為無罪之諭知，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10

    1 條規定科以罰金刑，然因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部

    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

四、不另為不受理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除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

    之部分外，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與他案被告王志遠、他案

    被告朱志浩所屬之數位侵權集團間，共同基於銷售而擅自以

    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重製

　　、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先由他

    案被告王志遠於104年1月間，在○○市○○區○○街000巷00弄00

    號之住處設置機房，以及他案被告朱志浩於107年2月間，在

    ○○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0設置機房，他案被告王志遠、

    朱志浩將電腦主機、數據機、解碼器、路由器

　　、訊號強波器及電視盒等機具安全於機房內，並管理運作該

    機房，而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在上開機房內透過上

    開機具設備攔截電視頻道訊號源，儲存轉碼而重製後，傳送

    至本案數位侵權集團所架設之雲端伺服器，再轉給非法數位

    電視機上盒業者，提供影視等著作予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觀

    賞。因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 2項

    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同

    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起訴書誤載為公開播送)之方法

    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同法第93條第4款之違反同法第87

    條第1項第 7款規定之侵害著作權等罪嫌。被告三麗公司應

    依同法第 101條科以各該條之罰金刑等語(即附表丙、丙-1

　　丙-2、丙-3、丙-4所示告訴人部分)。

(二)按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依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須告訴

    乃論。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茲所謂未經告訴兼及未

    經合法告訴，包括無告訴權而告訴之情形。

(三)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原名香港商福斯傳媒有限公司臺灣分

    公司)、國家地理頻道公司部分(即附表丙部分)：

　　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國家地理頻道公司雖於本案偵

    查中提出告訴，此有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國家地理

    頻道公司於107年7月13日提出之刑事告訴狀暨所附告訴人等

    人遭侵權之頻道明細在卷可參(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

    35079號卷一第591至599頁、第619頁）。然其等就哪些著作

    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遭侵害為告訴及其等擁有該等著作之

    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或受有專屬授權等，經遍查全卷，並無

    證據可為認定，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及國家地理頻道

    公司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證明，自難認告訴人臺灣華特迪

    士尼公司及國家地理頻道公司所提出之告訴係本於著作財產

    權或受有專屬授權之權利，所為告訴自不合法，原應諭知不

    受理，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

　　，惟認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

    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四)就八大電視公司如附表丙-1部分所示著作；就三立電視公司

    如附表丙-2所示著作；緯來電視公司如附表丙-3所示著作部

    分；聯利公司如附表丙-4所示著作：告訴人八大電視公司如

    附表丙-1部分所示著作，三立電視公司如附表丙-2所示著作

    ，緯來電視公司如附表丙-3所示著作，聯利公司如附表丙-4

    所示著作，均未提出資料證明其等擁有該等著作之重製權及

    公開傳輸權或受有專屬授權，此有告訴人八大電視公司、三

    立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聯利公司提出之授權資料在卷

    可證（權利文書卷宗頁數，參見附表丙-1、丙-2、丙-3、丙

    -4），此部分之告訴自不合法，原應諭知不受理，被告三麗

    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 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惟認此部分與

    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

    知。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以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均係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

    侵害著作權罪，被告三麗公司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

    科處罰金刑，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原審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之行為構成著作權法第87條第1

     項第7款而犯同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罪，惟此部分

     因構成要件不該當，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採取廣告

     或其他積極措施，教唆、誘使、煽惑、說服公眾利用電腦

     程式或其他技術侵害著作財產之行為，自難以同法第93條

     第4款之規定相繩，被告三麗公司亦難因公司負責人犯著作

     權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罪而應依同法第101條第1項

     規定科處罰金刑(詳如前述)。

　 ⒉原審未究明遭侵害重製權、公開傳輸權之著作，即為論罪科

     刑，亦有未洽。　 

   ⒊被告三麗公司、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本案

     代理、銷售機上盒行為，分別取得26萬5,000元及41萬8,00

     0元，並非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取得本案犯罪所得，原審逕

     對被告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宣告沒收，亦非適法(詳如後述

     沒收部分所載)。

(二)從而，檢察官就非法公開傳輸部分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

    為有理由，被告三麗公司、吳白弋、林淑惠上訴否認犯罪，

    所為辯解則經指駁如前，洵非有據，惟原判決有上開可議之

    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當知網

    路影音平台供不特定人觀看之電視節目或連續劇，多係未經

    著作權人同意而擅自上傳之影片，其等可預見販售內建有自

    行下載直播APP之機上盒予民眾，民眾極可能會連結到非法

    上傳之影片，而使著作權人之著作財產權受侵害之結果擴大

    ，竟基於幫助他人非法公開傳輸之未必故意，代理、銷售本

    件機上盒，增加使用者在非法影音平台上接觸如附表甲所示

    著作之機會，不但侵害著作權人依法享有之著作財產權，對

    其市場上合理收益造成損害，更破壞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之

    立法宗旨，所為實屬不該，然念及其等行為僅為幫助犯而非

    正犯，兼衡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

    度、經濟能力、 扶養親屬之家庭生活狀況（參見本院卷五

    第54頁），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其等代理、銷售機

    上盒之數量，暨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否認犯行，且未能與告

    訴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於犯後態度無從為更有利考量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資為懲儆。另被告三麗公司因其代表人吳

    白弋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應依同法第10

    1條第1項之規定科以罰金刑如主文第4 項所示。

六、沒收：

(一)按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他人違

    法行為而無償取得犯罪所得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2、3項

    定有明文。再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

    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亦即有

    關犯罪所得之沒收係採總額原則，不扣除成本。    

(二)被告三麗公司因被告吳白弋以每臺2,650元之價格銷售100台

    安博盒子傑碩公司之行為，而取得26萬5,000元(計算式：2,

    650元100台＝26萬5,000元)，業據被告吳白弋於本院審理時

    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三第457頁），為被告三麗公司因實

    際負責人吳白弋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

    26萬5,000元。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被告林淑惠以每臺4,180元

    之價格銷售100台安博盒子不特定消費者之行為，而取得41

    萬8,000元(計算式：4,180元100台＝41萬8,000元)， 業據

    被告林淑惠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三第453頁)

    ，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負責人林淑惠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

    取得之犯罪所得為41萬8,000元，且此部分犯罪所得既未扣

    案，即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項之規定，予以宣告

    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雅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隆翔提起上訴，檢察官

王碧霞、羅雪梅、劉怡君、鄒茂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書記官  劉亭筠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75萬元以下罰金

。　

　　　　　　　　　　　　



附表甲：告訴人所有之頻道及視聽著作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著作 權利來源及卷證出處 1 八大電視公司 八大綜合台 附表1-1 權利聲明書、自製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四第139頁、第155至175頁、卷五第67至8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五〉卷第32至46頁）   八大戲劇台 附表1-2  2 三立電視公司 三立都會台 附表2-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二第27頁、卷四第35至40頁、卷五第95至100頁、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33至535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六〉卷第283至435頁） 3 聯利公司 TVBS歡樂台 附表3-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五第109至129頁、第195頁、第222至32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七〉卷第119至183頁、第301至365頁、第483至547頁）   TVBS HD 附表3-2    TVBS新聞台 附表3-3  4 緯來電視公司 緯來綜合台 附表4-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二第29頁、卷五第182至183頁、第328至33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九〉卷第3至44頁、第95至130頁）   緯來體育台 附表4-2  5 中天電視公司 中天新聞台 附表5-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五第191至194頁、第343頁、第349至375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五十三〉卷第157至221頁） 

 

附表1-1：八大綜合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17好聰明 107年2月24日至6月21日 2 WTO姐妹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世界正美麗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世界第一等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台灣第一等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同學！搞什麼鬼 106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我的男孩 106年12月24日至107年6月21日 8 前男友不是人 107年5月1日至6月21日 9 故鄉好滋味 106年9月22日至107年6月21日 10 娛樂百分百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1 終極Ｘ宿舍 106年4月1日至5月24日 12 終極三國 106年6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1-2：八大戲劇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17好聰明 107年5月26日至6月21日 2 18禁不禁 106年4月1日至4月29日、107年3月21日至4月17日 3 上流俗女 106年7月6日至7月25日、107年6月13日至6月21日 4 大冒險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大特寫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大腳走天下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公主小妹 106年4月14日至4月30日、106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107年3月1日至6月21日 8 至尊玻璃鞋 106年4月30日至5月31日、107年5月1日至5月24日 9 我的男孩 106年12月23日至107年5月19日 10 我的億萬麵包 106年9月6日至9月22日 11 妹妹 106年4月1日至4月23日 12 東方茱麗葉 106年8月12日至9月5日、106年12月18日至12月31日 13 前男友不是人 107年5月1日至6月21日 14 美人龍湯 106年9月24日至10月31日 15 美樂加油 107年1月18日至1月30日 16 原來愛就是甜蜜 106年9月26日至10月13日 17 健康NO.1 106年4月1日至107年5月25日 18 終極一班 106年10月11日至10月31日 19 終極一班3 106年11月10日至11月30日 20 終極三國 106年12月8日至2月20日 21 惡靈05 106年4月20日至5月8日、107年3月16日至3月28日 22 智勝鮮師 106年5月3日至5月30日、107年2月21日至3月20日 23 給愛麗絲的奇蹟 106年6月20日至7月10日、107年1月31日至2月14日 24 愛似百匯 107年5月25日至6月12日 25 愛的生存之道 106年7月26日至8月11日 26 愛殺17 107年4月18日至4月5日 27 愛就宅一起 106年4月1日至4月19日、106年7月11日至7月27日、107年3月1日至3月15日 28 熱情仲夏 106年6月20日至7月5日、107年5月25日至6月11日 29 親親小爸 107年1月1日至1月17日 30 寶物博很大 106年4月1日至10月31日 31 霹靂MIT 106年7月28日至8月18日、107年2月15日至2月28日 

 

附表2-1：三立都會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綜藝大熱門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喜歡、一個人 106年6月2日至106年7月13日 

 

附表3-1：TVBS歡樂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食尚玩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上班這黨事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女人我最大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翻牆的記憶 107年2月17日至107年6月10日 5 健康2.0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A咖的路 106年4月1日至106年4月29日 7 小燕有約 106年4月1日至107年3月18日 8 2017新北市歡樂耶誕城 106年12月15日至106年12月17日、106年12月23日至106年12月24日 9 2017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6年6月11日、106年11月17日、106年11月24日 10 Uplive 2017新北市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 106年8月5日至106年8月6日、106年8月12日 11 酸甜之味 106年4月1日至106年7月8日、106年9月23日至106年12月16日 12 國民大會 106年5月13日至106年8月27日、106年9月15日至106年11月24日、106年12月18日至107年6月21日 13 星鮮話 106年8月15日至107年2月12日 14 2017 SUPER STAR體育表演會 106年9月9日 15 2018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7年6月9日 16 在一起，就好 106年4月2日至106年5月7日 17 我要當女一 107年5月12日至107年6月17日 18 周末鳥仁秀 106年4月8日至106年10月15日 19 食尚玩家-來去住一晚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0 食尚玩家-就要醬玩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1 唯一繼承者 106年6月17日至106年9月23日 22 遺憾拼圖 106年12月23日107年2月10日、107年2月24日至107年5月5日 23 雙11 PCHOME來了巨星之夜 106年11月10日 

 

附表3-2：TVBS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地球黃金線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FOCUS全球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國民大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小燕有約 106年4月1日至107年3月30日 5 星鮮話 106年8月15日至107年2月16日 6 食尚玩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7 中國進行式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9日 8 健康2.0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9 TVBS看板人物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0 一步一腳印發現新台灣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1 T觀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0日 12 全球進行式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13 當掌聲響起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4 科學不一樣 106年6月7日至106年6月24日 15 2017新北市歡樂耶誕城 106年12月23日至106年12月24日 16 2018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107年3月12日至107年3月19日 17 2018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7年6月3日、106年6月9日 18 106年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電視政見會 106年5月6日 19 107年中國國民黨臺北市長初選辯論會 107年4月28日 20 2017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6年6月4日、106年6月10日  21 2017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106年4月1日至106年4月2日、106年4月8日 22 2018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 107年3月18日、107年4月21日 23 白案20年辦案實錄 106年4月19日 24 宅男的世界 106年4月3日至106年8月11日 25 穿越事件簿 106年4月5日 26 食尚玩家-就要醬玩 106年4月2日至106年12月17日、106年12月31日至107年6月17日 27 破解神秘謎團 106年4月12日、106年4月26日 28 第一屆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頒獎典禮 106年9月23日 29 摘星築夢．東協友善措施 106年12月5日、106年12月7日 30 翻牆的記憶 106年12月4日至107年2月9日  31 少康戰情室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附表3-3：TVBS新聞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早安台灣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晨間6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3 上午9點新聞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上午10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上午11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中午12.13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1400整點(說)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8 1500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9 16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0 17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1 晚間67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2 最前線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3 九點熱話題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4 十點不一樣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5 新聞夜視界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6 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 106年4月21日至107年6月17日 17 國民大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18 看板人物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9 當掌聲響起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9日 20 世界翻轉中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21 科學不一樣 106年6月10日、106年6月17日 22 聰明食安心 106年4月30日至106年6月4日、106年12月23日、107年2月15日至107年2月16日 23 以色列創意興國 107年2月16日 24 東北亞核威脅 106年4月15日 25 白案20年辦案實錄 106年4月15日至106年4月16日、106年4月22日 26 台灣醫療之光 106年4月29日、106年5月6日、106年10月7日、106年10月14日、106年11月18日、107年2月17日至107年2月18日 27 創新崛起新矽谷 107年2月20日 28 台灣大未來／創造力翻轉新世代 106年6月24日、106年8月12日 29 藥害台灣大追蹤 106年7月8日、106年7月16日、106年8月20日 30 你我老之路 106年7月15日至106年7月16日、106年7月22日、106年8月12日、106年9月3日、106年12月2日 31 毒害人生／TVBS追毒實錄 106年8月5日 32 2018平昌冬奧 107年2月4日、107年2月10日、107年2月19日、107年2月24日 33 教改完了沒 107年1月27日至107年1月28日、107年2月4日、107年2月15日 34 6.0強震憾花蓮 107年2月10日至107年2月11日 35 TVBS深度報導／探索神秘國度 107年2月17日 36 何處是兒家 107年3月3日、107年3月4日、107年3月10日 37 搶救鮮空氣／PM 2.5來襲 107年3月17日、107年3月18日、107年3月24日、107年4月1日 38 360行職人房 107年2月14日、107年4月1日 39 河川變色水危機 107年4月21日、107年4月22日、107年4月28日、107年4月29日、107年5月5日、107年5月6日、107年5月12日、107年5月20日、107年6月2日 40 人才去哪兒 107年4月28日、107年4月29日、107年5月5日、107年5月6日、107年5月26日 41 醫荒五大皆空 107年6月2日、107年6月3日 42 水果王國新出路 107年6月3日、107年6月9日 43 川普亞洲行特別報導 106年11月11日 44 美朝融冰川金會 107年6月12日 45 跨越38度文金會 107年4月27日 46 格陵蘭冰山危機 107年6月16日 

 

附表4-1：緯來綜合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來自星星的事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27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風水有關係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27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3 愛喲我的媽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31日、107年6月1日107年6月21日 4 新電玩快打 106年10月14日至106年10月29日、106年11月12日至106年11月25日、106年12月10日至至106年12月31日 5 逃跑吧好兄弟 106年10月13日至106年10月30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27日、106年12月11日至106年12月30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28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附表4-2：緯來體育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用心看體育 106年10月11日至106年10月20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26日、106年12月12日至106年12月29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3月21日、107年5月29至107年5月31日、107年6月3日至107年6月17日 2 棒球週報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6年12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3月29日至107年5月31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緯來體育新聞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6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6月21日 

 

附表5-1：中天新聞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中天晨間新聞(6~8時) （電視早餐）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中天新聞（9~11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中天午間新聞(12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中天午間新聞（13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中天新聞（16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晚間新聞(18~19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夜線新聞(24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8 中天新聞（週六9~10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9 中天新聞+開放新中國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0 神秘52區 106年4月1至107年6月16日 11 台灣大搜索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12 中天的夢想驛站 106年4月1日至106年12月30日 13 文茜的世界財經週報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4 文茜世界週報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5 新聞龍捲風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6 中天調查報告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7 新聞深喉嚨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附表乙：不另為無罪部分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1 八大電視公司 八大第一台 2   東森電視公司    東森戲劇台   東森新聞台   東森財經台 3 緯來電視公司 緯來戲劇台 4 年代電視公司 年代新聞台 5 壹傳媒電視公司 壹電視綜合台   壹電視新聞台 6 飛凡傳播公司 非凡新聞台 

 

附表丙：不另為不受理部分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1 臺灣華特迪士尼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香港商福斯傳媒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衛視中文台   衛視電影台   星衛娛樂台   FOX SPORT 1   FOX SPORT 2   FOX SPORT 3   FOX警匪(起訴書誤載為國家地理頻道有限公司所有) 2 美商國家地理頻道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國家地理HD   國家地理野生   國家地理音樂 



附表丙-1:八大戲劇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發現新大陸 本院卷四第139頁 2 紫玫瑰 本院卷四第139頁 



附表丙-2：三立都會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婆媳當家 本院卷二第27頁 2 國光幫幫忙 本院卷二第27頁 3 愛玩客 本院卷二第27頁 4 極品絕配 本院卷二第27頁 5 學習逆轉勝 本院卷二第27頁 6 完全娛樂 本院卷二第27頁 7 超愛美小姐 本院卷二第27頁 8 真愛找麻煩 本院卷二第27頁 9 只為你停留 本院卷二第27頁 10 我的愛情不平凡 本院卷二第27頁 11 鋼鐵最前線 本院卷二第27頁 12 綜藝玩很大 本院卷二第27頁 13 我的自由年代 本院卷二第27頁 14 莫非，這就是愛情 本院卷二第27頁 15 噗通噗通我愛你朵芮迷 本院卷二第27頁 16 極品絕配瑪麗蓮 本院卷二第27頁 17 真情之家 本院卷二第27頁 18 我的未來男友 本院卷二第27頁 19 型男大主廚 本院卷二第27頁 



附表丙-3：緯來體育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絕殺24 本院卷二第29頁 

附表丙-4：TVBS歡樂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第十三屆KKBOX風雲榜頒獎典禮 本院卷五第195頁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刑智上訴字第1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一德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白弋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許諺賓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淑惠                          






選任辯護人  陳俊哲律師   
參  與  人  傑碩資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淑惠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智訴字第9號中華民國111年5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110年度偵字第156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吳白弋、林淑惠、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均撤銷。
吳白弋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陸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林淑惠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傑碩資訊有限公司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壹萬捌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其代表人因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侵害著作權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事  實
一、吳白弋為址設○○市○區○○○○街000號0樓「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實際對外代表三麗公司執行業務。林淑惠為址設○○市○○區○○路000號0樓「傑碩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傑碩公司)之代表人。吳白弋及林淑惠均明知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大電視公司）、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立電視公司)、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利公司)、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緯來電視公司)、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天電視公司，並與上開公司合稱八大公司等5家公司)，各自經營如附表甲所示頻道，並分別在頻道內播放其所製播而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視聽著作(分別如附表1-1至附表5-1，合稱本案視聽著作)，非經八大公司等5家公司同意或授權，不得擅自予以公開傳輸。詎吳白弋、林淑惠均為公司負責人，其等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預見消費者購買機上盒多欲規避租費仍可透過安裝機上盒連結網際網路，以觀看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擅自上傳之視聽著作，業者輸入、銷售機上盒亦為迎合市場需求，並讓公眾更易接觸該等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著作，進而幫助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損害結果擴大，然吳白弋、林淑惠均基於縱令所販售機上盒連結網路影音平台所提供著作有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情事，而擴大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損害結果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06年4月前某日起，先由中國大陸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王志遠（涉犯違反著作權法部分，業經另案判決確定)、朱志浩(涉犯違反著作權法部分，業經另案判決)等成立數位侵權集團，未經八大公司等 5家公司同意，將如附表甲所示八大電視公司等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視聽著作，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雲端伺服器，復由吳白弋透過其經營之三麗公司自大陸地區進口「安博盒子」電視盒後，再以每臺新臺幣(下同) 2,650元之價格銷售共計 100臺予傑碩公司，再由林淑惠以傑碩公司名稱在PChome 24小時購物、Yahoo拍賣、松果購物等網站，張貼販安博盒子/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之訊息，並以每臺4,180 元之價格販售予不特定之消費者，並由三麗公司負責客戶保修事項，我國境內之不特定公眾即得依其各自選定之時地，透過上開機上盒操作安裝APP(軟體）連結網路影音平台瀏覽觀看本案著作，吳白弋、林淑惠即以此方式幫助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王志遠、朱志浩等暨所屬數位侵權集團侵害八大公司等 5家公司本案著作之公開傳輸權。
二、案經八大公司等 5家公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下稱保二警察總隊）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告訴合法：
    按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依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本件如附表編號1-1至1-2、2-1、3-1至3-3、4-1至4-2、5-1所示各該視聽著作，均係如附表甲「告訴權人」欄所示各該告訴人取得著作財產權等情，此有各該告訴權人提出之權利證明資料可資佐證（見前揭編號「權利來源及卷證出處」欄所載)；附表編號1-1至1-2、2-1、3-1至3-3、4-1至4-2、5-1所示各該視聽著作之影片擷圖上均有標示前述編號所示告訴人之字樣，有渠等提出之資料可資佐證（參見上開編號「權利來源及卷證出處」欄所載），堪認該頻道為前述編號所示告訴人所經營，依著作權法第13條第 1項規定，推定如附表甲所示告訴人為該等編號所示電視節目之著作人
　　。從而，前揭部分告訴人於提出本案告訴時，為如附表甲所示視聽著作之著作人，所提起本案告訴，自屬合法。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司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
　　，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司及其等辯護人亦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固均坦承其等分別為三麗公司及傑碩公司之負責人，被告吳白弋透過三麗公司於106年4月前某日自大陸地區進口安博盒子，並以每台 2,650元之價格販售予傑碩公司，傑碩公司復以每台4,180元之價格販售與不特定之大眾等情，惟均矢口否認有何幫助擅自公開傳輸侵害他人著作權之犯行，被告吳白弋辯稱：伊所販售之安博盒子係微型電腦，須下載 APP始能執行，惟不知所販售之安博盒子能觀看有線、無線電視節目云云；被告吳白弋之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吳白弋所代理販售之第三代安博盒子，係經 NCC核可進口，並非告訴代理人蒐證送數位勘查之第四代安博盒子，又安博盒子內縱使存有載體路徑，然非被告吳白弋所設置提供，被告吳白弋所經營之三麗公司亦未向購買之消費者收取安裝月費或維護費用，顯見安博盒子之安裝及下載 APP均為消費者自行操作，與被告吳白弋無涉，被告吳白弋並無任何幫助之情云云。被告林淑惠則辯稱：伊僅知所販售之安博盒子為電視盒，不知其他功能。當初因見其他廠商販售，且經 NCC核可進口始銷售上開機上盒云云；被告林淑惠之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林淑惠前僅曾販售小家電，本次係首次經三麗公司代理銷售安博盒子，不知安博盒子之實際用途，復據三麗公司提供 NCC及商檢局檢驗之相關資料，縱安博盒子內建、預設 APP或說明書有連結非法程式之軟體，亦非被告林淑惠銷售上開機上盒時所知悉。又一般保證卡上蓋有銷售章係正常零售商之銷售行為，事後消費者後續有非法使用連結或不當使用，並非被告林淑惠所能知悉或負責，被告林淑惠並無任何幫助之情云云。經查：
(一)被告吳白弋為三麗公司實際負責人及實際代表人，被告林淑惠則為傑碩公司的代表人，三麗公司在106年4月前某日自大陸地區進口安博盒子，以每台2,650元之價格銷售100台予傑碩公司，傑碩公司復以每台 4,180元之價格銷售予不特定之消費者等情，業據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於偵訊、原審審理時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07至111頁、第295至296頁、110年度智訴字第9號卷一第279頁、本院卷二第109至111頁)，且有證人即三麗公司前名義代表人吳頂於偵訊時之證述明確（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27至30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74至75頁、第296頁)，並有三麗台灣安博保修卡、三麗公司基本資料查詢、三麗公司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三麗公司108年3月25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公司變更登記表、傑碩公司基本資料查詢、Pchome 24h購物「安博盒子3代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S900 Pro BT)公司貨」、「安博盒子第4代S900 Pro BT藍牙智慧電視盒(台灣公司貨)」網路頁面、安博盒子購買清單、Pchome「安博盒子第4代藍芽智慧電視盒」購物清單、106年7-8月電子發票證明聯、Yahoo奇摩輕鬆付「終極越獄版台灣版UPRO 9 00安博盒子4成人頻道第四台電視盒非千尋小米生日」、107年3-4月電子發票證明聯、Pchome 線上購物「安博盒子四代再升級U-PRO 1900臺灣版藍牙智慧電視盒」購物清單、107年3-4月電子發票證明聯(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1至25頁、第199至215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7至12頁、第17至20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327至333頁）在卷可稽。又本件著作為告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視聽著作，亦有告訴人所提之權利證明書在卷可佐(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23頁、第525頁、第533至535頁、本院卷一第297頁、第513頁、本院卷二第27頁、第29頁），另本件告訴人並無授權被告二人、三麗公司及傑碩公司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著作權之技術等情，為被告二人所不爭執，復據告訴代理人戴智權律師於警詢及偵訊時指述明確（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15至19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249至261頁、第263至273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15至117頁、第145至148頁、第292至294頁)，並有刑事告訴狀、聲明書、節目表單、侵權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附卷可憑(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7至29頁、第329至347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37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5〉卷第32至4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6〉卷第283至435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7〉卷第119至183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9〉卷第3至44頁、第95至130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告證53〉第157至221 頁、卷五第67至86頁、第109至至129頁、第182至183頁、第191至194頁、第195頁、第222至326頁、第328至336頁、第343頁、第349至37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本件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自傑碩公司購買安博盒子後，連結網路及電視進行測試，首先進入系統畫面中，畫面為 APP選單，透過連結 http://main.ubdata.info/ubdown/ubox4/new  Live Data.json網址可下載live TV程式，開啟live TV程式，即可與伺服器http://au.applicationoverview.com 連線驗證設備，驗證完畢後即可進入該系統，在左邊之頻道欄位上點選想觀看之電視頻道等情，此有106年9月 1日蒐證報告在卷可佐(參見新北地檢105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51至259頁)。復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就告訴人所購安博盒子為數位證物勘察，分析安博盒子設備內容並同步比對封包運作狀況、網路封包傳輸狀況及來源，採用收集(Collection)、檢驗(Examination)、分析(Analysis)、呈現(Reporting)等4大步驟進行封包分流監視機上盒網路活動，並比對採樣畫面，發現本件機上盒係Android作業系統，該盒子會以POST的傳送方式將資料回傳給系統端，會自動連線http：//ubdata.b0.upaiyun.com//ubox4/IEData.json，點選下載直播APP時，網路會直接連結http：//ubdata.b0.upaiyun.com//ubox4/Market-H5-ubox-2.7.7-signed_apk安裝檔
　　，安裝後即為觀看電視頻道之APP，該APP有直播、回看、設置、應用、退出等5個功能，觀察影片部分則以直播及回看為主。直播APP在運作之初，會先連線到104.25.12.38(美國Cloud fare，對應網址為au.applicationoverview.com)進行認證，透過網頁瀏覽器輸入網址列，獲得OK字眼，以認證源端設備，驗證完畢後，則以 UDP廣播封包進行影音傳輸，並使用點對點(P2P)技術 ，後續搜尋影片來源時或換影片過程，會向鄰近節點(Node)尋找連線資訊，不排除該 2個IP為其他用戶或為節點主機，然因封包加密無法解析，故無法取得封包內容。直播 APP回播功能，非使用P2P技術，並採用Server to Client原理，不排除為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務，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之數位證據勘察報告(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65至287頁)在卷可參，復觀其實際播放之電視節目，即為附表甲所示之電視公司頻道乙節，此有另案被告王志遠刑案採證照片(參見新北地檢 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197至225頁)、另案被告朱志浩搜索現場採證照片（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849至873頁）、告訴狀所提之現場體驗之公證書暨公證錄影截圖照片(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109至125頁)、本院勘驗筆錄暨勘驗截圖照片(參見本院卷二第396至397頁、第399至415頁）在卷可佐，足認消費者購得安博盒子連結網路及透過特定的觀賞程式後即可觀賞本件附表甲所示電視頻道節目。
(三)按「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刑法第30條定有明文。幫助行為，乃對於被幫助者之故意不法行為予以物質或精神上之支持或協助，使其得以或易於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或使其犯罪行為造成更大的損害，皆屬之。又幫助犯需具備雙重故意，亦即幫助行為本身必須是故意為之，而其所幫助之罪也以故意犯罪為限
　　。而刑法第13條所稱之故意包含直接故意與未必故意，因此幫助犯之故意亦包含未必故意在內。經查：
  ⒈按依目前收看影視之社會經驗法則而言，消費者倘欲觀覽有線電視節目，不外乎洽詢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安裝線路並按期付費，或透過電信業者安裝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例如MOD  ），或於網路上付費訂閱合法串流節目（例如Netflix，Dis
　　ney+），上開收視方式均須按期支付相當費用，是消費者倘欲規避繳納租費而觀看相關影視著作，通常係透過安裝機上盒連結網路影音平台，簡言之，消費者購買機上盒之目的多係具有上述期待，業者輸入、銷售機上盒之目的亦多係為迎合上述市場需求。佐以被告吳白弋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自陳
　　：安博盒子可當安卓電腦使用，亦可收看下載之節目等語(
　　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 109頁、本院卷三第457頁)；被告吳淑惠於警詢及偵訊時供稱：其僅知係電視盒，未與電視台有所接觸等語（參見新北地檢 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1頁、卷三第 29頁）。復酌以卷附Pchome 24h購物「安博盒子 3代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S900
 　 Pro BT）公司貨商品之網頁上及商品廣告DM紙上記載「取代第四台的好選擇」、「高達一千台高清直播頻道」等情（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199至201頁），足認被告2人顯知其所進口或銷售之本件機上盒可觀看未經授權或同意之有線電視節目至明。被告吳白弋、林淑惠辯稱不知安博盒子可觀看有線電視節目云云，洵非可採。
 ⒉再參以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與傑碩公司、三麗公司間對話內容如下所示：
 (1)告訴代理人戴智權(下稱A)與傑碩公司(下稱B )106年12月14日對話內容略以：
    A：我之前有買安博盒子第四代，我現在有大概幾個頻道不能看耶。
    B：我幫你轉工程師。
    A：我之前有買安博盒子，就是我有幾個頻道沒有辦法看，我現在想要了解我應該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B：有幾個頻道沒辦法看？是它本身以前有，現在不能看嗎
　　　 ？還是原本就沒有？
    A：原本就有，但是它有時侯可以看，有時侯又不能看。
    B：譬如說，它哪個頻道。
    A：譬如說像三立台灣台啊。
    B：我跟你講吼，頻道能不能看這個問題，說實在我這邊是沒辦法處理，不然你反應看看給三麗好不好，你看一下保卡，保證書有沒有在？    
    A：有。
    B：那你看保證書有沒有三麗的客服電話，0800的電話，那
       你直接打電話去三麗，它也沒辦法處理，但是它可以反應給總公司，原廠那邊，至少反應去給代理商，因為頻道吼，其他的可以看嗎?
  (2)告訴代理人戴智權(下稱A)與三麗公司(下稱C)106年12月14
     日對話內容略以：
    A：我想詢問我們買的安博盒子有幾個頻道沒有辦法看耶!
    C：你說什麼不能看。
    A：我們三立台灣台沒有辦法看耶，這要怎麼辦？
    C：可是下午有客人打過來，因為我們有測試，它可以看可是它畫面好像比較模糊。
    A：喔你是說下午有測試，但是我們現在也轉不太動，不知道怎麼講，就是說它的畫面。
    C：有可能是它後台，我們有反應了，它可能是後台在調整。
    A：那你們這邊有測試了是不是。
    C：對，我們這邊測試是可以看，可是他是糊的，他的畫面比較沒那麼清楚。
    A：那請問我大概甚麼時侯會比較順啊？因為家裡人在問，晚上有辦法嗎？
    C：我們是處理硬體部分，像你這個是軟體部分，我們都會提一個QR CODE描瞄有沒有。機上盒後面會有一個QR CO
　　　 DE這是香港官方的LINE，那他們就會針對我們的問題去調整，譬如說他們可能把後面的伺服器關掉重開，或者是說看哪一個頻道有問題，把害後面的頻道稍微做調整 
　　　 ，才會恢復，你們可能要直接把那個畫面拍給我們看，讓我們知道什麼地方出問題，我們機上盒那個保修卡都會有我們的LINE。
    以上有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與傑碩公司、三麗公司間之對話紀錄在卷足稽(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393至395頁、第413至415頁)，顯見傑碩公司及三麗公司之人員，均知悉其等銷售之安博盒子，可透過網路接收後台系統發出之訊號始能收看電視節目。
  ⒊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既分別為被告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及
    傑碩公司之負責人，當知悉前述機上盒可透過網路接收後台發出之訊號觀看電視節目，縱被告 2人並非完全了解機上盒之技術內容，惟其等對於客戶透過機上盒系統，無須另行付費即可收看付費始能收看之電視節目，且非透過機上盒所提供之技術無法收觀之事實，知之甚明，復酌以被告 2人從事相關行業之專業背景，及其等社會生活之一般通常經驗與智識思慮，並應可預見機上盒所連結之網路平台接收訊號供不特定人觀看電影、電視連續劇，有可能係屬於未經著作權人同意而擅自上傳者，足見被告 2人主觀上可預見輸入或銷售本件機上盒予公眾，可能讓公眾更易接觸該等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著作，進而幫助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損害結果擴大，其等遂仍輸入、銷售本件機上盒，使我國境內不特定公眾得透過上開機上盒更便利連結至網路影音平台接觸本案非法公開傳輸之著作，而對該非法公開傳輸本案著作之正犯所實行之非法公開傳輸犯行施以一定之助力，幫助該正犯以非法公開傳輸之方式侵害告訴人公開傳輸權之損害結果擴大，該結果亦不違背其等之本意，則被告 2人具有幫助非法公開傳輸之不確定故意，灼然至明。
(四)被告吳白弋、林淑惠雖以前詞置辯，惟：    
  ⒈證人即承辦警員劉柏佑於偵訊時證稱：告訴代理人提供安博機上盒予警方勘驗時，其內置有一張三麗公司、傑碩公司之保固卡，即為告證27所示之保固卡等語(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47頁），復參以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戴智權於警詢及偵訊時陳稱：其等透過PChome24小時購物網站所購得安博電視盒第3代機上盒，其上標籤貼有經銷商為「
　　三麗公司(統一編號：27381116，公司所在地：○○市○區○○路000號0樓，代表人姓名：吳頂)，保修卡上蓋有傑碩公司(統一編號：80435490，公司所在地：○○市○○區○○路000號0樓，代表人姓名：林淑惠)的章及載有三麗公司
　　，即為告證27所示之保修卡。其等僅提供一台安博機上盒予警察，即為勘查報告上所載之安博機上盒，該機上盒包裝檢附之保固卡即告證27等語(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
　　35079號卷一第253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46頁)明確。再觀諸該保固卡，係三麗台灣安博保修卡，並蓋有傑碩公司之公司章，該保固卡上並無載明商品為第三代安博盒子，此有保固卡影本在卷可稽(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249頁)，復參以卷附三麗台灣安博維修機上盒表單(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401至403頁)，其上所載機上盒型號包含UBOX4 S900 ProBT四代、U BOX3 S900 ProBT三代、S900Pro等機型，由以上事證互相勾稽，可知本件勘驗之安博盒子確係被告吳白弋所代理輸入、被告林淑惠所銷售之物無誤。是被告及辯護人所辯稱僅代理銷售第三代安博盒子，並無銷售第四代安博盒子，警方勘驗之第四代安博盒子非被告所代理銷售云云，顯不足採。
  ⒉被告吳白弋、林淑惠雖辯稱其等係合法販售上開安博盒子云云，並提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及快特電波股份有限公司低功率射頻電機型式認證證明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檢驗登錄證書等以實其說，然上開文件僅能證明主管機關核可被告 2人經營之三麗公司、傑碩公司得販售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且該安博盒子符合低功率射頻電機之性能及安全之認證。復觀諸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6年7月4日電子郵件字第1060605號函釋：機上盒提供之節目內容如係上傳到網路供民眾點選觀看，涉及重製、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之行為，如未經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即可能違反著作權法，並需負責民、刑事責任等語，此有法規檢索資料 1紙在卷可參(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21頁)，是被告林淑惠提供出上開相關許可文件，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之認定。
(五)綜上，被告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委無足採，本件證明確
　  ，被告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按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7款規定：「公開播送：指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同條項第10款則規定：「公開傳輸：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準此，公開播送主要係以廣播系統傳送訊息；而公開傳輸主要則是以網路通訊系統傳送訊息。又傳統網路資料之傳送為C/S(Client/Server)模式，用戶端資料交換需仰賴中心之伺服器，隨著規模擴大易產生傳輸瓶頸而降低效能，而P2P（Peer-to-Peer)網路為分散式架構，資源及服務分散於數節點，彼此既為提供者亦是需求者。在P2P串流媒體應用中，MS伺服器(Media Server)負責發佈媒體，PIS伺服器（Peer Index Server)則管理節點索引和驗證新節點加入。MS伺服器會先將媒體分段且分享給特定節點，其他節點則從離自己最近且已擁有串流媒體之特定節點下載，進一步分享串流媒體，以避免產生傳輸效能降低之情形。公開傳輸與公開播送同係提供著作內容予公眾，惟公開傳輸係以消費者透過網路，在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收著作內容，即消費者與著作提供者處於互動式之關係為其特色色，此與公開播送係由播送方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之廣播系統，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消費者係居於被動之地位，無法選擇在何時何地接收，有所不同(著作權法第26條之1立法理由、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9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參以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0款關於公開傳輸之定義，係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可知，「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為其中一種態樣，本案經刑事警察局進行數位勘察後，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代理、銷售之本案機上盒依指示下載APP後，該APP具回播功能，並採用Server to Client原理，不排除為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務，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之數位證據勘察報告(參見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65至287頁)在卷可參，足認本案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確可以透過網路於其等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收著作內容。是「王志遠、朱志浩」所屬數位侵權集團擷取有線電視訊號並即時轉換為網路封包形式，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至雲端伺服器，再經由網際網路傳輸，使不特定消費者可即時或在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藉由本案機上盒之 APP觀看節目向雲端伺服器發出請求並通過認證後，雲端伺服器藉由網際網路提供前開網路封包，將本案視聽著作之聲音影像提供予不特定消費者，前開過程全然經過網際網路運行，不特定消費者更經由網際網路與著作提供者處於互動式關係，當為「公開傳輸」。公訴意旨認此部分構成公開播送，尚有未洽。
(二)核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
　　、著作權法第92條之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
(三)檢察官起訴書認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所為應各論以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之共同正犯。惟按「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刑法第28條定有明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共同正犯在客觀上透過分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以共同支配犯罪「是否」或「如何」實現之目的，並因其主觀上具有支配如何實現之犯罪意思而受歸責，固不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僅參與事前之計劃、謀議而未實際參與犯罪（計劃主持人、組織者），或僅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把風、接應）
　　，倘足以左右其他行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者，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均為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41號、104年度台上字第309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 2人所販售之機上盒雖然可以讓使用者自行下載live TV 程式連結到網路影音平台觀看本案著作，惟依卷內資料，並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 2人與非法公開傳輸本案著作之人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且被告 2 人代理或銷售本件機上盒予使用者之行為，對於非法公開傳輸者犯罪之實現，也沒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因此無法與該非法公開傳輸者構成非法公開傳輸罪之共同正犯。從而，本案依卷存事證，尚難認被告 2人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
　　，與本案數位侵權集團共同實際非法公開傳輸犯行，應認其 2 人係以幫助犯之意思代理、銷售本件機上盒，而為非法公
　　開傳輸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論以幫助犯。
(四)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上開幫助他人非法公開傳輸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且侵害相同法益
　　，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含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而幫助本件「
　　王志遠」、「朱志浩」所屬數位侵權集團侵害如附表甲所示電視公司之著作權，侵害不同財產法益，而犯數幫助非法公開傳輸罪，惟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僅有一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其等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非法公開傳輸罪處斷。
(六)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基於幫助之犯意，為非法公開傳輸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均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七)被告吳白弋為被告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為實際代表人
　　，是被告三麗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應依同法第101條規定，科以同法第 92條所定之罰金刑。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與他案被告王志遠、他案被告朱志浩所屬之數位侵權集團間，共同基於銷售而擅自以重製、公開播送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重製、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先由他案被告王志遠於104年 1月間，在○○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住處設置機房，以及他案被告朱志浩於107年2月間，在○○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 3設置機房，他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將電腦主機、數據機
　　、解碼器、路由器、訊號強波器及電視盒等機具安裝於機房內，並管理運作該機房，而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接續在上開機房內透過上開機具設備攔截電視頻道訊號源，儲存轉碼而重製後，傳送至本案數位侵權集團所架設之雲端伺服器，再轉給非法數位電視機上盒業者，提供影視等著作予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觀賞，並以此方式對公眾提供可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經警循線追查，於107年6月21日 9時許，搜索他案被告王志遠上址住處內之機房、另於107年6月21日12時許，搜索他案被告朱志浩設於○○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 0之機房後，而悉上情。因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 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即附表甲、乙所示告訴人部分)、同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起訴書誤載為公開播送，應予更正）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即附表乙所示告訴人部分)、同法第93條第4款之違反同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規定之侵害著作權等罪嫌(即附表甲、乙所示告訴人部分)。被告三麗公司應依同法第101條科以各該條之罰金刑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甚明
　　。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3751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訊據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均堅詞否認有何非法重製及公開傳輸、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等犯行，並辯解如上。
(四)經查：
  ⒈非法重製及對公眾提供可重製或公開傳輸著作之電腦程式部
    分：
  ⑴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所販售之機上盒雖然可讓使用者自行下載live TV程式連結至網路影音平台觀看本案著作，惟依卷
　　內資料，並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 2人與重製本案著作之人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且被告 2人代理或銷售本件機上盒予使用者之行為，對於重製者犯罪之實現，也沒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因此無法與該非法重製者構成非法重製罪之共同正犯。
　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就告訴人所購安博盒子為數位證物勘察，分析安博盒子設備內容並同步比對封包運作狀況、網路封包傳輸狀況及來源，採用收集(Collection)、檢驗(Ex  amination)、分析(Analysis)、呈現(Reporting)等 4大步驟進行封包分流監視機上盒網路活動，並比對採樣畫面，發現本件機上盒係Android作業系統，該盒子會以POST的傳送方式將資料回傳給系統端，會自動連線http：//ubdata.b0.pupaiyun.com//ubox4/IEData.json，點選下載直播APP時，網路會直接連結http：//ubdata.b0.upaiyun.com//ubox4/  Market-H5-ubox-2.7.7-signed_apk安裝檔，安裝後即為觀看電視頻道之APP，該APP有直播、回看、設置、應用、退出等5個功能，觀察影片部分則以直播及回看為主。直播APP在運作之初，會先連續到104.25.12.38(美國Cloud fare，對應網址為au.applicationoverview.com)進行認證，透過網頁瀏覽器輸入網址列，獲得OK字眼，來認證源端設備，驗證完畢後，則以UDP廣播封包連行影音傳輸，並使用點對點(P2P)技術 ，後續搜尋影片來源時或換影片過程，會向鄰近節點(Node)尋找連線資訊，不排除該 2個IP為其他用戶或為節點主機，然因封包加密無法解析，故無法取得封包內容。直播APP回播功能，非使用P2P技術，並採用Server to Client原理，不排除為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務，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之數位證據勘察報告(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65至287頁）在卷可參，則本件機上盒啟動APP後確實在節點主機(Node）有點對點傳輸技術，至於在其他機上盒用戶間，因封包加密而未能解析，無法證明所傳送之封包為本件影音內容，則本件被告 2人所販售之安博盒子，是否具有可重製或公開傳輸之技術，尚值存疑。此外，卷內復無其他證據可證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所販售之安博盒子具有可重製或公開傳輸技術之情形。故本案機上盒提供外部連結方式讓使用者可以連結到網路影音平台觀賞影片，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並不構成「重製」、「公開傳輸」，且消費者點選連結後僅單純觀看影片，消費者並沒有就該影片為「重製」、「公開傳輸」之行為，已如前述，因此，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並不符合本款「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重製』、『公開傳輸』他人著作…對公眾提供『可重製』『可公開傳輸』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之要件。此外，檢察官復未舉證本件機上盒確實可供消費者透過網路非法公開傳輸或重製他人著作，是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之行為自不該當於著作權法第87條第1 項第7 款要件。
  ⑶綜上，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代理、銷售本件機上盒之行為，並不符合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要件，而不構成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罪及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 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然公訴人認此部分如成立犯罪
　　，與本院前開論罪科刑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⒉非法公開傳輸部分（即附表乙所示公司部分）：
  ⑴如附表乙所示八大電視公司、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森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年代電視公司)、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壹傳媒電視公司)、飛凡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飛凡傳播公司）等公司固有經營若干電視頻道或製播節目，且該等頻道或節目均為「安博機上盒」所提供未經上開各告訴人授權播放之內容，而經上開告訴人提出告訴，此部分有告訴人八大電視公司刑事告訴補充理由(三)狀暨侵害著作權明細（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73至81頁）、告訴人東森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年代電視公司、壹傳媒電視公司、飛凡傳播公司107年7月13日刑事告訴狀暨侵害著作權明細(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91至599頁、第619頁) ，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⑵公訴意旨雖指稱「王志遠」、「 朱志浩」所屬數位侵害集
　　團所設機房尚有截錄八大第一台、東森戲劇台、東森新聞台
　　、東森財經台、緯來戲劇台、年代新聞台、壹電視綜合台、壹電視新聞台、非凡新聞台等頻道及相關著作，然觀諸告訴人提告時提出之安博盒子蒐證報告及另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所設機房於查獲後，經員警清點機房內所截錄頻道畫面，均未見告訴人所指八大第一台、東森戲劇台、東森新聞台、東森財經台、緯來戲劇台、年代新聞台、壹電視綜合台、壹電視新聞台、非凡新聞台等頻道及相關著作，檢察官復未指明有何上開告訴人所製播節目為另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機房內查扣之頻道所播放及安博盒子蒐證報告內有提及遭截錄播放之情形，有另案被告王志遠刑案採證照片(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197至225頁)、另案被告朱志浩搜索現場採證照片(參見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849至873頁)、告訴狀所提之現場體驗之公證書暨公證錄影截圖照片(參見新北地檢第109至125頁)、本院勘驗筆錄暨勘驗截圖照片(參見本院卷二第396至397頁、第399至415頁）在卷可稽，自無法認定上開告訴人如附表乙所示著作財產權有於本案遭侵害之情形。此部分被告吳白弋、林淑惠犯罪不能證明，原應為無罪之諭知，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101 條規定科以罰金刑，然因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
四、不另為不受理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除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部分外，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與他案被告王志遠、他案被告朱志浩所屬之數位侵權集團間，共同基於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重製
　　、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先由他案被告王志遠於104年1月間，在○○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住處設置機房，以及他案被告朱志浩於107年2月間，在○○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0設置機房，他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將電腦主機、數據機、解碼器、路由器
　　、訊號強波器及電視盒等機具安全於機房內，並管理運作該機房，而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在上開機房內透過上開機具設備攔截電視頻道訊號源，儲存轉碼而重製後，傳送至本案數位侵權集團所架設之雲端伺服器，再轉給非法數位電視機上盒業者，提供影視等著作予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觀賞。因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 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同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起訴書誤載為公開播送)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同法第93條第4款之違反同法第87條第1項第 7款規定之侵害著作權等罪嫌。被告三麗公司應依同法第 101條科以各該條之罰金刑等語(即附表丙、丙-1
　　丙-2、丙-3、丙-4所示告訴人部分)。
(二)按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依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茲所謂未經告訴兼及未經合法告訴，包括無告訴權而告訴之情形。
(三)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原名香港商福斯傳媒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國家地理頻道公司部分(即附表丙部分)：
　　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國家地理頻道公司雖於本案偵查中提出告訴，此有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國家地理頻道公司於107年7月13日提出之刑事告訴狀暨所附告訴人等人遭侵權之頻道明細在卷可參(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91至599頁、第619頁）。然其等就哪些著作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遭侵害為告訴及其等擁有該等著作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或受有專屬授權等，經遍查全卷，並無證據可為認定，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及國家地理頻道公司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證明，自難認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及國家地理頻道公司所提出之告訴係本於著作財產權或受有專屬授權之權利，所為告訴自不合法，原應諭知不受理，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
　　，惟認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四)就八大電視公司如附表丙-1部分所示著作；就三立電視公司如附表丙-2所示著作；緯來電視公司如附表丙-3所示著作部分；聯利公司如附表丙-4所示著作：告訴人八大電視公司如附表丙-1部分所示著作，三立電視公司如附表丙-2所示著作，緯來電視公司如附表丙-3所示著作，聯利公司如附表丙-4所示著作，均未提出資料證明其等擁有該等著作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或受有專屬授權，此有告訴人八大電視公司、三立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聯利公司提出之授權資料在卷可證（權利文書卷宗頁數，參見附表丙-1、丙-2、丙-3、丙-4），此部分之告訴自不合法，原應諭知不受理，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 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惟認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以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均係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罪，被告三麗公司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科處罰金刑，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原審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之行為構成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而犯同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罪，惟此部分因構成要件不該當，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採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教唆、誘使、煽惑、說服公眾利用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侵害著作財產之行為，自難以同法第93條第4款之規定相繩，被告三麗公司亦難因公司負責人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罪而應依同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科處罰金刑(詳如前述)。
　 ⒉原審未究明遭侵害重製權、公開傳輸權之著作，即為論罪科刑，亦有未洽。　 
   ⒊被告三麗公司、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本案代理、銷售機上盒行為，分別取得26萬5,000元及41萬8,000元，並非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取得本案犯罪所得，原審逕對被告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宣告沒收，亦非適法(詳如後述沒收部分所載)。
(二)從而，檢察官就非法公開傳輸部分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被告三麗公司、吳白弋、林淑惠上訴否認犯罪，所為辯解則經指駁如前，洵非有據，惟原判決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當知網路影音平台供不特定人觀看之電視節目或連續劇，多係未經著作權人同意而擅自上傳之影片，其等可預見販售內建有自行下載直播APP之機上盒予民眾，民眾極可能會連結到非法上傳之影片，而使著作權人之著作財產權受侵害之結果擴大，竟基於幫助他人非法公開傳輸之未必故意，代理、銷售本件機上盒，增加使用者在非法影音平台上接觸如附表甲所示著作之機會，不但侵害著作權人依法享有之著作財產權，對其市場上合理收益造成損害，更破壞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之立法宗旨，所為實屬不該，然念及其等行為僅為幫助犯而非正犯，兼衡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經濟能力、 扶養親屬之家庭生活狀況（參見本院卷五第54頁），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其等代理、銷售機上盒之數量，暨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否認犯行，且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於犯後態度無從為更有利考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資為懲儆。另被告三麗公司因其代表人吳白弋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應依同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科以罰金刑如主文第4 項所示。
六、沒收：
(一)按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取得犯罪所得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2、3項定有明文。再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亦即有關犯罪所得之沒收係採總額原則，不扣除成本。    
(二)被告三麗公司因被告吳白弋以每臺2,650元之價格銷售100台安博盒子傑碩公司之行為，而取得26萬5,000元(計算式：2,650元100台＝26萬5,000元)，業據被告吳白弋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三第457頁），為被告三麗公司因實際負責人吳白弋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26萬5,000元。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被告林淑惠以每臺4,180元之價格銷售100台安博盒子不特定消費者之行為，而取得41萬8,000元(計算式：4,180元100台＝41萬8,000元)， 業據被告林淑惠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三第453頁)，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負責人林淑惠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41萬8,000元，且此部分犯罪所得既未扣案，即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項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雅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隆翔提起上訴，檢察官王碧霞、羅雪梅、劉怡君、鄒茂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書記官  劉亭筠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75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甲：告訴人所有之頻道及視聽著作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著作

		權利來源及卷證出處



		1

		八大電視公司

		八大綜合台

		附表1-1

		權利聲明書、自製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四第139頁、第155至175頁、卷五第67至8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五〉卷第32至46頁）



		


		


		八大戲劇台

		附表1-2

		




		2

		三立電視公司

		三立都會台

		附表2-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二第27頁、卷四第35至40頁、卷五第95至100頁、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33至535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六〉卷第283至435頁）



		3

		聯利公司

		TVBS歡樂台

		附表3-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五第109至129頁、第195頁、第222至32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七〉卷第119至183頁、第301至365頁、第483至547頁）



		


		


		TVBS HD

		附表3-2

		




		


		


		TVBS新聞台

		附表3-3

		




		4

		緯來電視公司

		緯來綜合台

		附表4-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二第29頁、卷五第182至183頁、第328至33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九〉卷第3至44頁、第95至130頁）



		


		


		緯來體育台

		附表4-2

		




		5

		中天電視公司

		中天新聞台

		附表5-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五第191至194頁、第343頁、第349至375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五十三〉卷第157至221頁）







 
附表1-1：八大綜合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17好聰明

		107年2月24日至6月21日



		2

		WTO姐妹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世界正美麗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世界第一等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台灣第一等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同學！搞什麼鬼

		106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我的男孩

		106年12月24日至107年6月21日



		8

		前男友不是人

		107年5月1日至6月21日



		9

		故鄉好滋味

		106年9月22日至107年6月21日



		10

		娛樂百分百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1

		終極Ｘ宿舍

		106年4月1日至5月24日



		12

		終極三國

		106年6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1-2：八大戲劇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17好聰明

		107年5月26日至6月21日



		2

		18禁不禁

		106年4月1日至4月29日、107年3月21日至4月17日



		3

		上流俗女

		106年7月6日至7月25日、107年6月13日至6月21日



		4

		大冒險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大特寫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大腳走天下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公主小妹

		106年4月14日至4月30日、106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107年3月1日至6月21日



		8

		至尊玻璃鞋

		106年4月30日至5月31日、107年5月1日至5月24日



		9

		我的男孩

		106年12月23日至107年5月19日



		10

		我的億萬麵包

		106年9月6日至9月22日



		11

		妹妹

		106年4月1日至4月23日



		12

		東方茱麗葉

		106年8月12日至9月5日、106年12月18日至12月31日



		13

		前男友不是人

		107年5月1日至6月21日



		14

		美人龍湯

		106年9月24日至10月31日



		15

		美樂加油

		107年1月18日至1月30日



		16

		原來愛就是甜蜜

		106年9月26日至10月13日



		17

		健康NO.1

		106年4月1日至107年5月25日



		18

		終極一班

		106年10月11日至10月31日



		19

		終極一班3

		106年11月10日至11月30日



		20

		終極三國

		106年12月8日至2月20日



		21

		惡靈05

		106年4月20日至5月8日、107年3月16日至3月28日



		22

		智勝鮮師

		106年5月3日至5月30日、107年2月21日至3月20日



		23

		給愛麗絲的奇蹟

		106年6月20日至7月10日、107年1月31日至2月14日



		24

		愛似百匯

		107年5月25日至6月12日



		25

		愛的生存之道

		106年7月26日至8月11日



		26

		愛殺17

		107年4月18日至4月5日



		27

		愛就宅一起

		106年4月1日至4月19日、106年7月11日至7月27日、107年3月1日至3月15日



		28

		熱情仲夏

		106年6月20日至7月5日、107年5月25日至6月11日



		29

		親親小爸

		107年1月1日至1月17日



		30

		寶物博很大

		106年4月1日至10月31日



		31

		霹靂MIT

		106年7月28日至8月18日、107年2月15日至2月28日







 
附表2-1：三立都會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綜藝大熱門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喜歡、一個人

		106年6月2日至106年7月13日







 
附表3-1：TVBS歡樂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食尚玩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上班這黨事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女人我最大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翻牆的記憶

		107年2月17日至107年6月10日



		5

		健康2.0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A咖的路

		106年4月1日至106年4月29日



		7

		小燕有約

		106年4月1日至107年3月18日



		8

		2017新北市歡樂耶誕城

		106年12月15日至106年12月17日、106年12月23日至106年12月24日



		9

		2017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6年6月11日、106年11月17日、106年11月24日



		10

		Uplive 2017新北市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

		106年8月5日至106年8月6日、106年8月12日



		11

		酸甜之味

		106年4月1日至106年7月8日、106年9月23日至106年12月16日



		12

		國民大會

		106年5月13日至106年8月27日、106年9月15日至106年11月24日、106年12月18日至107年6月21日



		13

		星鮮話

		106年8月15日至107年2月12日



		14

		2017 SUPER STAR體育表演會

		106年9月9日



		15

		2018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7年6月9日



		16

		在一起，就好

		106年4月2日至106年5月7日



		17

		我要當女一

		107年5月12日至107年6月17日



		18

		周末鳥仁秀

		106年4月8日至106年10月15日



		19

		食尚玩家-來去住一晚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0

		食尚玩家-就要醬玩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1

		唯一繼承者

		106年6月17日至106年9月23日



		22

		遺憾拼圖

		106年12月23日107年2月10日、107年2月24日至107年5月5日



		23

		雙11 PCHOME來了巨星之夜

		106年11月10日







 
附表3-2：TVBS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地球黃金線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FOCUS全球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國民大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小燕有約

		106年4月1日至107年3月30日



		5

		星鮮話

		106年8月15日至107年2月16日



		6

		食尚玩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7

		中國進行式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9日



		8

		健康2.0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9

		TVBS看板人物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0

		一步一腳印發現新台灣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1

		T觀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0日



		12

		全球進行式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13

		當掌聲響起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4

		科學不一樣

		106年6月7日至106年6月24日



		15

		2017新北市歡樂耶誕城

		106年12月23日至106年12月24日



		16

		2018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107年3月12日至107年3月19日



		17

		2018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7年6月3日、106年6月9日



		18

		106年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電視政見會

		106年5月6日



		19

		107年中國國民黨臺北市長初選辯論會

		107年4月28日



		20

		2017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6年6月4日、106年6月10日





		21

		2017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106年4月1日至106年4月2日、106年4月8日



		22

		2018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

		107年3月18日、107年4月21日



		23

		白案20年辦案實錄

		106年4月19日



		24

		宅男的世界

		106年4月3日至106年8月11日



		25

		穿越事件簿

		106年4月5日



		26

		食尚玩家-就要醬玩

		106年4月2日至106年12月17日、106年12月31日至107年6月17日



		27

		破解神秘謎團

		106年4月12日、106年4月26日



		28

		第一屆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頒獎典禮

		106年9月23日



		29

		摘星築夢．東協友善措施

		106年12月5日、106年12月7日



		30

		翻牆的記憶

		106年12月4日至107年2月9日



		 31

		少康戰情室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附表3-3：TVBS新聞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早安台灣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晨間6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3

		上午9點新聞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上午10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上午11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中午12.13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1400整點(說)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8

		1500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9

		16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0

		17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1

		晚間67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2

		最前線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3

		九點熱話題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4

		十點不一樣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5

		新聞夜視界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6

		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

		106年4月21日至107年6月17日



		17

		國民大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18

		看板人物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9

		當掌聲響起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9日



		20

		世界翻轉中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21

		科學不一樣

		106年6月10日、106年6月17日



		22

		聰明食安心

		106年4月30日至106年6月4日、106年12月23日、107年2月15日至107年2月16日



		23

		以色列創意興國

		107年2月16日



		24

		東北亞核威脅

		106年4月15日



		25

		白案20年辦案實錄

		106年4月15日至106年4月16日、106年4月22日



		26

		台灣醫療之光

		106年4月29日、106年5月6日、106年10月7日、106年10月14日、106年11月18日、107年2月17日至107年2月18日



		27

		創新崛起新矽谷

		107年2月20日



		28

		台灣大未來／創造力翻轉新世代

		106年6月24日、106年8月12日



		29

		藥害台灣大追蹤

		106年7月8日、106年7月16日、106年8月20日



		30

		你我老之路

		106年7月15日至106年7月16日、106年7月22日、106年8月12日、106年9月3日、106年12月2日



		31

		毒害人生／TVBS追毒實錄

		106年8月5日



		32

		2018平昌冬奧

		107年2月4日、107年2月10日、107年2月19日、107年2月24日



		33

		教改完了沒

		107年1月27日至107年1月28日、107年2月4日、107年2月15日



		34

		6.0強震憾花蓮

		107年2月10日至107年2月11日



		35

		TVBS深度報導／探索神秘國度

		107年2月17日



		36

		何處是兒家

		107年3月3日、107年3月4日、107年3月10日



		37

		搶救鮮空氣／PM 2.5來襲

		107年3月17日、107年3月18日、107年3月24日、107年4月1日



		38

		360行職人房

		107年2月14日、107年4月1日



		39

		河川變色水危機

		107年4月21日、107年4月22日、107年4月28日、107年4月29日、107年5月5日、107年5月6日、107年5月12日、107年5月20日、107年6月2日



		40

		人才去哪兒

		107年4月28日、107年4月29日、107年5月5日、107年5月6日、107年5月26日



		41

		醫荒五大皆空

		107年6月2日、107年6月3日



		42

		水果王國新出路

		107年6月3日、107年6月9日



		43

		川普亞洲行特別報導

		106年11月11日



		44

		美朝融冰川金會

		107年6月12日



		45

		跨越38度文金會

		107年4月27日



		46

		格陵蘭冰山危機

		107年6月16日







 
附表4-1：緯來綜合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來自星星的事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27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風水有關係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27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3

		愛喲我的媽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31日、107年6月1日107年6月21日



		4

		新電玩快打

		106年10月14日至106年10月29日、106年11月12日至106年11月25日、106年12月10日至至106年12月31日



		5

		逃跑吧好兄弟

		106年10月13日至106年10月30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27日、106年12月11日至106年12月30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28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附表4-2：緯來體育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用心看體育

		106年10月11日至106年10月20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26日、106年12月12日至106年12月29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3月21日、107年5月29至107年5月31日、107年6月3日至107年6月17日



		2

		棒球週報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6年12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3月29日至107年5月31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緯來體育新聞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6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6月21日







 
附表5-1：中天新聞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中天晨間新聞(6~8時)
（電視早餐）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中天新聞（9~11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中天午間新聞(12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中天午間新聞（13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中天新聞（16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晚間新聞(18~19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夜線新聞(24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8

		中天新聞（週六9~10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9

		中天新聞+開放新中國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0

		神秘52區

		106年4月1至107年6月16日



		11

		台灣大搜索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12

		中天的夢想驛站

		106年4月1日至106年12月30日



		13

		文茜的世界財經週報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4

		文茜世界週報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5

		新聞龍捲風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6

		中天調查報告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7

		新聞深喉嚨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附表乙：不另為無罪部分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1

		八大電視公司

		八大第一台



		2





		東森電視公司 





		東森戲劇台



		


		


		東森新聞台



		


		


		東森財經台



		3

		緯來電視公司

		緯來戲劇台



		4

		年代電視公司

		年代新聞台



		5

		壹傳媒電視公司

		壹電視綜合台



		


		


		壹電視新聞台



		6

		飛凡傳播公司

		非凡新聞台







 
附表丙：不另為不受理部分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1

		臺灣華特迪士尼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香港商福斯傳媒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衛視中文台



		


		


		衛視電影台



		


		


		星衛娛樂台



		


		


		FOX SPORT 1



		


		


		FOX SPORT 2



		


		


		FOX SPORT 3



		


		


		FOX警匪(起訴書誤載為國家地理頻道有限公司所有)



		2

		美商國家地理頻道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國家地理HD



		


		


		國家地理野生



		


		


		國家地理音樂









附表丙-1:八大戲劇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發現新大陸

		本院卷四第139頁



		2

		紫玫瑰

		本院卷四第139頁









附表丙-2：三立都會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婆媳當家

		本院卷二第27頁



		2

		國光幫幫忙

		本院卷二第27頁



		3

		愛玩客

		本院卷二第27頁



		4

		極品絕配

		本院卷二第27頁



		5

		學習逆轉勝

		本院卷二第27頁



		6

		完全娛樂

		本院卷二第27頁



		7

		超愛美小姐

		本院卷二第27頁



		8

		真愛找麻煩

		本院卷二第27頁



		9

		只為你停留

		本院卷二第27頁



		10

		我的愛情不平凡

		本院卷二第27頁



		11

		鋼鐵最前線

		本院卷二第27頁



		12

		綜藝玩很大

		本院卷二第27頁



		13

		我的自由年代

		本院卷二第27頁



		14

		莫非，這就是愛情

		本院卷二第27頁



		15

		噗通噗通我愛你朵芮迷

		本院卷二第27頁



		16

		極品絕配瑪麗蓮

		本院卷二第27頁



		17

		真情之家

		本院卷二第27頁



		18

		我的未來男友

		本院卷二第27頁



		19

		型男大主廚

		本院卷二第27頁









附表丙-3：緯來體育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絕殺24

		本院卷二第29頁









附表丙-4：TVBS歡樂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第十三屆KKBOX風雲榜頒獎典禮

		本院卷五第195頁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刑智上訴字第1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一德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白弋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許諺賓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淑惠                          







選任辯護人  陳俊哲律師   

參  與  人  傑碩資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淑惠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智訴字第9號中華民國111年5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110年度偵字第156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吳白弋、林淑惠、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均撤銷。

吳白弋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陸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林淑惠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傑碩資訊有限公司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壹萬捌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其代表人因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侵害著作權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事  實

一、吳白弋為址設○○市○區○○○○街000號0樓「三麗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實際對外代表三麗公司執行業務。林淑惠為址設○○市○○區○○路000號0樓「傑碩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傑碩公司)之代表人。吳白弋及林淑惠均明知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大電視公司）、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立電視公司)、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利公司)、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緯來電視公司)、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天電視公司，並與上開公司合稱八大公司等5家公司)，各自經營如附表甲所示頻道，並分別在頻道內播放其所製播而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視聽著作(分別如附表1-1至附表5-1，合稱本案視聽著作)，非經八大公司等5家公司同意或授權，不得擅自予以公開傳輸。詎吳白弋、林淑惠均為公司負責人，其等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預見消費者購買機上盒多欲規避租費仍可透過安裝機上盒連結網際網路，以觀看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擅自上傳之視聽著作，業者輸入、銷售機上盒亦為迎合市場需求，並讓公眾更易接觸該等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著作，進而幫助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損害結果擴大，然吳白弋、林淑惠均基於縱令所販售機上盒連結網路影音平台所提供著作有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情事，而擴大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損害結果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06年4月前某日起，先由中國大陸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王志遠（涉犯違反著作權法部分，業經另案判決確定)、朱志浩(涉犯違反著作權法部分，業經另案判決)等成立數位侵權集團，未經八大公司等 5家公司同意，將如附表甲所示八大電視公司等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視聽著作，藉由網際網路上傳至雲端伺服器，復由吳白弋透過其經營之三麗公司自大陸地區進口「安博盒子」電視盒後，再以每臺新臺幣(下同) 2,650元之價格銷售共計 100臺予傑碩公司，再由林淑惠以傑碩公司名稱在PChome 24小時購物、Yahoo拍賣、松果購物等網站，張貼販安博盒子/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之訊息，並以每臺4,180 元之價格販售予不特定之消費者，並由三麗公司負責客戶保修事項，我國境內之不特定公眾即得依其各自選定之時地，透過上開機上盒操作安裝APP(軟體）連結網路影音平台瀏覽觀看本案著作，吳白弋、林淑惠即以此方式幫助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王志遠、朱志浩等暨所屬數位侵權集團侵害八大公司等 5家公司本案著作之公開傳輸權。

二、案經八大公司等 5家公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下稱保二警察總隊）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告訴合法：

    按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依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本件如附表編號1-1至1-2、2-1、3-1至3-3、4-1至4-2、5-1所示各該視聽著作，均係如附表甲「告訴權人」欄所示各該告訴人取得著作財產權等情，此有各該告訴權人提出之權利證明資料可資佐證（見前揭編號「權利來源及卷證出處」欄所載)；附表編號1-1至1-2、2-1、3-1至3-3、4-1至4-2、5-1所示各該視聽著作之影片擷圖上均有標示前述編號所示告訴人之字樣，有渠等提出之資料可資佐證（參見上開編號「權利來源及卷證出處」欄所載），堪認該頻道為前述編號所示告訴人所經營，依著作權法第13條第 1項規定，推定如附表甲所示告訴人為該等編號所示電視節目之著作人

　　。從而，前揭部分告訴人於提出本案告訴時，為如附表甲所示視聽著作之著作人，所提起本案告訴，自屬合法。

二、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司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

　　，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三麗公司及其等辯護人亦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固均坦承其等分別為三麗公司及傑碩公司之負責人，被告吳白弋透過三麗公司於106年4月前某日自大陸地區進口安博盒子，並以每台 2,650元之價格販售予傑碩公司，傑碩公司復以每台4,180元之價格販售與不特定之大眾等情，惟均矢口否認有何幫助擅自公開傳輸侵害他人著作權之犯行，被告吳白弋辯稱：伊所販售之安博盒子係微型電腦，須下載 APP始能執行，惟不知所販售之安博盒子能觀看有線、無線電視節目云云；被告吳白弋之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吳白弋所代理販售之第三代安博盒子，係經 NCC核可進口，並非告訴代理人蒐證送數位勘查之第四代安博盒子，又安博盒子內縱使存有載體路徑，然非被告吳白弋所設置提供，被告吳白弋所經營之三麗公司亦未向購買之消費者收取安裝月費或維護費用，顯見安博盒子之安裝及下載 APP均為消費者自行操作，與被告吳白弋無涉，被告吳白弋並無任何幫助之情云云。被告林淑惠則辯稱：伊僅知所販售之安博盒子為電視盒，不知其他功能。當初因見其他廠商販售，且經 NCC核可進口始銷售上開機上盒云云；被告林淑惠之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林淑惠前僅曾販售小家電，本次係首次經三麗公司代理銷售安博盒子，不知安博盒子之實際用途，復據三麗公司提供 NCC及商檢局檢驗之相關資料，縱安博盒子內建、預設 APP或說明書有連結非法程式之軟體，亦非被告林淑惠銷售上開機上盒時所知悉。又一般保證卡上蓋有銷售章係正常零售商之銷售行為，事後消費者後續有非法使用連結或不當使用，並非被告林淑惠所能知悉或負責，被告林淑惠並無任何幫助之情云云。經查：

(一)被告吳白弋為三麗公司實際負責人及實際代表人，被告林淑惠則為傑碩公司的代表人，三麗公司在106年4月前某日自大陸地區進口安博盒子，以每台2,650元之價格銷售100台予傑碩公司，傑碩公司復以每台 4,180元之價格銷售予不特定之消費者等情，業據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於偵訊、原審審理時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07至111頁、第295至296頁、110年度智訴字第9號卷一第279頁、本院卷二第109至111頁)，且有證人即三麗公司前名義代表人吳頂於偵訊時之證述明確（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27至30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74至75頁、第296頁)，並有三麗台灣安博保修卡、三麗公司基本資料查詢、三麗公司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三麗公司108年3月25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公司變更登記表、傑碩公司基本資料查詢、Pchome 24h購物「安博盒子3代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S900 Pro BT)公司貨」、「安博盒子第4代S900 Pro BT藍牙智慧電視盒(台灣公司貨)」網路頁面、安博盒子購買清單、Pchome「安博盒子第4代藍芽智慧電視盒」購物清單、106年7-8月電子發票證明聯、Yahoo奇摩輕鬆付「終極越獄版台灣版UPRO 9 00安博盒子4成人頻道第四台電視盒非千尋小米生日」、107年3-4月電子發票證明聯、Pchome 線上購物「安博盒子四代再升級U-PRO 1900臺灣版藍牙智慧電視盒」購物清單、107年3-4月電子發票證明聯(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1至25頁、第199至215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7至12頁、第17至20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327至333頁）在卷可稽。又本件著作為告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視聽著作，亦有告訴人所提之權利證明書在卷可佐(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23頁、第525頁、第533至535頁、本院卷一第297頁、第513頁、本院卷二第27頁、第29頁），另本件告訴人並無授權被告二人、三麗公司及傑碩公司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著作權之技術等情，為被告二人所不爭執，復據告訴代理人戴智權律師於警詢及偵訊時指述明確（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15至19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249至261頁、第263至273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15至117頁、第145至148頁、第292至294頁)，並有刑事告訴狀、聲明書、節目表單、侵權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附卷可憑(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7至29頁、第329至347頁、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37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5〉卷第32至4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6〉卷第283至435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7〉卷第119至183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49〉卷第3至44頁、第95至130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告證53〉第157至221 頁、卷五第67至86頁、第109至至129頁、第182至183頁、第191至194頁、第195頁、第222至326頁、第328至336頁、第343頁、第349至37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本件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自傑碩公司購買安博盒子後，連結網路及電視進行測試，首先進入系統畫面中，畫面為 APP選單，透過連結 http://main.ubdata.info/ubdown/ubox4/new  Live Data.json網址可下載live TV程式，開啟live TV程式，即可與伺服器http://au.applicationoverview.com 連線驗證設備，驗證完畢後即可進入該系統，在左邊之頻道欄位上點選想觀看之電視頻道等情，此有106年9月 1日蒐證報告在卷可佐(參見新北地檢105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51至259頁)。復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就告訴人所購安博盒子為數位證物勘察，分析安博盒子設備內容並同步比對封包運作狀況、網路封包傳輸狀況及來源，採用收集(Collection)、檢驗(Examination)、分析(Analysis)、呈現(Reporting)等4大步驟進行封包分流監視機上盒網路活動，並比對採樣畫面，發現本件機上盒係Android作業系統，該盒子會以POST的傳送方式將資料回傳給系統端，會自動連線http：//ubdata.b0.upaiyun.com//ubox4/IEData.json，點選下載直播APP時，網路會直接連結http：//ubdata.b0.upaiyun.com//ubox4/Market-H5-ubox-2.7.7-signed_apk安裝檔

　　，安裝後即為觀看電視頻道之APP，該APP有直播、回看、設置、應用、退出等5個功能，觀察影片部分則以直播及回看為主。直播APP在運作之初，會先連線到104.25.12.38(美國Cloud fare，對應網址為au.applicationoverview.com)進行認證，透過網頁瀏覽器輸入網址列，獲得OK字眼，以認證源端設備，驗證完畢後，則以 UDP廣播封包進行影音傳輸，並使用點對點(P2P)技術 ，後續搜尋影片來源時或換影片過程，會向鄰近節點(Node)尋找連線資訊，不排除該 2個IP為其他用戶或為節點主機，然因封包加密無法解析，故無法取得封包內容。直播 APP回播功能，非使用P2P技術，並採用Server to Client原理，不排除為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務，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之數位證據勘察報告(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65至287頁)在卷可參，復觀其實際播放之電視節目，即為附表甲所示之電視公司頻道乙節，此有另案被告王志遠刑案採證照片(參見新北地檢 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197至225頁)、另案被告朱志浩搜索現場採證照片（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849至873頁）、告訴狀所提之現場體驗之公證書暨公證錄影截圖照片(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109至125頁)、本院勘驗筆錄暨勘驗截圖照片(參見本院卷二第396至397頁、第399至415頁）在卷可佐，足認消費者購得安博盒子連結網路及透過特定的觀賞程式後即可觀賞本件附表甲所示電視頻道節目。

(三)按「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刑法第30條定有明文。幫助行為，乃對於被幫助者之故意不法行為予以物質或精神上之支持或協助，使其得以或易於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或使其犯罪行為造成更大的損害，皆屬之。又幫助犯需具備雙重故意，亦即幫助行為本身必須是故意為之，而其所幫助之罪也以故意犯罪為限

　　。而刑法第13條所稱之故意包含直接故意與未必故意，因此幫助犯之故意亦包含未必故意在內。經查：

  ⒈按依目前收看影視之社會經驗法則而言，消費者倘欲觀覽有線電視節目，不外乎洽詢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安裝線路並按期付費，或透過電信業者安裝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例如MOD  ），或於網路上付費訂閱合法串流節目（例如Netflix，Dis

　　ney+），上開收視方式均須按期支付相當費用，是消費者倘欲規避繳納租費而觀看相關影視著作，通常係透過安裝機上盒連結網路影音平台，簡言之，消費者購買機上盒之目的多係具有上述期待，業者輸入、銷售機上盒之目的亦多係為迎合上述市場需求。佐以被告吳白弋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自陳

　　：安博盒子可當安卓電腦使用，亦可收看下載之節目等語(

　　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 109頁、本院卷三第457頁)；被告吳淑惠於警詢及偵訊時供稱：其僅知係電視盒，未與電視台有所接觸等語（參見新北地檢 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1頁、卷三第 29頁）。復酌以卷附Pchome 24h購物「安博盒子 3代藍芽智慧電視盒/安卓電視盒(S900

 　 Pro BT）公司貨商品之網頁上及商品廣告DM紙上記載「取代第四台的好選擇」、「高達一千台高清直播頻道」等情（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199至201頁），足認被告2人顯知其所進口或銷售之本件機上盒可觀看未經授權或同意之有線電視節目至明。被告吳白弋、林淑惠辯稱不知安博盒子可觀看有線電視節目云云，洵非可採。

 ⒉再參以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與傑碩公司、三麗公司間對話內容如下所示：

 (1)告訴代理人戴智權(下稱A)與傑碩公司(下稱B )106年12月14日對話內容略以：

    A：我之前有買安博盒子第四代，我現在有大概幾個頻道不能看耶。

    B：我幫你轉工程師。

    A：我之前有買安博盒子，就是我有幾個頻道沒有辦法看，我現在想要了解我應該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B：有幾個頻道沒辦法看？是它本身以前有，現在不能看嗎

　　　 ？還是原本就沒有？

    A：原本就有，但是它有時侯可以看，有時侯又不能看。

    B：譬如說，它哪個頻道。

    A：譬如說像三立台灣台啊。

    B：我跟你講吼，頻道能不能看這個問題，說實在我這邊是沒辦法處理，不然你反應看看給三麗好不好，你看一下保卡，保證書有沒有在？    

    A：有。

    B：那你看保證書有沒有三麗的客服電話，0800的電話，那

       你直接打電話去三麗，它也沒辦法處理，但是它可以反應給總公司，原廠那邊，至少反應去給代理商，因為頻道吼，其他的可以看嗎?

  (2)告訴代理人戴智權(下稱A)與三麗公司(下稱C)106年12月14

     日對話內容略以：

    A：我想詢問我們買的安博盒子有幾個頻道沒有辦法看耶!

    C：你說什麼不能看。

    A：我們三立台灣台沒有辦法看耶，這要怎麼辦？

    C：可是下午有客人打過來，因為我們有測試，它可以看可是它畫面好像比較模糊。

    A：喔你是說下午有測試，但是我們現在也轉不太動，不知道怎麼講，就是說它的畫面。

    C：有可能是它後台，我們有反應了，它可能是後台在調整。

    A：那你們這邊有測試了是不是。

    C：對，我們這邊測試是可以看，可是他是糊的，他的畫面比較沒那麼清楚。

    A：那請問我大概甚麼時侯會比較順啊？因為家裡人在問，晚上有辦法嗎？

    C：我們是處理硬體部分，像你這個是軟體部分，我們都會提一個QR CODE描瞄有沒有。機上盒後面會有一個QR CO

　　　 DE這是香港官方的LINE，那他們就會針對我們的問題去調整，譬如說他們可能把後面的伺服器關掉重開，或者是說看哪一個頻道有問題，把害後面的頻道稍微做調整 

　　　 ，才會恢復，你們可能要直接把那個畫面拍給我們看，讓我們知道什麼地方出問題，我們機上盒那個保修卡都會有我們的LINE。

    以上有告訴代理人戴智權與傑碩公司、三麗公司間之對話紀錄在卷足稽(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393至395頁、第413至415頁)，顯見傑碩公司及三麗公司之人員，均知悉其等銷售之安博盒子，可透過網路接收後台系統發出之訊號始能收看電視節目。

  ⒊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既分別為被告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及

    傑碩公司之負責人，當知悉前述機上盒可透過網路接收後台發出之訊號觀看電視節目，縱被告 2人並非完全了解機上盒之技術內容，惟其等對於客戶透過機上盒系統，無須另行付費即可收看付費始能收看之電視節目，且非透過機上盒所提供之技術無法收觀之事實，知之甚明，復酌以被告 2人從事相關行業之專業背景，及其等社會生活之一般通常經驗與智識思慮，並應可預見機上盒所連結之網路平台接收訊號供不特定人觀看電影、電視連續劇，有可能係屬於未經著作權人同意而擅自上傳者，足見被告 2人主觀上可預見輸入或銷售本件機上盒予公眾，可能讓公眾更易接觸該等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著作，進而幫助非法公開傳輸者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損害結果擴大，其等遂仍輸入、銷售本件機上盒，使我國境內不特定公眾得透過上開機上盒更便利連結至網路影音平台接觸本案非法公開傳輸之著作，而對該非法公開傳輸本案著作之正犯所實行之非法公開傳輸犯行施以一定之助力，幫助該正犯以非法公開傳輸之方式侵害告訴人公開傳輸權之損害結果擴大，該結果亦不違背其等之本意，則被告 2人具有幫助非法公開傳輸之不確定故意，灼然至明。

(四)被告吳白弋、林淑惠雖以前詞置辯，惟：    

  ⒈證人即承辦警員劉柏佑於偵訊時證稱：告訴代理人提供安博機上盒予警方勘驗時，其內置有一張三麗公司、傑碩公司之保固卡，即為告證27所示之保固卡等語(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47頁），復參以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戴智權於警詢及偵訊時陳稱：其等透過PChome24小時購物網站所購得安博電視盒第3代機上盒，其上標籤貼有經銷商為「

　　三麗公司(統一編號：27381116，公司所在地：○○市○區○○路000號0樓，代表人姓名：吳頂)，保修卡上蓋有傑碩公司(統一編號：80435490，公司所在地：○○市○○區○○路000號0樓，代表人姓名：林淑惠)的章及載有三麗公司

　　，即為告證27所示之保修卡。其等僅提供一台安博機上盒予警察，即為勘查報告上所載之安博機上盒，該機上盒包裝檢附之保固卡即告證27等語(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

　　35079號卷一第253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146頁)明確。再觀諸該保固卡，係三麗台灣安博保修卡，並蓋有傑碩公司之公司章，該保固卡上並無載明商品為第三代安博盒子，此有保固卡影本在卷可稽(參見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卷第249頁)，復參以卷附三麗台灣安博維修機上盒表單(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401至403頁)，其上所載機上盒型號包含UBOX4 S900 ProBT四代、U BOX3 S900 ProBT三代、S900Pro等機型，由以上事證互相勾稽，可知本件勘驗之安博盒子確係被告吳白弋所代理輸入、被告林淑惠所銷售之物無誤。是被告及辯護人所辯稱僅代理銷售第三代安博盒子，並無銷售第四代安博盒子，警方勘驗之第四代安博盒子非被告所代理銷售云云，顯不足採。

  ⒉被告吳白弋、林淑惠雖辯稱其等係合法販售上開安博盒子云云，並提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及快特電波股份有限公司低功率射頻電機型式認證證明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檢驗登錄證書等以實其說，然上開文件僅能證明主管機關核可被告 2人經營之三麗公司、傑碩公司得販售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且該安博盒子符合低功率射頻電機之性能及安全之認證。復觀諸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6年7月4日電子郵件字第1060605號函釋：機上盒提供之節目內容如係上傳到網路供民眾點選觀看，涉及重製、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之行為，如未經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即可能違反著作權法，並需負責民、刑事責任等語，此有法規檢索資料 1紙在卷可參(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21頁)，是被告林淑惠提供出上開相關許可文件，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之認定。

(五)綜上，被告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委無足採，本件證明確

　  ，被告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按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7款規定：「公開播送：指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同條項第10款則規定：「公開傳輸：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準此，公開播送主要係以廣播系統傳送訊息；而公開傳輸主要則是以網路通訊系統傳送訊息。又傳統網路資料之傳送為C/S(Client/Server)模式，用戶端資料交換需仰賴中心之伺服器，隨著規模擴大易產生傳輸瓶頸而降低效能，而P2P（Peer-to-Peer)網路為分散式架構，資源及服務分散於數節點，彼此既為提供者亦是需求者。在P2P串流媒體應用中，MS伺服器(Media Server)負責發佈媒體，PIS伺服器（Peer Index Server)則管理節點索引和驗證新節點加入。MS伺服器會先將媒體分段且分享給特定節點，其他節點則從離自己最近且已擁有串流媒體之特定節點下載，進一步分享串流媒體，以避免產生傳輸效能降低之情形。公開傳輸與公開播送同係提供著作內容予公眾，惟公開傳輸係以消費者透過網路，在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收著作內容，即消費者與著作提供者處於互動式之關係為其特色色，此與公開播送係由播送方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之廣播系統，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消費者係居於被動之地位，無法選擇在何時何地接收，有所不同(著作權法第26條之1立法理由、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9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參以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0款關於公開傳輸之定義，係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可知，「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為其中一種態樣，本案經刑事警察局進行數位勘察後，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代理、銷售之本案機上盒依指示下載APP後，該APP具回播功能，並採用Server to Client原理，不排除為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務，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之數位證據勘察報告(參見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65至287頁)在卷可參，足認本案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確可以透過網路於其等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收著作內容。是「王志遠、朱志浩」所屬數位侵權集團擷取有線電視訊號並即時轉換為網路封包形式，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至雲端伺服器，再經由網際網路傳輸，使不特定消費者可即時或在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藉由本案機上盒之 APP觀看節目向雲端伺服器發出請求並通過認證後，雲端伺服器藉由網際網路提供前開網路封包，將本案視聽著作之聲音影像提供予不特定消費者，前開過程全然經過網際網路運行，不特定消費者更經由網際網路與著作提供者處於互動式關係，當為「公開傳輸」。公訴意旨認此部分構成公開播送，尚有未洽。

(二)核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

　　、著作權法第92條之幫助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

(三)檢察官起訴書認被告吳白弋、林淑惠所為應各論以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之共同正犯。惟按「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刑法第28條定有明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共同正犯在客觀上透過分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以共同支配犯罪「是否」或「如何」實現之目的，並因其主觀上具有支配如何實現之犯罪意思而受歸責，固不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僅參與事前之計劃、謀議而未實際參與犯罪（計劃主持人、組織者），或僅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把風、接應）

　　，倘足以左右其他行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者，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均為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41號、104年度台上字第309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 2人所販售之機上盒雖然可以讓使用者自行下載live TV 程式連結到網路影音平台觀看本案著作，惟依卷內資料，並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 2人與非法公開傳輸本案著作之人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且被告 2 人代理或銷售本件機上盒予使用者之行為，對於非法公開傳輸者犯罪之實現，也沒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因此無法與該非法公開傳輸者構成非法公開傳輸罪之共同正犯。從而，本案依卷存事證，尚難認被告 2人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

　　，與本案數位侵權集團共同實際非法公開傳輸犯行，應認其 2 人係以幫助犯之意思代理、銷售本件機上盒，而為非法公

　　開傳輸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論以幫助犯。

(四)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上開幫助他人非法公開傳輸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且侵害相同法益

　　，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含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被告吳白弋、林淑惠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而幫助本件「

　　王志遠」、「朱志浩」所屬數位侵權集團侵害如附表甲所示電視公司之著作權，侵害不同財產法益，而犯數幫助非法公開傳輸罪，惟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僅有一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其等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非法公開傳輸罪處斷。

(六)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基於幫助之犯意，為非法公開傳輸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均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七)被告吳白弋為被告三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為實際代表人

　　，是被告三麗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應依同法第101條規定，科以同法第 92條所定之罰金刑。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與他案被告王志遠、他案被告朱志浩所屬之數位侵權集團間，共同基於銷售而擅自以重製、公開播送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重製、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先由他案被告王志遠於104年 1月間，在○○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住處設置機房，以及他案被告朱志浩於107年2月間，在○○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 3設置機房，他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將電腦主機、數據機

　　、解碼器、路由器、訊號強波器及電視盒等機具安裝於機房內，並管理運作該機房，而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接續在上開機房內透過上開機具設備攔截電視頻道訊號源，儲存轉碼而重製後，傳送至本案數位侵權集團所架設之雲端伺服器，再轉給非法數位電視機上盒業者，提供影視等著作予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觀賞，並以此方式對公眾提供可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經警循線追查，於107年6月21日 9時許，搜索他案被告王志遠上址住處內之機房、另於107年6月21日12時許，搜索他案被告朱志浩設於○○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 0之機房後，而悉上情。因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 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即附表甲、乙所示告訴人部分)、同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起訴書誤載為公開播送，應予更正）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即附表乙所示告訴人部分)、同法第93條第4款之違反同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規定之侵害著作權等罪嫌(即附表甲、乙所示告訴人部分)。被告三麗公司應依同法第101條科以各該條之罰金刑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甚明

　　。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3751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訊據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均堅詞否認有何非法重製及公開傳輸、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等犯行，並辯解如上。

(四)經查：

  ⒈非法重製及對公眾提供可重製或公開傳輸著作之電腦程式部

    分：

  ⑴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所販售之機上盒雖然可讓使用者自行下載live TV程式連結至網路影音平台觀看本案著作，惟依卷

　　內資料，並無相關證據證明被告 2人與重製本案著作之人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且被告 2人代理或銷售本件機上盒予使用者之行為，對於重製者犯罪之實現，也沒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因此無法與該非法重製者構成非法重製罪之共同正犯。

　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就告訴人所購安博盒子為數位證物勘察，分析安博盒子設備內容並同步比對封包運作狀況、網路封包傳輸狀況及來源，採用收集(Collection)、檢驗(Ex  amination)、分析(Analysis)、呈現(Reporting)等 4大步驟進行封包分流監視機上盒網路活動，並比對採樣畫面，發現本件機上盒係Android作業系統，該盒子會以POST的傳送方式將資料回傳給系統端，會自動連線http：//ubdata.b0.pupaiyun.com//ubox4/IEData.json，點選下載直播APP時，網路會直接連結http：//ubdata.b0.upaiyun.com//ubox4/  Market-H5-ubox-2.7.7-signed_apk安裝檔，安裝後即為觀看電視頻道之APP，該APP有直播、回看、設置、應用、退出等5個功能，觀察影片部分則以直播及回看為主。直播APP在運作之初，會先連續到104.25.12.38(美國Cloud fare，對應網址為au.applicationoverview.com)進行認證，透過網頁瀏覽器輸入網址列，獲得OK字眼，來認證源端設備，驗證完畢後，則以UDP廣播封包連行影音傳輸，並使用點對點(P2P)技術 ，後續搜尋影片來源時或換影片過程，會向鄰近節點(Node)尋找連線資訊，不排除該 2個IP為其他用戶或為節點主機，然因封包加密無法解析，故無法取得封包內容。直播APP回播功能，非使用P2P技術，並採用Server to Client原理，不排除為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務，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2月11日之數位證據勘察報告(參見新北地檢106年度他字第5921號卷第265至287頁）在卷可參，則本件機上盒啟動APP後確實在節點主機(Node）有點對點傳輸技術，至於在其他機上盒用戶間，因封包加密而未能解析，無法證明所傳送之封包為本件影音內容，則本件被告 2人所販售之安博盒子，是否具有可重製或公開傳輸之技術，尚值存疑。此外，卷內復無其他證據可證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所販售之安博盒子具有可重製或公開傳輸技術之情形。故本案機上盒提供外部連結方式讓使用者可以連結到網路影音平台觀賞影片，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並不構成「重製」、「公開傳輸」，且消費者點選連結後僅單純觀看影片，消費者並沒有就該影片為「重製」、「公開傳輸」之行為，已如前述，因此，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代理、銷售機上盒之行為，並不符合本款「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重製』、『公開傳輸』他人著作…對公眾提供『可重製』『可公開傳輸』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之要件。此外，檢察官復未舉證本件機上盒確實可供消費者透過網路非法公開傳輸或重製他人著作，是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之行為自不該當於著作權法第87條第1 項第7 款要件。

  ⑶綜上，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代理、銷售本件機上盒之行為，並不符合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要件，而不構成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罪及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 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然公訴人認此部分如成立犯罪

　　，與本院前開論罪科刑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⒉非法公開傳輸部分（即附表乙所示公司部分）：

  ⑴如附表乙所示八大電視公司、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森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年代電視公司)、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壹傳媒電視公司)、飛凡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飛凡傳播公司）等公司固有經營若干電視頻道或製播節目，且該等頻道或節目均為「安博機上盒」所提供未經上開各告訴人授權播放之內容，而經上開告訴人提出告訴，此部分有告訴人八大電視公司刑事告訴補充理由(三)狀暨侵害著作權明細（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三第73至81頁）、告訴人東森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年代電視公司、壹傳媒電視公司、飛凡傳播公司107年7月13日刑事告訴狀暨侵害著作權明細(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91至599頁、第619頁) ，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⑵公訴意旨雖指稱「王志遠」、「 朱志浩」所屬數位侵害集

　　團所設機房尚有截錄八大第一台、東森戲劇台、東森新聞台

　　、東森財經台、緯來戲劇台、年代新聞台、壹電視綜合台、壹電視新聞台、非凡新聞台等頻道及相關著作，然觀諸告訴人提告時提出之安博盒子蒐證報告及另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所設機房於查獲後，經員警清點機房內所截錄頻道畫面，均未見告訴人所指八大第一台、東森戲劇台、東森新聞台、東森財經台、緯來戲劇台、年代新聞台、壹電視綜合台、壹電視新聞台、非凡新聞台等頻道及相關著作，檢察官復未指明有何上開告訴人所製播節目為另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機房內查扣之頻道所播放及安博盒子蒐證報告內有提及遭截錄播放之情形，有另案被告王志遠刑案採證照片(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197至225頁)、另案被告朱志浩搜索現場採證照片(參見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849至873頁)、告訴狀所提之現場體驗之公證書暨公證錄影截圖照片(參見新北地檢第109至125頁)、本院勘驗筆錄暨勘驗截圖照片(參見本院卷二第396至397頁、第399至415頁）在卷可稽，自無法認定上開告訴人如附表乙所示著作財產權有於本案遭侵害之情形。此部分被告吳白弋、林淑惠犯罪不能證明，原應為無罪之諭知，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101 條規定科以罰金刑，然因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

四、不另為不受理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除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部分外，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與他案被告王志遠、他案被告朱志浩所屬之數位侵權集團間，共同基於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重製

　　、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先由他案被告王志遠於104年1月間，在○○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之住處設置機房，以及他案被告朱志浩於107年2月間，在○○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0設置機房，他案被告王志遠、朱志浩將電腦主機、數據機、解碼器、路由器

　　、訊號強波器及電視盒等機具安全於機房內，並管理運作該機房，而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在上開機房內透過上開機具設備攔截電視頻道訊號源，儲存轉碼而重製後，傳送至本案數位侵權集團所架設之雲端伺服器，再轉給非法數位電視機上盒業者，提供影視等著作予購買機上盒之消費者觀賞。因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另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 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同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起訴書誤載為公開播送)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同法第93條第4款之違反同法第87條第1項第 7款規定之侵害著作權等罪嫌。被告三麗公司應依同法第 101條科以各該條之罰金刑等語(即附表丙、丙-1

　　丙-2、丙-3、丙-4所示告訴人部分)。

(二)按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依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茲所謂未經告訴兼及未經合法告訴，包括無告訴權而告訴之情形。

(三)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原名香港商福斯傳媒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國家地理頻道公司部分(即附表丙部分)：

　　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國家地理頻道公司雖於本案偵查中提出告訴，此有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國家地理頻道公司於107年7月13日提出之刑事告訴狀暨所附告訴人等人遭侵權之頻道明細在卷可參(參見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91至599頁、第619頁）。然其等就哪些著作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遭侵害為告訴及其等擁有該等著作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或受有專屬授權等，經遍查全卷，並無證據可為認定，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及國家地理頻道公司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證明，自難認告訴人臺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及國家地理頻道公司所提出之告訴係本於著作財產權或受有專屬授權之權利，所為告訴自不合法，原應諭知不受理，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

　　，惟認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四)就八大電視公司如附表丙-1部分所示著作；就三立電視公司如附表丙-2所示著作；緯來電視公司如附表丙-3所示著作部分；聯利公司如附表丙-4所示著作：告訴人八大電視公司如附表丙-1部分所示著作，三立電視公司如附表丙-2所示著作，緯來電視公司如附表丙-3所示著作，聯利公司如附表丙-4所示著作，均未提出資料證明其等擁有該等著作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或受有專屬授權，此有告訴人八大電視公司、三立電視公司、緯來電視公司、聯利公司提出之授權資料在卷可證（權利文書卷宗頁數，參見附表丙-1、丙-2、丙-3、丙-4），此部分之告訴自不合法，原應諭知不受理，被告三麗公司亦無從依同法第 101條規定科以罰金刑，惟認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以被告吳白弋、林淑惠均係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罪，被告三麗公司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科處罰金刑，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原審認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之行為構成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而犯同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罪，惟此部分因構成要件不該當，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採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教唆、誘使、煽惑、說服公眾利用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侵害著作財產之行為，自難以同法第93條第4款之規定相繩，被告三麗公司亦難因公司負責人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侵害著作權罪而應依同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科處罰金刑(詳如前述)。

　 ⒉原審未究明遭侵害重製權、公開傳輸權之著作，即為論罪科刑，亦有未洽。　 

   ⒊被告三麗公司、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本案代理、銷售機上盒行為，分別取得26萬5,000元及41萬8,000元，並非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取得本案犯罪所得，原審逕對被告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宣告沒收，亦非適法(詳如後述沒收部分所載)。

(二)從而，檢察官就非法公開傳輸部分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被告三麗公司、吳白弋、林淑惠上訴否認犯罪，所為辯解則經指駁如前，洵非有據，惟原判決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當知網路影音平台供不特定人觀看之電視節目或連續劇，多係未經著作權人同意而擅自上傳之影片，其等可預見販售內建有自行下載直播APP之機上盒予民眾，民眾極可能會連結到非法上傳之影片，而使著作權人之著作財產權受侵害之結果擴大，竟基於幫助他人非法公開傳輸之未必故意，代理、銷售本件機上盒，增加使用者在非法影音平台上接觸如附表甲所示著作之機會，不但侵害著作權人依法享有之著作財產權，對其市場上合理收益造成損害，更破壞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之立法宗旨，所為實屬不該，然念及其等行為僅為幫助犯而非正犯，兼衡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經濟能力、 扶養親屬之家庭生活狀況（參見本院卷五第54頁），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其等代理、銷售機上盒之數量，暨被告吳白弋及林淑惠否認犯行，且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於犯後態度無從為更有利考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資為懲儆。另被告三麗公司因其代表人吳白弋執行業務，幫助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罪，應依同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科以罰金刑如主文第4 項所示。

六、沒收：

(一)按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取得犯罪所得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2、3項定有明文。再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亦即有關犯罪所得之沒收係採總額原則，不扣除成本。    

(二)被告三麗公司因被告吳白弋以每臺2,650元之價格銷售100台安博盒子傑碩公司之行為，而取得26萬5,000元(計算式：2,650元100台＝26萬5,000元)，業據被告吳白弋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三第457頁），為被告三麗公司因實際負責人吳白弋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26萬5,000元。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被告林淑惠以每臺4,180元之價格銷售100台安博盒子不特定消費者之行為，而取得41萬8,000元(計算式：4,180元100台＝41萬8,000元)， 業據被告林淑惠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三第453頁)，參與人傑碩公司因負責人林淑惠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41萬8,000元，且此部分犯罪所得既未扣案，即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項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雅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隆翔提起上訴，檢察官王碧霞、羅雪梅、劉怡君、鄒茂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書記官  劉亭筠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75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甲：告訴人所有之頻道及視聽著作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著作 權利來源及卷證出處 1 八大電視公司 八大綜合台 附表1-1 權利聲明書、自製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四第139頁、第155至175頁、卷五第67至8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五〉卷第32至46頁）   八大戲劇台 附表1-2  2 三立電視公司 三立都會台 附表2-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二第27頁、卷四第35至40頁、卷五第95至100頁、新北地檢107年度偵字第35079號卷一第533至535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六〉卷第283至435頁） 3 聯利公司 TVBS歡樂台 附表3-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五第109至129頁、第195頁、第222至32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七〉卷第119至183頁、第301至365頁、第483至547頁）   TVBS HD 附表3-2    TVBS新聞台 附表3-3  4 緯來電視公司 緯來綜合台 附表4-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片頭片尾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二第29頁、卷五第182至183頁、第328至336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四十九〉卷第3至44頁、第95至130頁）   緯來體育台 附表4-2  5 中天電視公司 中天新聞台 附表5-1 權利聲明書、節目列表、節目截圖、節目播映表（本院卷五第191至194頁、第343頁、第349至375頁、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202號〈告證五十三〉卷第157至221頁） 

 

附表1-1：八大綜合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17好聰明 107年2月24日至6月21日 2 WTO姐妹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世界正美麗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世界第一等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台灣第一等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同學！搞什麼鬼 106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我的男孩 106年12月24日至107年6月21日 8 前男友不是人 107年5月1日至6月21日 9 故鄉好滋味 106年9月22日至107年6月21日 10 娛樂百分百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1 終極Ｘ宿舍 106年4月1日至5月24日 12 終極三國 106年6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1-2：八大戲劇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17好聰明 107年5月26日至6月21日 2 18禁不禁 106年4月1日至4月29日、107年3月21日至4月17日 3 上流俗女 106年7月6日至7月25日、107年6月13日至6月21日 4 大冒險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大特寫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大腳走天下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公主小妹 106年4月14日至4月30日、106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107年3月1日至6月21日 8 至尊玻璃鞋 106年4月30日至5月31日、107年5月1日至5月24日 9 我的男孩 106年12月23日至107年5月19日 10 我的億萬麵包 106年9月6日至9月22日 11 妹妹 106年4月1日至4月23日 12 東方茱麗葉 106年8月12日至9月5日、106年12月18日至12月31日 13 前男友不是人 107年5月1日至6月21日 14 美人龍湯 106年9月24日至10月31日 15 美樂加油 107年1月18日至1月30日 16 原來愛就是甜蜜 106年9月26日至10月13日 17 健康NO.1 106年4月1日至107年5月25日 18 終極一班 106年10月11日至10月31日 19 終極一班3 106年11月10日至11月30日 20 終極三國 106年12月8日至2月20日 21 惡靈05 106年4月20日至5月8日、107年3月16日至3月28日 22 智勝鮮師 106年5月3日至5月30日、107年2月21日至3月20日 23 給愛麗絲的奇蹟 106年6月20日至7月10日、107年1月31日至2月14日 24 愛似百匯 107年5月25日至6月12日 25 愛的生存之道 106年7月26日至8月11日 26 愛殺17 107年4月18日至4月5日 27 愛就宅一起 106年4月1日至4月19日、106年7月11日至7月27日、107年3月1日至3月15日 28 熱情仲夏 106年6月20日至7月5日、107年5月25日至6月11日 29 親親小爸 107年1月1日至1月17日 30 寶物博很大 106年4月1日至10月31日 31 霹靂MIT 106年7月28日至8月18日、107年2月15日至2月28日 

 

附表2-1：三立都會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綜藝大熱門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喜歡、一個人 106年6月2日至106年7月13日 

 

附表3-1：TVBS歡樂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食尚玩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上班這黨事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女人我最大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翻牆的記憶 107年2月17日至107年6月10日 5 健康2.0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A咖的路 106年4月1日至106年4月29日 7 小燕有約 106年4月1日至107年3月18日 8 2017新北市歡樂耶誕城 106年12月15日至106年12月17日、106年12月23日至106年12月24日 9 2017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6年6月11日、106年11月17日、106年11月24日 10 Uplive 2017新北市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 106年8月5日至106年8月6日、106年8月12日 11 酸甜之味 106年4月1日至106年7月8日、106年9月23日至106年12月16日 12 國民大會 106年5月13日至106年8月27日、106年9月15日至106年11月24日、106年12月18日至107年6月21日 13 星鮮話 106年8月15日至107年2月12日 14 2017 SUPER STAR體育表演會 106年9月9日 15 2018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7年6月9日 16 在一起，就好 106年4月2日至106年5月7日 17 我要當女一 107年5月12日至107年6月17日 18 周末鳥仁秀 106年4月8日至106年10月15日 19 食尚玩家-來去住一晚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0 食尚玩家-就要醬玩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1 唯一繼承者 106年6月17日至106年9月23日 22 遺憾拼圖 106年12月23日107年2月10日、107年2月24日至107年5月5日 23 雙11 PCHOME來了巨星之夜 106年11月10日 

 

附表3-2：TVBS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地球黃金線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FOCUS全球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國民大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小燕有約 106年4月1日至107年3月30日 5 星鮮話 106年8月15日至107年2月16日 6 食尚玩家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7 中國進行式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9日 8 健康2.0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9 TVBS看板人物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0 一步一腳印發現新台灣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1 T觀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0日 12 全球進行式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13 當掌聲響起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4 科學不一樣 106年6月7日至106年6月24日 15 2017新北市歡樂耶誕城 106年12月23日至106年12月24日 16 2018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107年3月12日至107年3月19日 17 2018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7年6月3日、106年6月9日 18 106年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電視政見會 106年5月6日 19 107年中國國民黨臺北市長初選辯論會 107年4月28日 20 2017 hito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106年6月4日、106年6月10日  21 2017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106年4月1日至106年4月2日、106年4月8日 22 2018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 107年3月18日、107年4月21日 23 白案20年辦案實錄 106年4月19日 24 宅男的世界 106年4月3日至106年8月11日 25 穿越事件簿 106年4月5日 26 食尚玩家-就要醬玩 106年4月2日至106年12月17日、106年12月31日至107年6月17日 27 破解神秘謎團 106年4月12日、106年4月26日 28 第一屆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頒獎典禮 106年9月23日 29 摘星築夢．東協友善措施 106年12月5日、106年12月7日 30 翻牆的記憶 106年12月4日至107年2月9日  31 少康戰情室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附表3-3：TVBS新聞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早安台灣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晨間6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3 上午9點新聞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上午10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上午11點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中午12.13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1400整點(說)新聞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8 1500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9 16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0 17整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1 晚間67點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2 最前線新聞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3 九點熱話題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4 十點不一樣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5 新聞夜視界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16 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 106年4月21日至107年6月17日 17 國民大會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18 看板人物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9 當掌聲響起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9日 20 世界翻轉中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21 科學不一樣 106年6月10日、106年6月17日 22 聰明食安心 106年4月30日至106年6月4日、106年12月23日、107年2月15日至107年2月16日 23 以色列創意興國 107年2月16日 24 東北亞核威脅 106年4月15日 25 白案20年辦案實錄 106年4月15日至106年4月16日、106年4月22日 26 台灣醫療之光 106年4月29日、106年5月6日、106年10月7日、106年10月14日、106年11月18日、107年2月17日至107年2月18日 27 創新崛起新矽谷 107年2月20日 28 台灣大未來／創造力翻轉新世代 106年6月24日、106年8月12日 29 藥害台灣大追蹤 106年7月8日、106年7月16日、106年8月20日 30 你我老之路 106年7月15日至106年7月16日、106年7月22日、106年8月12日、106年9月3日、106年12月2日 31 毒害人生／TVBS追毒實錄 106年8月5日 32 2018平昌冬奧 107年2月4日、107年2月10日、107年2月19日、107年2月24日 33 教改完了沒 107年1月27日至107年1月28日、107年2月4日、107年2月15日 34 6.0強震憾花蓮 107年2月10日至107年2月11日 35 TVBS深度報導／探索神秘國度 107年2月17日 36 何處是兒家 107年3月3日、107年3月4日、107年3月10日 37 搶救鮮空氣／PM 2.5來襲 107年3月17日、107年3月18日、107年3月24日、107年4月1日 38 360行職人房 107年2月14日、107年4月1日 39 河川變色水危機 107年4月21日、107年4月22日、107年4月28日、107年4月29日、107年5月5日、107年5月6日、107年5月12日、107年5月20日、107年6月2日 40 人才去哪兒 107年4月28日、107年4月29日、107年5月5日、107年5月6日、107年5月26日 41 醫荒五大皆空 107年6月2日、107年6月3日 42 水果王國新出路 107年6月3日、107年6月9日 43 川普亞洲行特別報導 106年11月11日 44 美朝融冰川金會 107年6月12日 45 跨越38度文金會 107年4月27日 46 格陵蘭冰山危機 107年6月16日 

 

附表4-1：緯來綜合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來自星星的事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27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風水有關係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27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3 愛喲我的媽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31日、107年6月1日107年6月21日 4 新電玩快打 106年10月14日至106年10月29日、106年11月12日至106年11月25日、106年12月10日至至106年12月31日 5 逃跑吧好兄弟 106年10月13日至106年10月30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27日、106年12月11日至106年12月30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5月28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附表4-2：緯來體育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用心看體育 106年10月11日至106年10月20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26日、106年12月12日至106年12月29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3月21日、107年5月29至107年5月31日、107年6月3日至107年6月17日 2 棒球週報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6年12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7年3月29日至107年5月31日、107年6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緯來體育新聞 106年10月10日至106年10月31日、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30日、106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31日、107年3月5日至107年6月21日 

 

附表5-1：中天新聞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期間 1 中天晨間新聞(6~8時) （電視早餐）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2 中天新聞（9~11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3 中天午間新聞(12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4 中天午間新聞（13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5 中天新聞（16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6 晚間新聞(18~19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7 夜線新聞(24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21日 8 中天新聞（週六9~10時）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8日 9 中天新聞+開放新中國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0 神秘52區 106年4月1至107年6月16日 11 台灣大搜索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6日 12 中天的夢想驛站 106年4月1日至106年12月30日 13 文茜的世界財經週報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4 文茜世界週報 106年4月1日至107年6月17日 15 新聞龍捲風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16 中天調查報告 106年4月2日至107年6月17日 17 新聞深喉嚨 106年4月3日至107年6月21日 

 

附表乙：不另為無罪部分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1 八大電視公司 八大第一台 2   東森電視公司    東森戲劇台   東森新聞台   東森財經台 3 緯來電視公司 緯來戲劇台 4 年代電視公司 年代新聞台 5 壹傳媒電視公司 壹電視綜合台   壹電視新聞台 6 飛凡傳播公司 非凡新聞台 

 

附表丙：不另為不受理部分

編號 告訴人 頻道名稱 1 臺灣華特迪士尼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香港商福斯傳媒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衛視中文台   衛視電影台   星衛娛樂台   FOX SPORT 1   FOX SPORT 2   FOX SPORT 3   FOX警匪(起訴書誤載為國家地理頻道有限公司所有) 2 美商國家地理頻道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國家地理HD   國家地理野生   國家地理音樂 



附表丙-1:八大戲劇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發現新大陸 本院卷四第139頁 2 紫玫瑰 本院卷四第139頁 



附表丙-2：三立都會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婆媳當家 本院卷二第27頁 2 國光幫幫忙 本院卷二第27頁 3 愛玩客 本院卷二第27頁 4 極品絕配 本院卷二第27頁 5 學習逆轉勝 本院卷二第27頁 6 完全娛樂 本院卷二第27頁 7 超愛美小姐 本院卷二第27頁 8 真愛找麻煩 本院卷二第27頁 9 只為你停留 本院卷二第27頁 10 我的愛情不平凡 本院卷二第27頁 11 鋼鐵最前線 本院卷二第27頁 12 綜藝玩很大 本院卷二第27頁 13 我的自由年代 本院卷二第27頁 14 莫非，這就是愛情 本院卷二第27頁 15 噗通噗通我愛你朵芮迷 本院卷二第27頁 16 極品絕配瑪麗蓮 本院卷二第27頁 17 真情之家 本院卷二第27頁 18 我的未來男友 本院卷二第27頁 19 型男大主廚 本院卷二第27頁 



附表丙-3：緯來體育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絕殺24 本院卷二第29頁 



附表丙-4：TVBS歡樂台

編號 節目名稱 權利文書卷證出處 1 第十三屆KKBOX風雲榜頒獎典禮 本院卷五第195頁 





